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進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莊勝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莊仕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5

68號、111年度偵字第2197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

67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進興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莊勝峯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加重重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共同

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前開各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

月。

莊仕宥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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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

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前開各罪所處之刑，有

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進興、莊勝峯其餘被訴（共同對葉誌展犯重利罪）部分均無

罪。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

得新臺幣參萬柒仟伍佰元對林進興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林進興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元對莊勝峯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林進興因葉誌展先前曾向其借款，卻未按時給付利息及還

款，心生不滿，竟邀集友人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葉誌展

住處附近埋伏、等待，欲伺機向葉誌展催討債款。詎林進

興、莊勝峯、莊仕宥均明知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

巷內及附近之「鎮山城隍廟」均為不特定公眾可能行經之公

共場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如在該處聚集3人以

上施暴，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進興、莊勝峯竟

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

體之犯意聯絡，莊仕宥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

而在場助勢之犯意，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同時並均基於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林進興自行駕駛車號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黑色TOYOTA，下稱甲車）、莊仕宥駕駛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淺灰色福特，下稱乙車）附載

莊勝峯，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一同到達上開地點下

車等候，迨葉誌展現身後，旋由林進興、莊勝峯趨前徒手毆

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共同以前揭方式在公共場所聚

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莊仕宥則在旁圍觀助陣，以

此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其等上

開所為均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旋由莊仕宥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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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車前往上開地點接應，並由莊勝峯以手架住葉誌展後頸

部，將葉誌展強行帶入乙車內，莊仕宥即駕駛乙車附載莊勝

峯、葉誌展離開，林進興亦駕駛甲車隨同前往，一同將葉誌

展押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旁之倉庫，林進興（起訴書記

載為不詳共犯）復在倉庫內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

處，使葉誌展共計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

挫傷之傷害，其間莊勝峯亦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葉誌展還

款，使葉誌展感受壓力而無法逃跑，林進興、莊勝峯、莊仕

宥即同時共同以前述強暴、威嚇之方式剝奪葉誌展之人身行

動自由。其後因林進興、莊勝峯等人要求葉誌展聯繫朋友協

助還款時，經友人察覺情況有異報警尋求協助，員警乃循線

通知葉誌展等人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港口派出所

（下稱港口派出所，起訴書誤載為佳里分局西港派出所）說

明；嗣莊勝峯於同日23時15分許將葉誌展帶往港口派出所

後，葉誌展始由友人先行接離而重獲自由，葉誌展復於驗傷

後再行報案，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莊勝峯另先後為下述行為：

  ㈠莊勝峯明知嚴建成因生活所需亟待款項支應，竟基於乘他人

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嚴建

成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10日某時，在嚴

建成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之住處外貸以

嚴建成新臺幣（下同）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

並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5,500元與嚴

建成，莊勝峯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約17.65％〔計算式：每

月利率約4,500元÷2萬5,500元≒17.65％，換算週年利率約

達212％〕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10

月間已收取嚴建成繳納之利息共2萬2,500元〔每月4,500元×

5個月＝2萬2,500元〕。

  ㈡莊勝峯因嚴建成自109年11月起未能繼續給付利息，心生不

滿，遂另行基於以強暴、恐嚇取得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

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許前往嚴建成上址住處，徒手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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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建成之腹部2下（無證據足證已成傷），質問嚴建成何時

還款，並向嚴建成恫稱：「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

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而以前揭強暴、恐嚇之方式

欲取得前述重利，惟因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上址而未曾再

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

三、林進興前因打麻將結識郭燕卿，詎其明知郭燕卿打牌輸錢且

須籌措子女學費，亟需款項應急，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

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郭燕卿需款孔急

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28日（起訴書記載為4月28

日）某時，在臺南市○○區○○里○○0○00號附近某處路

邊貸以郭燕卿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

期利息及費用6,0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4,000元與郭燕

卿，林進興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18.75％〔計算式：每月利

率4,500元÷2萬4,000元＝18.75％，換算週年利率達225％〕

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000年0月間已

收取郭燕卿繳納之利息共3萬7,500元〔即首期預扣之6,000

元＋（每月4,500元×7個月）＝3萬7,500元〕。

四、莊仕宥明知可供槍枝使用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管制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111年4月19日

前某日，在臺南市某處取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制式子彈2顆

後，即將之藏放於其位於臺南市○市區○○路00巷0號之住

處房間內，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嗣員警於111年4月19日

8時40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子彈2顆，而

查知上情。　　

五、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

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

列為第三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因友人王銀享之提議，

為供己施用（尚無證據足證莊勝峯有販賣之意圖），仍與王

銀享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

於111年4月初間某日，向不詳人士購入4-甲基甲基卡西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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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及包裝袋等物，並由王銀享在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

○里○○000○00號之住處內，將之分裝為附表二所示內含4

-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共計228包（起訴書記載為

121包），而共同非法持有純質淨重合計達5公克以上之第三

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王銀享因另有販賣之意圖，經本

院另案就王銀享所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嫌判處有

期徒刑3年）；其後因員警於112年4月19日7時14分許持搜索

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乃查

悉上情。　　

六、案經葉誌展、嚴建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下稱

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

併辦。

    理  由

甲、起訴及審理範圍之認定：

　　關於事實欄「二、㈡」所述被告莊勝峯對被害人嚴建成所犯

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

部分固記載：「莊勝峯為逼迫嚴建成清償高額利息及本金，

而基於加重重利之犯意，與林進興共同於109年11月18日21

時50分，至上址找嚴建成，莊勝峯以徒手毆打嚴建成腹部2

下，質問其何時還錢，並恐嚇其：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

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嚴

建成即搬離該處」等語，而曾提及被告莊勝峯與林進興「共

同」前往案發地點乙事，然細繹起訴書上開記載，檢察官起

訴時並未敘述被告莊勝峯就該部分犯行主觀上與林進興有犯

意聯絡，亦未敘及林進興客觀上有何參與行為；且檢察官起

訴時，同時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林

進興對被害人嚴建成所涉之恐嚇、加重重利未遂等罪嫌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參偵卷㈡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

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二第513至515頁），足認檢察官

就上述犯行僅係認定被告莊勝峯曾與林進興「一同」至被害

人嚴建成之住處，但並未起訴林進興亦共犯該部分犯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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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同認該部分犯行

係由被告莊勝峯1人所為（參本院卷㈠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

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一第67至71頁）〕。故就事實欄「二、

㈡」所述之犯行，僅被告莊勝峯遭起訴，林進興不在起訴及

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乙、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警

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且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原則上

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

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

後，檢察官並未指出伊等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嗣後於審判中之

證述相較，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

存否所必要者，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

證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證據能力。

　㈡證人葉誌展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陳

述前經具結；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向

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則本無具結程序之適用。且被告林進興

及辯護人於審判中已對證人葉誌展、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

行使對質詰問權，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上開

證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得為證據。

　㈢其餘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林

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被告莊勝峯及莊仕宥於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

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

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以下

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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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因葉誌展欠錢未還，被告莊勝峯說找

到葉誌展，其就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前往臺南市北區長

北街198巷口之事，然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

到場時看到被告莊勝峯跟葉誌展在打架，其上前要架開他們

時揮到葉誌展，其知道葉誌展之後被押上車，其還跟被告莊

勝峯說不可以打架、有事情到派出所講，其未跟他們到魚塭

處云云；被告莊勝峯坦承其為協助被告林進興向葉誌展催討

債款，曾於事實欄「一」所述時間將葉誌展帶往臺南市安定

區某處魚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

其是和葉誌展互相拉扯、互毆，葉誌展可能是因此受傷，其

沒有將葉誌展押上車，是請他上車到魚塭處談債務問題，其

在魚塭處不曾毆打或恐嚇葉誌展云云；被告莊仕宥則坦承曾

於上述時間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葉誌展至上開魚塭，但亦

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只是受託載被告莊勝峯

到場，葉誌展出現後被告莊勝峯叫其去開車，所以其不知道

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是否曾毆打葉誌展，葉誌展上車時其在

車上，其不知道葉誌展是否遭押上車，其載他們到魚塭後就

先行離開，是後來被告莊勝峯又要其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

其才會再開車前往魚塭處云云。

　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葉誌展於偵查中結證稱：

「（問：被告林進興等人於109年11月22日對你妨害自由、

傷害的經過為何？）他打來跟我催利息，我沒有錢可以繳，

也沒接到他電話，當天晚上9點多他在我當時住處附近樓

下，也就是長北街198巷口，我走路到停車場要牽車，從停

車場斜坡剛上去，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突然跑出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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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個人都有出手打，他們打我頭、脖子、胸口、鼠蹊

部，他們用徒手打我，被打的時候我有倒在地上，小胖〔指

被告莊勝峯，下同〕就把我的脖子架住，另兩個拉我的衣

服，將我在地上拖行，所以我的腳才會受傷，後來莊勝峯叫

莊仕宥去開車，莊仕宥就跑去開車，因為腳很痛，我就自己

站起來走，他們的車停在巷口的霹靂龍電子遊藝場那邊，監

視器拍到的畫面是我已經站起來要被他們帶上車的過程，小

胖當時有架著我脖子，跟莊仕宥一起把我押上1臺福特車子

〔即乙車〕後座，莊仕宥有稍微推我一下 ，林進興站在旁

邊看，該車是莊仕宥開的，小胖也坐在後座全程把我架著，

林進興開1臺黑色豐田〔即甲車〕，小胖在車上用口罩遮著

我眼睛，然後載我到某處魚塭放我下來，帶我到旁邊倉庫，

到倉庫後他們叫我跪著，我眼角有瞄到後來來了大概10幾個

人，剛到魚塭下車時林進興有打我胸口、頭部、鼠蹊部，我

被他打到頭的時候，從口罩縫隙眼角有瞄到是他，10幾個人

到場後，有1個人拿球棒在敲地板，問我欠多少，要多久才

能還。手機在被架上車時就被莊勝峯拿走，到魚塭的時候，

林進興和莊勝峯拿我的手機打給我朋友阿國，他們跟阿國說

我欠多少錢，現在人被押到永康，叫我朋友送3萬4�500元到

他們指定的永康砲校，我朋友接到電話就打給另一個朋友，

另一個朋友有我手機定位，就報警，他們拿我的手機過去就

是每一個朋友都打，叫他們拿錢來帶我回去，林進興在跟我

朋友石頭通話時，警察就拿過去，跟對方說怎麼會約在永

康，看我們的定位在西港〔應為港口〕，林進興等人就立刻

將電話掛掉，並且全部人都散掉，警察有我的手機叫我去西

港派出所〔應為港口派出所，下同〕，小胖跟莊仕宥就載我

去西港派出所，在車上叫我不要承認被他們押走，受傷是自

己跌倒，只是談債務問題，到派出所時警方將莊勝峯留著叫

我先走。」、「（問：〈提示監視器畫面〉這是哪些人？時

間、地點？他們做了何事？）這是我剛停好車走回家拿東

西，後來又要來牽車的時候，他們就打我，有部份截圖是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進興他們在確認我的車在現場，有拍到小胖架著我脖子要上

車，這時候他們已經打完我，莊仕宥是先跑去開車，再跑回

來跟小胖一起押我上車，林進興是站在旁邊看。」、

「（問：後來他們還有再找你討債？）我後來電話換掉，也

沒住那裡。」等語（偵卷㈡第312至313頁），於本院審理時

又結證稱：「（問：你有無印象你跟林進興之間還是跟莊勝

峯之間有債務糾紛？）有。」、「（問：你還記得是如何的

糾紛嗎，可否跟我們詳述一下？）利息繳不出來，有來找

我。」、「剛好我要出門，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們

揍。」、「後來就把我帶走。」、「把我強押上車。」、

「把我押上車以後我眼睛就被擋住了，我就看不到了。」、

「（問：再來你們車輛開去哪邊？）實際到哪邊我不知道，

全程路程中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到目的地以後在談要

怎麼去還這筆錢，有聯絡到1個朋友，他剛好看到我的定位

在1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他就有報警。」、「後來警察就叫

我們到派出所，哪一個派出所我忘記了。」、「（問：到目

的地以後有把你的眼罩解開嗎？）有。」、「（問：當解開

以後呢，債務怎麼處理？）就是在講，講不攏的時候又被

揍。」、「（問：誰跟你講的？）林進興。」、「（問：你

是說你一出地下室就被揍，是在哪邊被揍？）長北街有1個

地下停車的，我從那個車道走上來，走出去要去車子那邊的

時候就被揍。」、「剛剛轉出去，走過去就被揍。」、「旁

邊是1個小工廠，有1個小廟。」、「因為很突然，我也不知

道是誰先揍我，但是當下第1下就直揍我的頭，就暈掉

了。」、「我就是到那個轉角的時候，有人突然就揍我，我

就嚇到了。」、「先看到誰，我真的想不起來，因為當下真

的太突然，又是第1下就被打頭，暈掉了。」、「（問：你

確定跟林進興借的？）對。」、「（問：在本件案發前你從

來沒有看過莊仕宥？）對。」、「（問：案發前就有看過林

進興跟莊勝峯？）對。」、「（問：你為何會認識莊勝

峯？）莊勝峯是有1次來收利息的時候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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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上他們的車是否是自願上車的嗎？）不是。」、

「（問：你有講到你眼睛有被遮起來，是在哪一個階段眼睛

被遮起來？）上車之後。」、「（問：用什麼遮起來還有印

象嗎？）好像是口罩。」、「（問：誰遮你的眼睛？）莊勝

峯。」、「（問：車子的位置你當時坐在什麼地方、莊勝峯

坐什麼地方？）坐在後座。」、「（問：開車的是誰？）開

車的是莊仕宥。」、「我不知道那實際是哪裡，我知道旁邊

有魚塭。」、「（問：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遮住你眼睛的

口罩拿下來了嗎？）下車的時候有拿下來一下，談不攏之後

就又戴上。」、「（問：你在安定魚塭現場的時候，除了你

們在場4位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後來是還有聽到其他人

的聲音。」、「除了我們4個人之外，應該會有7、8個，聲

音滿大的。」、「（問：你說你在安定的魚塭還有被打，有

或是沒有？）剛剛下車的時候有被打，那時候談不攏的時

候。」、「（問：跟誰談不攏？）林進興。」、「（問：你

從你家出來的時候，你說他們3個都有打你？）有點忘記

了，因為當下真的是很突然，第1下又是被打頭。」、「就

直接打了，我到那個轉角就突然被揍了。」、「（問：你確

定你在魚塭也有被打？）有。」、「（問：被誰打？）林進

興。」、「（問：你說你到魚塭下車之後還有被打，是何人

打你？）林進興。」、「在小倉庫的時候，有聽到拿球棒敲

地面的聲音。」、「（問：拿球棒的是誰你記得嗎？）我不

知道，那時候我看不到。」、「（問：你後來為何會是跟莊

勝峯一起到港口派出所，你不是說後來有人報警，大家就閃

了？）對，那時候是莊仕宥載我跟莊勝峯到1個地點，放我

們下車之後再坐計程車去派出所。」、「警察接手我朋友的

電話的時候，他有說請現場的人到派出所。」、「（問：你

在港口派出所時，為何說是你自己前往協調的地點，也沒有

被妨害自由，也沒有任何人傷害你？）因為當下的狀況是比

較危險。」、「（問：不是已經在派出所了？）可是那時候

因為前面已經被打了，所以我怕又會發生什麼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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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提示給你看的監視器畫面沒有拍到你被毆打的情況，原

因是什麼？）好像是剛好轉角那邊沒有監視器。」、

「（問：你被打的地方是沒有拍到的部分？）對。」、

「（問：你怎麼知道警察有叫你們要去派出所？）因為那時

候是有聯絡朋友說要叫朋友準備錢，那時候朋友已經報案

了，警察也在朋友旁邊。」、「（問：這是否是你事後了解

到的情況？）對。」、「（問：你後來是如何從港口派出所

離開的？）朋友去接我的。」、「（問：你離開之後就先去

郭綜合醫院驗傷？）對。」、「（問：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

為何？）因為有滿多地方受傷，驗傷完有先回家休息，才去

報案。」等語（本院卷㈢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

宗之卷三第52至71頁）。

　⒊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自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

你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

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你們圍堵

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強押上車等行

為？）我有。1名是莊勝峯，另1名是莊勝峯帶過去的。我跟

莊勝峯有毆打葉誌展。」、「……我就在21時許前往葉誌展

的住處找他，當時他要逃跑，所以我們才發生扭打，後來我

們就請他上車」等語（偵卷㈠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

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一第17頁、第19頁），於偵

查中又陳稱：「當天有叫葉誌展上車沒有錯，我有打葉誌

展，因為他看到我們馬上就要跑，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我有

打他，我不是很清楚我打到他哪裡，當下很亂，應該不是只

有我有打，他一直在掙扎要逃跑，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

車，當時是莊勝峯拉他上車，我開另一臺車，魚塭是莊勝峯

要去的，到魚塭之後有人作勢要打他，他下車的時候，我有

拉他下車」、「……後來他的朋友石頭報警，警察叫我們去

港口派出所，我叫他們去處理，我說要去打麻將了，後來我

就離開了」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⒋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先坦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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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林進興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

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林

進興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及強押上

車等行為？）2名小弟是我及莊仕宥，我有強拉他〔指證人

葉誌展，下同〕上車。」、「有載他去安定區港口國道8號

附近的魚塭」等語（偵卷㈠第169頁；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莊

勝峯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僅係用以證明被

告莊勝峯自身之犯行），於偵查中再陳述：「我承認我有動

手，上車前就有打他，我打他手還有肚子。莊仕宥是我找去

的，我跟莊仕宥說要去要錢，我忘記莊仕宥、林進興有沒有

打葉誌展，後來我就叫莊仕宥去開車，我好像是拉著葉誌展

的手叫他上車，好像只有我1個人帶葉誌展上車，後來我就

隨機決定叫莊仕宥開到安定的魚塭，打算問葉誌展怎麼處理

債務，在車上我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用口罩遮住葉誌展的眼

睛，到魚塭有沒有叫葉誌展跪著我不太清楚，在魚塭林進興

有沒有打他我也不太清楚，在魚塭我好像沒有再打葉誌展，

我好像有拿球棒敲地板，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還，他下車的時

候我有把他手機拿走，後來我拿他手機給他，叫他打給朋友

拿錢來還，後來他朋友打電話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

所說明到底有什麼事，莊仕宥到魚塭之後有先離開，我再打

電話叫莊仕宥來載我們去派出所，到半路他〔指被告莊仕

宥〕說他有事，我就叫他放下來，我們就坐計程車去派出

所，到派出所之後我跟葉誌展跟警察說是債務糾紛，沒什麼

事，警察叫我們自己處理，我們就各自離開。」等語（偵卷

㈡第323頁）。

　⒌被告莊仕宥於警詢中陳稱：「當天是莊勝峯聯絡我去他家載

他，然後他就叫我直接開車到上述地點，然後在巷口等他要

找的人出來，然後到了現場時，他先下車找他要找的人，然

後我才下車慢慢跟著進去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4巷內，後來

我看到他時，他就叫我去開車過來接應，我就趕緊把車開回

來，接著他就把他要找的人押到我車上，我都在旁邊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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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就叫我上車，把他們載到1個不知名的魚塭地，然後我

就先離開了。」、「（問：林進興當天去那做何事？）我不

太清楚，我只有看到林進興跟莊勝峯還有被害人他們在說

話，後來莊勝峯叫我去開車，我就開車過來協助，其他我就

不清楚了。」、「（問：你是否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與

林進興、莊勝峯前往葉誌展住處圍堵？）有，就是上述監視

器畫面的事情。」、「當天莊勝峯是有指示我開車載他與葉

誌展去某魚塭地，但都是莊勝峯報的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詳

細地點。」、「我當天有參與上述事件，但我載他們到魚塭

後就離開了，是後來莊勝峯又聯絡我，我才會去載他與葉誌

展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問：〈警方提示上述被害人

葉誌展遭強押擄走之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牌影像，經你觀

看後，是否為你上述所稱你有參與之事件？〉是的。」等語

（警卷即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493886號刑案偵查卷

宗第12至17頁），於偵查中又稱：「當天莊勝峯找我去，他

說要去北區，有1個人欠他錢，他要去看，過了一點時間林

進興才到，莊勝峯走在前面，接著是我，他看到被害人之後

就罵他，後來林進興才到，莊勝峯就叫我去開車，我開過來

時候看到莊勝峯用手放在被害人脖子上，要被害人坐上車，

我都沒有碰到被害人，也沒有推他上車，他們兩個就坐上後

座，我開車。後來到魚塭之後我看到莊勝峯和葉誌展下車，

下車之後林進興也來了，他們3個在講話，我沒有看到有人

打他，我就先走了，我在魚塭待了10來分鐘就離開，過了差

不多1小時之後，莊勝峯叫我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就載

莊勝峯和葉誌展他們去安和路，他們說要坐計程車，我看到

他們上計程車，我就離開，後來我還有去港口派出所等莊勝

峯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19頁）。

　⒍再案發當日即109年11月22日21時27分至29分許，被告林進

興、莊勝峯、莊仕宥先後出現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監視器裝設地點）附近；同日21時31分14秒至43秒許，被

告莊仕宥跑離上開地點附近，乙車隨後即駛近上開地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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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1時31分52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左上

臂，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同日21時31分56秒許，被告

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後頸部，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

看，被告莊仕宥已下車站在被告莊勝峯旁；同日21時31分58

秒至21時32分2秒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推進乙車後

座，被告莊勝峯隨即跟著坐進後座，被告林進興站在乙車另

一邊觀看；同日21時32分5秒至27秒許，被告莊仕宥坐上乙

車駕駛座，將乙車駛離，被告林進興站在一邊看著乙車駛離

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㈠第39至

40頁、第43至77頁），亦有相關現場照片、乙車之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可供參佐（偵卷㈠第40至43頁、第417頁）。而證

人葉誌展之友人係於109年11月22日22時14分許以電話報

案，嗣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於同日23時15分許一同前往

港口派出所說明乙情，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113

年1月29日南市警善偵字第1130037919號函暨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港口派出所員警工

作紀錄簿存卷可查（本院卷㈡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

事卷宗之卷二第35至38頁）；證人葉誌展曾於案發翌日即10

9年11月23日至郭綜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骨

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乙節，復有郭綜合醫院診

斷證明書附卷可據（偵卷㈡第361頁）。

　⒎自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案發迄

今時隔已久，就若干細節未能清楚記憶，但就主要被害過程

之陳述均與偵查中大致相符；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

宥因自身利害關係，陳述時均避重就輕，然被告林進興、莊

勝峯於警詢或偵查中均已坦承曾有毆打證人葉誌展及將之載

往魚塭等事，被告莊仕宥於警詢及偵查中亦坦承開車接應、

被告莊勝峯曾將證人葉誌展押上車載往魚塭等情，足見證人

葉誌展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屬信而有徵，自堪憑

採。是由證人葉誌展之證述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

之陳述綜合評斷，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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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

附近毆打證人葉誌展後，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押上乙

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被告莊仕宥則在旁觀看助

陣，增加對證人葉誌展造成之心理壓力，並負責開車接應，

被告林進興於上開魚塭處曾再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

復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還款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其中被告

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已使證人葉誌展受

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有前引

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偵卷㈡第361頁）；且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莊仕宥為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推由被告莊

勝峯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以強暴手

法將證人葉誌展架入乙車內，並由被告莊仕宥駕車將之載往

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迄至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依員

警要求至港口派出所說明後，證人葉誌展始由友人接離，其

間歷時甚久，復均使證人葉誌展陷於無法任意離去之境地，

足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所為於時間、空間上均已

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自由，自已達剝奪證人葉誌

展行動自由之程度甚明。

　⒏參以證人葉誌展遭毆打之地點固因無監視器拍攝，未留有直

接之影像紀錄，然自上述證據相互勾稽，除被告林進興、莊

勝峯均有動手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外，被告莊仕宥於證人

葉誌展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及遭被告莊勝峯架上乙車

之過程均曾在場，僅其間有短暫離開將乙車駛近之舉動，且

係由被告莊仕宥負責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證人葉誌展前往

魚塭處，由此益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上開毆打

證人葉誌展而施強暴、強押證人葉誌展至魚塭處而剝奪伊行

動自由等情事，均有相當之默契且互相配合為之無疑。

　⒐按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

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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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

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

固得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

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

（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

第1項妨害秩序罪依109年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上述

意旨，係抽象危險犯，祇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

懼不安之狀態為已足，且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

意為之，而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

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

安之虞，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

斷（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7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地點係在臺

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為不

特定公眾均可能行經之處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

縱案發當時客觀上無其他人士在場，仍屬公共場所；辯護意

旨認當時係夜間，廟門緊閉，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是否屬

公共場所尚有疑義等語，自無可採。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

在上開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陣，

自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施強暴，已破壞該處之公共秩

序及社會安寧，且易造成附近民眾恐慌不安，足認其等所為

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即

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至明。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其曾借給嚴建成3萬元，及曾於109年

11月18日前往嚴建成住處尋訪嚴建成乙事，但矢口否認涉有

重利及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辯稱：其未曾向嚴建成收取任何

利息，其於109年11月18日至嚴建成住處只是要向他索討本

金，其沒有打嚴建成也沒有出言恐嚇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嚴建成於偵查中就被害過程結證稱：「109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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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我向他借3萬，有簽6萬元本票，還有簽6萬元借

據，還交付我的身分證影本。他說利息先扣第1期4�500元，

1期是1個月，利息4�500元，我繳了5個月就繳不下去了，他

是到我實踐街住處外面收錢，也是在那邊借錢給我。」、

「……當時我是帶著小孩，他們本來要繼續打，看到我帶小

孩，林進興就叫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不要打，說給我1個

禮拜到10天要拿利息出來」、「……莊勝峯在旁邊也對我恐

嚇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我死得很難看。」、「……這期間我

有去報警，但是我沒跟他們講，我一直沒有錢還他們，後來

我不敢住那裡，我就搬離了」、「搬走之後就沒有再找到我

了。」等語（偵卷㈡第305至306頁）。

　⒊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是嚴建成用LINE聯絡我要

借款的，當時借款3萬給他，利息30天1期，5至6分，當時有

簽本票1張，但本票我不知道放哪了。」、「〔109年11月18

日〕……我有徒手毆打嚴建成的肚子2下。」等語（偵卷㈠

第165至166頁），於偵查中亦坦承：「也是我借給嚴建成3

萬元，是我自己去找嚴建成放款的，利息好像是1個月4�500

元。」、「〔109年11月18日〕……我有搥嚴建成肚子2下，

問他什麼時候要還，我好像有跟嚴建成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

他死得很難看」等語（偵卷㈡第324頁）。

　⒋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則稱：「（問：是否認識嚴

建成？係何關係？）有聽莊勝峯說過他，但我不認識

他。」、「他是跟莊勝峯借貸。」、「〔109年11月18日〕

我有跟莊勝峯還有另1名我不認識的人，一同前往嚴建成住

○○○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我們有攔他，但沒

有毆打。」等語（偵卷㈠第14至15頁），於偵查中亦陳稱：

「（問：你於109年6月10日，在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

00○0號，借3萬元給嚴建成，利息每1月為1期，每期4�500

元？）是莊勝峯借給他的，我不知道他們利息怎麼算。」、

「我有跟莊勝峯去找過嚴建成1次，那次有遇到嚴建成」等

語（偵卷㈡第3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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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自證人嚴建成、林進興及被告莊勝峯之上開陳述內容相互對

照以觀，證人嚴建成關於前揭借款、利息之計算，及被告莊

勝峯曾於109年11月18日至伊住處催討債務並出言恐嚇等被

害過程之證述，均屬有據，自可採信；且因被告莊勝峯及證

人林進興均一致陳述係由被告莊勝峯借款與證人嚴建成，被

告莊勝峯復曾坦承毆打、恫嚇證人嚴建成，足認被告莊勝峯

曾於事實欄「二、㈠」所述時、地借款與證人嚴建成並收取

每月4,500元、共5個月之利息，另曾於事實欄「二、㈡」所

述時、地以強暴、恐嚇之手法欲收取重利而未得手無誤。

　⒍按刑法上重利罪所謂急迫者，乃指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

之迫切需求（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447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

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

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

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

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

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

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

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

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

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

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

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至所謂「取得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

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

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3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重利罪所謂「急迫」指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

力，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

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

驗」係指被害人欠缺借貸須以支付顯不相當重利為對價之相

關知識與警覺，致其察覺力與判斷力受限者均屬之，並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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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有無實際借貸經驗為唯一判斷標準。亦即，縱被害人

曾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對日後償還本息金錢

之多寡或償還期限之久暫，具有一定理解程度之計算與權衡

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1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金錢借貸為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

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

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

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73

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嚴建成向被告莊勝峯借款時

因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實際僅取得2萬5,500元，借款本

金即應為2萬5,5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

約為17.65％（每月4,500元÷2萬5,500元≒0.1765），週年

利率即高達約212％（17.65％×12＝212％）。衡諸現今為微

利時代，一般金融機構貸放款之利率均已降低，另金融機構

之現金卡或信用卡利率雖較高，亦不超過年利率20％，即使

借款利率較高之當舖業者，依當舖業法規定渠等收取之利率

亦不得超過年利率30％，而被告莊勝峯卻向證人嚴建成收取

高達週年利率約212％之利息，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

甚多，自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依社會常情，若非有

財務上之特殊、急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苛刻之高

昂利息，更可徵被告莊勝峯確係利用證人嚴建成亟需款項支

應，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窘境及壓力下，乘證人嚴建成

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㈢關於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僅坦承其曾將款項貸與郭燕卿，然矢口否認

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借給郭燕卿的錢都是郭燕卿打牌時

陸續借的，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是郭燕卿後來倒會欠很多

錢，才會說其收重利，郭燕卿匯款到其朋友任品軍帳戶給其

的4,500元都是還本金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朋友介紹我去

林進興那邊打牌，打牌輸錢，有向林進興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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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妳當時向警察陳稱『因為我有兩個小孩要付大學學

費，平常又沒有往來，才會有朋友介紹向林進興經營的地下

錢莊借款3萬元』，與妳方才所述不同，有何意見？） 就是

在林進興那邊打牌輸錢，順便跟他借錢。」、「（問：跟妳

說要付大學學費不同？）跟他借錢所講的原因跟你講的是一

樣的。有輸錢，有跟他借錢。」、「（問：借多少錢？）加

起來3萬元。」、「（問：當時利息係如何約定的？）我欠

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都是匯款

的。」、「（問：林進興於何地以何方式交付款項給妳？）

也是在路旁。」、「（問：妳後來有無還款？）3萬元的部

分我沒有還，因為我的經濟狀況不好而無法償還，所以先給

林進興利息4,500元。」、「（問：當時警察問妳『何時何

地跟綽號阿興的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妳說『我

於108年9月28日左右在臺南市○○區○○里○○0○00號

前，在綽號阿興之林進興所駕駛的自小客車內借3萬元』，

是否有此事？）確實有這件事，但是日期我忘記了，因為當

時警察硬要我說出1個日期，因為太久了，我也不記得日期

了，我就以我匯錢給林進興的日期往前推。」、「（問：日

期你不確定，但確實有借錢這件事？）是的。」、「（問：

金額與地點是否正確？）正確。」、「在車上借的，打麻將

是我偶爾會去那邊打個麻將，我打麻將也有欠他錢，我跟林

進興比較熟悉後，有跟他開口借錢。」、「（問：林進興這

次要借款給妳，車上現場有無其他人？）都沒有。」、

「（問：就只有你們兩人？）是。」、「我真的忘記是從何

時借款，還款到何時，當時是警察一定要我給1個日期，他

就依我匯錢的紀錄開始算，算至警察找到我製作筆錄的日期

去推算，警察叫我大概寫個日期，但我真的忘記了，因為時

間真的太久，我真的不記得何時借款。」、「（問：利息的

部分，當時有無預扣？）第1期有。」、「（問：實拿2萬4,

000元？）是的。」、「（問：利息都如何給付？）匯款到

林進興指定的帳戶。」、「（問：妳當時為何會找林進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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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因為打牌過幾次，覺得林進興人不錯，又剛好要繳納

小孩的學費，才想說試著開口問看看。」、「我沒有帳戶可

以轉帳，是我向柯宗成借他的帳戶轉帳，我再給他現

金。」、「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都是用柯宗成的帳戶匯

錢，具體時間我忘記了。」、「（問：妳於警詢時稱『109

年12月我有將利息4,500元拿給我朋友黃小姐，叫她代為交

給林進興』，是否確實有此事？）確實有1次，我想說要盡

快還清欠林進興的錢，那次我不方便匯款，我才請我朋友幫

我匯錢給林進興。剛好那次沒有辦法使用柯宗成的帳戶，我

自己的帳戶也無法匯款，所以才叫我朋友幫我匯，我再拿現

金給我朋友。」、「3萬元是另外借的，賭債1萬元他也沒有

跟我要。」、「（問：妳當時會向林進興借錢，是否就是有

急用？）是。當時小孩開學要繳納學費，且我經濟狀況也不

好。」、「（問：妳去打麻將附近的車上向林進興借錢

的？）安定海寮那邊。」、「（問：為何當時係約在車上借

錢？）因我上班的地點在那邊，林進興開車過去找我。」、

「（問：妳是否記得妳向借林進興3萬元，實拿2萬4,000元

後，第1次開始給他1個月4,500元是何時？）第1個月應該就

有匯款4,500元給林進興，因為那時候剛借不好意思，因為

太久了，真的忘記了，不太能確定。」、「（問：妳第1次

匯款給林進興的日期為109年7月28日，所以有可能是這個的

前1個月？）大約。」等語（本院卷㈡第155至164頁、第166

頁、第170至171頁），即已明確證稱伊曾向被告林進興借款

3萬元，實拿2萬4,000元，每月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

息。

　⒊證人即郭燕卿之友人柯宗成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

你與郭燕卿係何關係？）男女朋友。」、「（問：你們交往

多久？）12年。」、「（問：這期間有無同居？）有一陣子

有同居。」、「（問：在庭之被告林進興是否認識？）不認

識。」、「（問：就你瞭解，郭燕卿在外有無向地下錢莊借

錢？）有。」、「（問：借錢的數額及對象、利息，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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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對象不清楚，利息有多有少，所以也不是很清

楚。」、「（問：是否知悉總共借多少錢？）實際金額不知

道，她不會告訴我，我僅知道蠻多的，光我拿給她去還錢的

就不知道多少了。」、「郭燕卿時常要轉帳，我就把手機給

郭燕卿操作我的網路銀行。」、「（問：你稱有時候會把你

的手機綁定的銀行讓郭燕卿去操作網路銀行？）有。」、

「（問：郭燕卿匯錢的用途，你會過問嗎？）有時候會問，

有時候也不會問，在一起那麼多年了，或是她會說幫她轉

帳，她會拿錢給我，到底轉帳什麼，我也不會多問。」、

「中國信託帳戶給郭燕卿使用的時候，她可能有下載中國信

託銀行app使用，華南銀行帳戶是我的薪轉帳戶，所以都在

我的手機裡面。」等語（本院卷㈡第178至181頁），則已清

楚證稱伊曾將自己申辦之上述帳戶借給證人郭燕卿轉帳匯款

使用。

　⒋又證人柯宗成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於109年7月28日、109年8月27

日、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9日、109年11月30日曾各轉

帳4,500元至任品軍申設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證人柯宗成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於110年1月28日亦曾

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上開帳戶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111年5月20日營清字第1110017520號函暨上開柯宗

成華南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永大分行111年9月6日永大字第1118300952號函暨上開

任品軍帳戶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活期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

9262268號函暨上開柯宗成中信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存款

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查（偵卷㈡第451至45

7頁、第463至487頁，本院卷㈡第211至270頁）。而被告林

進興於110年1月28日9時14分許曾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

行動電話撥打任品軍（綽號「香蕉」）持用之門號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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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號行動電話，向任品軍稱：「你的帳戶，我有人匯進去

你的帳戶內。」、「啊你有嘿……領出來還我。」等語，亦

有該等通訊監察譯文附卷可據（偵卷㈠第93頁）。

　⒌綜上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證人郭燕卿於109年7月28日至110

年1月28日止，除伊陳述於000年00月間另委請友人黃小姐代

為付款外，每月均於相近之日期借用證人柯宗成之帳戶固定

匯款至被告林進興之友人任品軍之帳戶，此一情節合於證人

郭燕卿證述伊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每月須給付4,500元利息

之情節，由此足證證人郭燕卿上開所述確屬有據，堪以採

信。

　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雖又改稱伊每月匯給被告林進興的

4,500元並非全是利息，也會扣還一些本金等語（本院卷㈡

第164至166頁、第169頁）；然證人郭燕卿卻又稱被告林進

興未具體表示每月扣多少本金，伊也無法確認到底還了多少

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7頁、第172頁），與常情至

為相違，實難遽信。況證人郭燕卿原已明確證稱：「我欠林

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等語（本院卷

㈡第157頁），證人郭燕卿復證稱：「（問：妳向林進興借

款前有無借款經驗？）有。」、「（問：因此妳很清楚利息

及本金是不同的？）對，我知道。」等語（本院卷㈡第170

頁），足見證人郭燕卿實無難以區辨本金及利息之情形，伊

先證稱每月固定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後，始又改口

稱該4,500元亦清償部分本金，卻無法陳述每月究竟清償多

少本金，顯係為圖迴護被告林進興而刻意翻異前詞，自難據

此為有利於被告林進興之認定。

　⒎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4月28日將3萬元

貸與證人郭燕卿，然因證人郭燕卿已無法確認實際之借款日

期，故參酌前揭匯款紀錄及證人郭燕卿之證述，認定被告林

進興係於109年6月28日貸與證人郭燕卿款項（扣除6,000元

後實際交付2萬4,000元），並於109年7月28日至000年0月00

日間共收取7個月之利息3萬1,500元（含歷次匯款及證人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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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卿所述於000年00月間委託友人轉交之部分），總計已獲

取3萬7,500元之重利（6,000元＋3萬1,500元＝3萬7,500

元）。

　⒏依前揭「㈡、⒍」引用之判決意旨，證人郭燕卿向被告林進

興借款時因預扣6,000元，實際僅取得2萬4,000元，借款本

金即應為2萬4,0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

為18.75％（4,500元÷2萬4,000元＝0.1875），週年利率即

高達225％（18.75％×12＝225％），參酌前揭「㈡、⒍」之

說明，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確屬與原本顯不相

當之重利。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伊係打麻將輸

錢，又須負擔小孩的大學學費，故向被告林進興借貸等語，

有如前述；而衡之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迫切需

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嚴苛之高昂利息，更可證被告林

進興確係利用證人郭燕卿亟需款項應急，在經濟上迫切需要

資金之困境及壓力下，乘證人郭燕卿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

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仕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扣案足憑，

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永康

分局113年2月29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30128021號函暨員警報

告、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23頁、第25至29頁、第

35頁，偵卷㈡第359頁，本院卷㈡第61至67頁），足徵被告

莊仕宥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經送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以檢視法、試射法鑑驗結果，認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

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110064915號鑑定書附

卷可據（警卷第21至22頁），上開鑑定結果復係鑑驗機關本

其專業知識、鑑定經驗而實際檢驗試射後所得之結論，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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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堪認上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

第2款所規定管制之彈藥無訛。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員警曾在事實欄「五」所述之時、地

扣得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共228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嫌，辯稱該等

物品均係其友人王銀享所有云云。

　⒉員警於111年4月19日7時14分許至被告莊勝峯位於臺南市○

○區○○里○○000○00號之住處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

所示之咖啡包等物，該等咖啡包嗣經鑑定結果，均含有4-甲

基甲基卡西酮成分，其重量、抽測純度值及推估純質淨重各

如附表二所示等節，業據被告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承無誤，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

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

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

19日刑鑑字第1110054874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㈠第185

頁、第187至197頁、第201至207頁，偵卷㈡第367至370

頁），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⒊證人即被告莊勝峯之友人王銀享於另案警詢中先陳稱：「東

西是我跟莊勝峯的。」、「是我跟他共同所有。」、「他

〔指被告莊勝峯，下同〕不敢面對刑責，所以才說查扣物品

都是我的。」、「……我不知道莊勝峯是要自己施用還是做

其他用途，我當時是幫忙他分裝」、「……查扣物品是我跟

莊勝峯共同持有，因為他家只有莊勝峯跟他女兒住，放在他

家分裝比較方便。莊勝峯知道這些物品是要用來分裝咖啡包

的。」、「……就只有我跟莊勝峯一同分裝。」、「於111

年4月初開始在莊勝峯住處分裝毒品咖啡包。」、「……當

初莊勝峯是跟我約定毒品咖啡包全部分裝完畢後，再看毒品

咖啡包全部數量討論如何分配。」等語（本院卷㈡第336至3

41頁）；於另案偵查中又稱：「這些東西是我和莊勝峯共同

擁有的，莊勝峯出來之後跟我說他不敢面對刑責，所以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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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是他去跟人家買甲基甲基卡西酮、水果粉，我去買包

裝，至於做完之後要怎麼分，還沒談到，我們已經分裝完成

一部分，還沒全部弄好。」、「他是不是要賣我不知道，我

是打算有一些自己吃，有一些打算賣人家，莊勝峯本來就有

在施用毒品咖啡包。」等語明確（本院卷㈡第365頁）。

　⒋參之證人王銀享始終陳述扣案咖啡包係被告莊勝峯與伊共同

持有，且證人王銀享雖自陳伊另有販賣扣案毒品咖啡包之意

圖，但仍陳稱不知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咖啡包之目的，顯見

證人王銀享並非為圖誣陷被告莊勝峯與伊共犯重罪而故為不

利於被告莊勝峯之證述；再佐以扣案咖啡包等物數量非少，

且係於被告莊勝峯之住處1樓客廳、廚房等處為警查獲，益

見證人王銀享無須刻意向被告莊勝峯遮掩、隱瞞分裝毒品咖

啡包之舉動，伊陳述係與被告莊勝峯共同分裝而持有該等毒

品咖啡包等語，尤為可信。被告莊勝峯空言辯稱扣案毒品咖

啡包均係證人王銀享單獨所有云云，無非臨訟飾卸之詞，尚

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均已臻明確，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

仕宥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屬公共場所之臺南市

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由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在該處徒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下手實施強暴行

為，被告莊仕宥在旁圍觀助陣，以前揭方式造成公眾或他人

之危害、恐懼不安，破壞該處之安寧秩序；並由被告莊勝峯

將證人葉誌展強行架入乙車內後，由被告莊仕宥駕車載往臺

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被告林進興復在該處毆打證人葉誌

展，被告莊勝峯則持球棒敲擊地面以威嚇證人葉誌展，即均

係以不法腕力、人數優勢、在旁監視等非法手段，於時間、

空間上均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徒手毆打之行為更已致證人葉誌展受有事實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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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之傷害。故核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

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莊仕宥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

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對證人葉誌展所為之剝奪行動

自由犯行，雖合於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

生效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加重處罰要件，惟

其等違犯上開犯行時該條文尚未增訂，即屬其等行為時所無

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1條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

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間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行，或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間

就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各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

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但刑法第150條之罪之構成要件

須聚集3人以上，性質上屬於聚合犯，並以在場共同實施或

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主文記載尚無加列「共

同」之必要，併予指明。

　⒋被告林進興固有於不同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動作，然其此

等舉動係本於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及

具有相關性之地點陸續所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傷害犯

意，客觀上所侵害者並為同一被害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

獨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

行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

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1個傷害

罪；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復基於同一妨害自由之犯

意，自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強押證人葉

誌展上車後，將之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其間地點雖

有更異，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共同剝奪證人葉誌

展行動自由之行為並未間斷，應為繼續犯，而僅論以1個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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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所為之上開犯行，均係以在公共場

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

手段，欲達成迫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被告莊仕宥參與

之上開犯行，亦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

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上述目的，即各具

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3個罪名，

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

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斷；被告莊仕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

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2個罪名，亦

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2條

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嚴建

成急需款項之際貸以金錢，藉此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

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⒉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行為，係基於取得重

利之目的，以強暴、恐嚇手段向證人嚴建成催討債款，然因

證人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居處而未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

逞，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

未遂罪。至被告莊勝峯違犯上開犯行之行為方法雖亦合於恐

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但因已為前開加重重利未遂罪所

結合之「恐嚇」要件所評價，不再另行論罪，附予敘明。

　⒊按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係即成犯，行為人乘他人急

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

時，如已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者，犯罪即已成立。又債

務人如以簽發本票之方式給付重利者，因本票屬有價證券，

行為人於收取該本票時，雖視為已取得重利而成立普通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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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然行為人僅能期待債務人屆期兌現該本票所載金額，實

際上尚未確實取得該利息款項。惟重利業者以高利率貸放款

項，其目的在實際取得重利，倘若屆期債務人並未兌現該本

票債權，行為人為確實取得該重利，藉以實現並滿足其重利

債權，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及傷害、毀損等不當之行為，

迫使債務人給付該本票所載金額者，此即一般社會大眾所指

重利業者之暴力討債行為。而考諸刑法第344條之1加重重利

罪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高利貸者，為實現債權，以不當之

手段，使重利被害人繼續支付重利，或兌現因支付高額利息

已簽發之票據等索討債務之行為，所衍生之社會問題而增

訂。因此，行為人如為確實取得重利款項，以實現其重利債

權，而持已成立普通重利罪所取得之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

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

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等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

該票據所載之重利金額者，自應另依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

規定論處罪責，且此部分犯行與刑法第344條第1項普通重利

罪之處罰原因及條件尚非相同，應無重複評價之情形（最高

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1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

勝峯違犯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後，因證人嚴建

成未繼續支付利息，始另行起意，採取事實欄「二、㈡」所

示強暴、恐嚇之手段，欲達到取得尚未實現之重利債權之目

的，足見其先後所為係屬各自獨立之不同犯行，應分別予以

評價。

　㈢被告林進興如事實欄「三」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郭燕卿需

款孔急之際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

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彈藥，依同條例第5條

之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而依同條例第

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所稱之彈藥，包括供各式槍砲

使用之子彈在內。故核被告莊仕宥持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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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

許可持有子彈罪。

　⒉被告自111年4月19日前某日起至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止持

有扣案子彈，屬持有行為之繼續。又非法持有槍枝、子彈等

違禁物，乃侵害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數支

槍枝、數顆子彈），仍為實質上一罪（最高法院107年度臺

上字第27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仕宥雖同時非法

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共2顆，依前揭判決意旨，仍僅論

以一罪。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

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

級毒品，禁止非法持有，且持有第三級毒品達純質淨重5公

克以上亦已屬應受刑罰之行為；是核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如

附表二所示咖啡包之行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

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

　⒉被告莊勝峯係與證人王銀享共同持有上開4-甲基甲基卡西酮

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雖證人王銀享另有販賣之意圖，然就

單純持有上開毒品部分，被告莊勝峯與證人王銀享仍有犯意

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部分，其犯罪事實

即為事實欄「一」、「二」、「三」所示之事實（除後述

「丙」所述之無罪部分外），經核與起訴書所載均為相同之

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林進興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三」所示

之重利犯行，被告莊勝峯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

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

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

加重重利未遂犯行、如事實欄「五」所示之持有第三級毒品

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行，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如事實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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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如事實

欄「四」所示之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各屬犯意有別，行為殊

異，各應予分論併罰（即被告林進興共2罪，被告莊勝峯共4

罪，被告莊仕宥共2罪）。　　

　㈧被告莊勝峯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

係已著手實行強暴、恐嚇之手段，但尚未因此取得重利，為

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㈨量刑審酌：　

　⒈被告林進興有傷害前科（未構成累犯）；被告莊勝峯前因傷

害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109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查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

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被告莊仕宥於

本案前則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不思理性處理債款事宜，僅

因不滿證人葉誌展未按時給付款項，即恣意於證人葉誌展住

處附近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

打證人葉誌展，使之受有身體上之傷痛，被告莊仕宥則在場

圍觀助勢，所為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其等復均以

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不法手段，欲達成使證人葉誌展

還款之目的，所為均漠視法紀，危害社會治安及安寧秩序匪

淺，且使證人葉誌展心理及精神上亦承受甚大之痛苦、壓

力，殊為不該。

　⒊被告莊勝峯、林進興均不思循正途謀取財富，反各自利用證

人嚴建成、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預定苛刻條件，藉以取得

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所為使證人嚴建成、郭燕卿之經濟狀

況更為惡化，加深心理壓力及負擔，亦均對社會經濟秩序有

負面影響，均屬非是；被告莊勝峯更進而採取強暴、恐嚇之

方法欲取得重利，縱未得逞，仍應予非難。

　⒋被告莊仕宥不思戒慎行事，明知子彈對社會治安及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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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相當危害，為政府極力查禁之物，竟仍未經許可恣意持

有扣案子彈，所為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對社會治安亦具有潛

在危險，實屬不該，更顯見其法治意識薄弱；惟被告莊仕宥

持有子彈之數量有限，復尚無持子彈供任何不法使用之犯罪

紀錄。

　⒌被告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毒品均為我國嚴厲查禁

之物，竟不思自制，未經許可無故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

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顯見其漠視法紀，無視政府禁制毒品

之政策及決心，其所為更易滋生其他犯罪，影響整體社會秩

序。

　⒍被告莊仕宥已坦承如事實欄「四」所示非法持有子彈之犯

行，就此部分尚有悔意；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

矢口否認其餘犯行，飾詞圖卸，均難認其等已知悔悟。

　⒎被告林進興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家有配偶及子女，從事魚

塭工作；被告莊勝峯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育有1個小孩，

從事防水工作；被告莊仕宥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家有母

親，從事建築工作（參本院卷㈢第125頁）。

　⒏茲審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罪動機、手段、

分工、參與程度、獲利情形、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依序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

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

科罰金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重

利未遂罪、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或

被告莊仕宥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非法持有子彈罪，犯

罪類型、罪質均屬不同，犯罪情節各異，同時斟酌數罪所反

應行為人之人格與犯罪傾向，及刑罰衡平、責罰相當原則

等，整體評價被告莊勝峯、莊仕宥應受矯治之程度，而就被

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被告莊仕宥所犯之罪之有

期徒刑部分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就得易科罰金

之應執行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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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事實欄

「一」所述犯行同時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

重重利未遂罪嫌，惟因被告林進興借款與證人葉誌展部分，

尚難認定其與被告莊勝峯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與原本顯不相

當之重利（理由詳如後列「丙、無罪部分」所述），自亦無

由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係以強暴、脅迫、恐嚇

等非法方法欲向證人葉誌展收取重利，不能遽論以加重重利

未遂罪；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述對證人葉誌展

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若屬成立，與其等前開經論罪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各

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併予指明。

五、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制式子彈1顆，為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條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之彈藥，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莊

仕宥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子彈1顆經鑑驗試射，可擊發且具

殺傷力，雖亦如前述，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

第2款所列管之彈藥，以具有殺傷力者為限，自須具備此一

要件之子彈等物，始得認係違禁物而予沒收；上開子彈1顆

既經擊發，已因射擊結果從完整子彈分離而均僅餘彈殼，喪

失子彈之外型、結構、性能及效用，不再具殺傷力，已非違

禁物，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㈢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經鑑定結果，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

酮等成分，其數量及檢驗前、後之重量等項均詳如附表二所

示，亦有前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偵

卷㈡第367至370頁）；而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第三級毒品雖

無沒收銷燬之特別規定，但該等毒品業經禁止非法持有，當

屬違禁物，且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

已構成犯罪，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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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毒品均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如

附表二所示之包裝袋因均係供包裹4-甲基甲基卡西酮所用，

縱於檢測時將其內毒品取出，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

析離，應依上開規定一併諭知沒收。

  ㈣按重利罪所處罰者，並非貸放款項，而係行為人乘機取得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且行為人犯重利罪係為取得與原本顯

不相當之重利，則若無法取得此等重利，本無可能將款項貸

以被害人，故行為人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

罪所得，無庸扣除其放款可收取之法定利息。本件被告林進

興已向證人郭燕卿收取共37,500元之利息，被告莊勝峯則已

向證人嚴建成收取共22,500元之利息，均經本院認定如前，

此等款項即各屬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犯罪所得，且均未經

尋獲或發還，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各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

追徵其價額。

  ㈤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球棒所在不

明，亦無證據足證即係扣案球棒，然考量球棒係日常生活中

可使用之物，其存在本身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若另外開

啟執行程序探知其所在及價額，顯不符比例原則，而有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之情形，故不

予諭知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因無證據足證曾用於本案或與

本案有何直接之關聯性，亦無從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

款收取重利之犯意，於109年5月19日，在臺南市○區○○街

000號，乘證人葉誌展需款急迫之際，貸與3萬元，與葉誌展

約定利息每月4,500元（換算年利率為180％），藉此獲得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因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涉犯

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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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

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

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

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

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

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

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

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

字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無非以

上開事實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供述、證人葉誌展之指述

等資料可資證明，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曾貸與

證人葉誌展3萬元乙事，惟堅決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

其僅預扣2,000元之利息，未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其他利息等

語。被告莊勝峯則辯稱：3萬元是被告林進興借給證人葉誌

展的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葉誌展於警詢中固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地下錢莊

借錢借多少？利息多少？繳息日何時？）我跟他借3萬元，

先扣利息實拿2萬5�500元。利息1個月4�500元（月息15

分）。繳息日為每個月的19日。」、「我是在109年5月19日

跟他借錢。繳交利息6期總金額2萬7�000元。」、「我是在1

09年5月19日打電話給林進興借款，林進興到我現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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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街000號樓下放款。」、「我借3萬1個月利息4�5

00元，第1期先扣利息4,500元，實拿2萬5�500元，月息15

分。我繳交利息6期（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共

2萬7�000元。」、「繳息是每個月的19號。該地下錢莊收息

時，有時開1臺自小客車2人，有時2臺自小客車5至6人，林

進興或綽號小胖來收取利息。」等語（偵卷㈡第383頁、第3

90頁），於偵查中又證稱：「109年5月19日，當天有寫本

票，我只有跟他借1次，借3萬。本票是寫3萬元的1張，另外

還有1張大張的，好像是借據，是寫6萬，他說寫6萬是1個保

障，我還有留身分證影本給他，寫完那些他就拿現金2萬5�5

00元給我，他說利息10天4�500元，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約地

方跟我拿，給我2萬5�500元當天他說先扣4�500利息，但是1

0天後他又向我收4�500元，後來我繳了5、6次利息給他，繳

款2萬7�000元，我還沒有繳到本金。」等語（偵卷㈡第311

至312頁），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借

款3萬元？）是。」、「（問：利息怎麼算？）10天4,500

元。」等語（本院卷㈢第65至66頁）。

　㈡惟被告林進興雖已坦承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但被告

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

認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前述利息；參以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

理時亦證稱：「（問：你欠林進興的錢繳利息的時候都是繳

現金嗎？）對。」、「（問：你繳利息的部分有留下什麼證

據嗎？）好像沒有。」、「（問：沒有給你收據什麼的？）

沒有。」、「（問：你每10天要繳4,500元，這個錢是你去

帳戶內領出來的還是你手邊的錢？）手邊的。」、「（問：

所以也沒有提款的紀錄？）沒有。」等語（本院卷㈢第67至

68頁），即缺乏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佐證證人葉誌展上開關於

利息計算部分之證述之真實性。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

憑證人葉誌展單方面之指述遽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

開重利罪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既僅能證明被告林進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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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乙事，但除證人葉誌展個人之指述

外，尚乏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向證人葉誌

展收取利息之情形，即不能逕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對證

人葉誌展涉犯重利罪嫌。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所

有直接、間接之證據，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涉上述重利

罪嫌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

判決要旨，自無以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有上開罪嫌；

本諸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

對證人葉誌展犯重利罪乙事自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判

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第5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77條第1

項、第302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

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42條第3

項、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承、陳擁

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郁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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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所犯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刑法第150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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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77條

刑法第302條

刑法第344條

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

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項之重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

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

用。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說明

  1 口徑9×19mm制式

子彈

1顆 同款子彈經採樣試射，鑑定結果具殺

傷力。

【本判決宣告沒收之物】 

  2 口徑9×19mm制式

子彈

1顆 經鑑定試射後現僅餘彈殼，不予宣告

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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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及說明

  1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之咖啡包（紅

色包裝，上有「吉祥

如意」字樣）

⑴共87包（含包裝袋87只）；驗前總毛

重217.27公克（包裝總重約44.37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172.90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

編號為6-1至6-87。

⑶隨機抽取編號6-14鑑定，內含綠色粉

末及塊狀物，淨重2.08公克，取1.30

公克鑑定用罄，餘0.78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3％。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87包咖啡

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

質淨重約5.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2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之咖啡包（透

明∕暗紅色包裝，上

有「食在幸福」字

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

重37.57公克（包裝總重約10.20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27.37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

編號為6-88至6-104。

⑶隨機抽取編號6-97鑑定，內含綠色粉

末及塊狀物，淨重1.87公克，取1.02

公克鑑定用罄，餘0.85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5％。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

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

質淨重約1.36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3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之咖啡包（透

明∕暗紅色包裝，上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

重37.87公克（包裝總重約8.16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29.71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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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氣滿滿」字

樣）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

編號為6-105至6-121。

⑶隨機抽取編號6-111鑑定，內含綠色

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48公克，取1.

05公克鑑定用罄，餘0.43公克。檢出

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4％。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

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

質淨重約1.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4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之咖啡包（透

明∕暗紅色包裝，上

有「食在幸福」字

樣）

⑴共107包（含包裝袋107只）；驗前總

毛重206.14公克（包裝總重約53.50

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52.64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7，鑑定時另

編號為7-1至7-107。

⑶隨機抽取編號7-78鑑定，內含綠色塊

狀物，淨重1.40公克，取0.82公克鑑

定用罄，餘0.58公克。

⑷檢出微量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未

達1％，無法估算總純質淨重）。

⑸起訴書漏載此部分，然因此部分與編

號1至3所示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合計

之純質淨重顯已達5公克以上，故應

予補充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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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莊勝峯






            莊仕宥




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111年度偵字第2197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進興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莊勝峯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加重重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共同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前開各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莊仕宥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前開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進興、莊勝峯其餘被訴（共同對葉誌展犯重利罪）部分均無罪。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柒仟伍佰元對林進興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林進興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元對莊勝峯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林進興因葉誌展先前曾向其借款，卻未按時給付利息及還款，心生不滿，竟邀集友人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葉誌展住處附近埋伏、等待，欲伺機向葉誌展催討債款。詎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明知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附近之「鎮山城隍廟」均為不特定公眾可能行經之公共場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如在該處聚集3人以上施暴，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進興、莊勝峯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莊仕宥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同時並均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林進興自行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黑色TOYOTA，下稱甲車）、莊仕宥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淺灰色福特，下稱乙車）附載莊勝峯，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一同到達上開地點下車等候，迨葉誌展現身後，旋由林進興、莊勝峯趨前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共同以前揭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莊仕宥則在旁圍觀助陣，以此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其等上開所為均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旋由莊仕宥駕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接應，並由莊勝峯以手架住葉誌展後頸部，將葉誌展強行帶入乙車內，莊仕宥即駕駛乙車附載莊勝峯、葉誌展離開，林進興亦駕駛甲車隨同前往，一同將葉誌展押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旁之倉庫，林進興（起訴書記載為不詳共犯）復在倉庫內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使葉誌展共計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其間莊勝峯亦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葉誌展還款，使葉誌展感受壓力而無法逃跑，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即同時共同以前述強暴、威嚇之方式剝奪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其後因林進興、莊勝峯等人要求葉誌展聯繫朋友協助還款時，經友人察覺情況有異報警尋求協助，員警乃循線通知葉誌展等人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港口派出所（下稱港口派出所，起訴書誤載為佳里分局西港派出所）說明；嗣莊勝峯於同日23時15分許將葉誌展帶往港口派出所後，葉誌展始由友人先行接離而重獲自由，葉誌展復於驗傷後再行報案，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莊勝峯另先後為下述行為：
  ㈠莊勝峯明知嚴建成因生活所需亟待款項支應，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嚴建成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10日某時，在嚴建成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之住處外貸以嚴建成新臺幣（下同）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5,500元與嚴建成，莊勝峯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約17.65％〔計算式：每月利率約4,500元÷2萬5,500元≒17.65％，換算週年利率約達212％〕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10月間已收取嚴建成繳納之利息共2萬2,500元〔每月4,500元×5個月＝2萬2,500元〕。
  ㈡莊勝峯因嚴建成自109年11月起未能繼續給付利息，心生不滿，遂另行基於以強暴、恐嚇取得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許前往嚴建成上址住處，徒手毆打嚴建成之腹部2下（無證據足證已成傷），質問嚴建成何時還款，並向嚴建成恫稱：「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而以前揭強暴、恐嚇之方式欲取得前述重利，惟因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上址而未曾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
三、林進興前因打麻將結識郭燕卿，詎其明知郭燕卿打牌輸錢且須籌措子女學費，亟需款項應急，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郭燕卿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28日（起訴書記載為4月28日）某時，在臺南市○○區○○里○○0○00號附近某處路邊貸以郭燕卿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及費用6,0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4,000元與郭燕卿，林進興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18.75％〔計算式：每月利率4,500元÷2萬4,000元＝18.75％，換算週年利率達225％〕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000年0月間已收取郭燕卿繳納之利息共3萬7,500元〔即首期預扣之6,000元＋（每月4,500元×7個月）＝3萬7,500元〕。
四、莊仕宥明知可供槍枝使用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管制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111年4月19日前某日，在臺南市某處取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制式子彈2顆後，即將之藏放於其位於臺南市○市區○○路00巷0號之住處房間內，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嗣員警於111年4月19日8時40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子彈2顆，而查知上情。　　
五、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因友人王銀享之提議，為供己施用（尚無證據足證莊勝峯有販賣之意圖），仍與王銀享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初間某日，向不詳人士購入4-甲基甲基卡西酮粉末及包裝袋等物，並由王銀享在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內，將之分裝為附表二所示內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共計228包（起訴書記載為121包），而共同非法持有純質淨重合計達5公克以上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王銀享因另有販賣之意圖，經本院另案就王銀享所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嫌判處有期徒刑3年）；其後因員警於112年4月19日7時14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乃查悉上情。　　
六、案經葉誌展、嚴建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下稱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甲、起訴及審理範圍之認定：
　　關於事實欄「二、㈡」所述被告莊勝峯對被害人嚴建成所犯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部分固記載：「莊勝峯為逼迫嚴建成清償高額利息及本金，而基於加重重利之犯意，與林進興共同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至上址找嚴建成，莊勝峯以徒手毆打嚴建成腹部2下，質問其何時還錢，並恐嚇其：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嚴建成即搬離該處」等語，而曾提及被告莊勝峯與林進興「共同」前往案發地點乙事，然細繹起訴書上開記載，檢察官起訴時並未敘述被告莊勝峯就該部分犯行主觀上與林進興有犯意聯絡，亦未敘及林進興客觀上有何參與行為；且檢察官起訴時，同時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林進興對被害人嚴建成所涉之恐嚇、加重重利未遂等罪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參偵卷㈡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二第513至515頁），足認檢察官就上述犯行僅係認定被告莊勝峯曾與林進興「一同」至被害人嚴建成之住處，但並未起訴林進興亦共犯該部分犯行〔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同認該部分犯行係由被告莊勝峯1人所為（參本院卷㈠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一第67至71頁）〕。故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犯行，僅被告莊勝峯遭起訴，林進興不在起訴及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乙、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後，檢察官並未指出伊等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嗣後於審判中之證述相較，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證據能力。
　㈡證人葉誌展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陳述前經具結；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則本無具結程序之適用。且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於審判中已對證人葉誌展、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行使對質詰問權，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上開證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得為證據。
　㈢其餘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被告莊勝峯及莊仕宥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因葉誌展欠錢未還，被告莊勝峯說找到葉誌展，其就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前往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之事，然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到場時看到被告莊勝峯跟葉誌展在打架，其上前要架開他們時揮到葉誌展，其知道葉誌展之後被押上車，其還跟被告莊勝峯說不可以打架、有事情到派出所講，其未跟他們到魚塭處云云；被告莊勝峯坦承其為協助被告林進興向葉誌展催討債款，曾於事實欄「一」所述時間將葉誌展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是和葉誌展互相拉扯、互毆，葉誌展可能是因此受傷，其沒有將葉誌展押上車，是請他上車到魚塭處談債務問題，其在魚塭處不曾毆打或恐嚇葉誌展云云；被告莊仕宥則坦承曾於上述時間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葉誌展至上開魚塭，但亦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只是受託載被告莊勝峯到場，葉誌展出現後被告莊勝峯叫其去開車，所以其不知道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是否曾毆打葉誌展，葉誌展上車時其在車上，其不知道葉誌展是否遭押上車，其載他們到魚塭後就先行離開，是後來被告莊勝峯又要其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其才會再開車前往魚塭處云云。
　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葉誌展於偵查中結證稱：「（問：被告林進興等人於109年11月22日對你妨害自由、傷害的經過為何？）他打來跟我催利息，我沒有錢可以繳，也沒接到他電話，當天晚上9點多他在我當時住處附近樓下，也就是長北街198巷口，我走路到停車場要牽車，從停車場斜坡剛上去，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突然跑出來打我，3個人都有出手打，他們打我頭、脖子、胸口、鼠蹊部，他們用徒手打我，被打的時候我有倒在地上，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就把我的脖子架住，另兩個拉我的衣服，將我在地上拖行，所以我的腳才會受傷，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莊仕宥就跑去開車，因為腳很痛，我就自己站起來走，他們的車停在巷口的霹靂龍電子遊藝場那邊，監視器拍到的畫面是我已經站起來要被他們帶上車的過程，小胖當時有架著我脖子，跟莊仕宥一起把我押上1臺福特車子〔即乙車〕後座，莊仕宥有稍微推我一下 ，林進興站在旁邊看，該車是莊仕宥開的，小胖也坐在後座全程把我架著，林進興開1臺黑色豐田〔即甲車〕，小胖在車上用口罩遮著我眼睛，然後載我到某處魚塭放我下來，帶我到旁邊倉庫，到倉庫後他們叫我跪著，我眼角有瞄到後來來了大概10幾個人，剛到魚塭下車時林進興有打我胸口、頭部、鼠蹊部，我被他打到頭的時候，從口罩縫隙眼角有瞄到是他，10幾個人到場後，有1個人拿球棒在敲地板，問我欠多少，要多久才能還。手機在被架上車時就被莊勝峯拿走，到魚塭的時候，林進興和莊勝峯拿我的手機打給我朋友阿國，他們跟阿國說我欠多少錢，現在人被押到永康，叫我朋友送3萬4‚500元到他們指定的永康砲校，我朋友接到電話就打給另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有我手機定位，就報警，他們拿我的手機過去就是每一個朋友都打，叫他們拿錢來帶我回去，林進興在跟我朋友石頭通話時，警察就拿過去，跟對方說怎麼會約在永康，看我們的定位在西港〔應為港口〕，林進興等人就立刻將電話掛掉，並且全部人都散掉，警察有我的手機叫我去西港派出所〔應為港口派出所，下同〕，小胖跟莊仕宥就載我去西港派出所，在車上叫我不要承認被他們押走，受傷是自己跌倒，只是談債務問題，到派出所時警方將莊勝峯留著叫我先走。」、「（問：〈提示監視器畫面〉這是哪些人？時間、地點？他們做了何事？）這是我剛停好車走回家拿東西，後來又要來牽車的時候，他們就打我，有部份截圖是林進興他們在確認我的車在現場，有拍到小胖架著我脖子要上車，這時候他們已經打完我，莊仕宥是先跑去開車，再跑回來跟小胖一起押我上車，林進興是站在旁邊看。」、「（問：後來他們還有再找你討債？）我後來電話換掉，也沒住那裡。」等語（偵卷㈡第312至313頁），於本院審理時又結證稱：「（問：你有無印象你跟林進興之間還是跟莊勝峯之間有債務糾紛？）有。」、「（問：你還記得是如何的糾紛嗎，可否跟我們詳述一下？）利息繳不出來，有來找我。」、「剛好我要出門，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們揍。」、「後來就把我帶走。」、「把我強押上車。」、「把我押上車以後我眼睛就被擋住了，我就看不到了。」、「（問：再來你們車輛開去哪邊？）實際到哪邊我不知道，全程路程中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到目的地以後在談要怎麼去還這筆錢，有聯絡到1個朋友，他剛好看到我的定位在1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他就有報警。」、「後來警察就叫我們到派出所，哪一個派出所我忘記了。」、「（問：到目的地以後有把你的眼罩解開嗎？）有。」、「（問：當解開以後呢，債務怎麼處理？）就是在講，講不攏的時候又被揍。」、「（問：誰跟你講的？）林進興。」、「（問：你是說你一出地下室就被揍，是在哪邊被揍？）長北街有1個地下停車的，我從那個車道走上來，走出去要去車子那邊的時候就被揍。」、「剛剛轉出去，走過去就被揍。」、「旁邊是1個小工廠，有1個小廟。」、「因為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是誰先揍我，但是當下第1下就直揍我的頭，就暈掉了。」、「我就是到那個轉角的時候，有人突然就揍我，我就嚇到了。」、「先看到誰，我真的想不起來，因為當下真的太突然，又是第1下就被打頭，暈掉了。」、「（問：你確定跟林進興借的？）對。」、「（問：在本件案發前你從來沒有看過莊仕宥？）對。」、「（問：案發前就有看過林進興跟莊勝峯？）對。」、「（問：你為何會認識莊勝峯？）莊勝峯是有1次來收利息的時候有看過。」、「（問：你上他們的車是否是自願上車的嗎？）不是。」、「（問：你有講到你眼睛有被遮起來，是在哪一個階段眼睛被遮起來？）上車之後。」、「（問：用什麼遮起來還有印象嗎？）好像是口罩。」、「（問：誰遮你的眼睛？）莊勝峯。」、「（問：車子的位置你當時坐在什麼地方、莊勝峯坐什麼地方？）坐在後座。」、「（問：開車的是誰？）開車的是莊仕宥。」、「我不知道那實際是哪裡，我知道旁邊有魚塭。」、「（問：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遮住你眼睛的口罩拿下來了嗎？）下車的時候有拿下來一下，談不攏之後就又戴上。」、「（問：你在安定魚塭現場的時候，除了你們在場4位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後來是還有聽到其他人的聲音。」、「除了我們4個人之外，應該會有7、8個，聲音滿大的。」、「（問：你說你在安定的魚塭還有被打，有或是沒有？）剛剛下車的時候有被打，那時候談不攏的時候。」、「（問：跟誰談不攏？）林進興。」、「（問：你從你家出來的時候，你說他們3個都有打你？）有點忘記了，因為當下真的是很突然，第1下又是被打頭。」、「就直接打了，我到那個轉角就突然被揍了。」、「（問：你確定你在魚塭也有被打？）有。」、「（問：被誰打？）林進興。」、「（問：你說你到魚塭下車之後還有被打，是何人打你？）林進興。」、「在小倉庫的時候，有聽到拿球棒敲地面的聲音。」、「（問：拿球棒的是誰你記得嗎？）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看不到。」、「（問：你後來為何會是跟莊勝峯一起到港口派出所，你不是說後來有人報警，大家就閃了？）對，那時候是莊仕宥載我跟莊勝峯到1個地點，放我們下車之後再坐計程車去派出所。」、「警察接手我朋友的電話的時候，他有說請現場的人到派出所。」、「（問：你在港口派出所時，為何說是你自己前往協調的地點，也沒有被妨害自由，也沒有任何人傷害你？）因為當下的狀況是比較危險。」、「（問：不是已經在派出所了？）可是那時候因為前面已經被打了，所以我怕又會發生什麼事。」、「剛才有提示給你看的監視器畫面沒有拍到你被毆打的情況，原因是什麼？）好像是剛好轉角那邊沒有監視器。」、「（問：你被打的地方是沒有拍到的部分？）對。」、「（問：你怎麼知道警察有叫你們要去派出所？）因為那時候是有聯絡朋友說要叫朋友準備錢，那時候朋友已經報案了，警察也在朋友旁邊。」、「（問：這是否是你事後了解到的情況？）對。」、「（問：你後來是如何從港口派出所離開的？）朋友去接我的。」、「（問：你離開之後就先去郭綜合醫院驗傷？）對。」、「（問：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為何？）因為有滿多地方受傷，驗傷完有先回家休息，才去報案。」等語（本院卷㈢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三第52至71頁）。
　⒊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自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你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你們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強押上車等行為？）我有。1名是莊勝峯，另1名是莊勝峯帶過去的。我跟莊勝峯有毆打葉誌展。」、「……我就在21時許前往葉誌展的住處找他，當時他要逃跑，所以我們才發生扭打，後來我們就請他上車」等語（偵卷㈠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一第17頁、第19頁），於偵查中又陳稱：「當天有叫葉誌展上車沒有錯，我有打葉誌展，因為他看到我們馬上就要跑，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我有打他，我不是很清楚我打到他哪裡，當下很亂，應該不是只有我有打，他一直在掙扎要逃跑，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當時是莊勝峯拉他上車，我開另一臺車，魚塭是莊勝峯要去的，到魚塭之後有人作勢要打他，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拉他下車」、「……後來他的朋友石頭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叫他們去處理，我說要去打麻將了，後來我就離開了」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⒋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先坦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林進興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林進興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及強押上車等行為？）2名小弟是我及莊仕宥，我有強拉他〔指證人葉誌展，下同〕上車。」、「有載他去安定區港口國道8號附近的魚塭」等語（偵卷㈠第169頁；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僅係用以證明被告莊勝峯自身之犯行），於偵查中再陳述：「我承認我有動手，上車前就有打他，我打他手還有肚子。莊仕宥是我找去的，我跟莊仕宥說要去要錢，我忘記莊仕宥、林進興有沒有打葉誌展，後來我就叫莊仕宥去開車，我好像是拉著葉誌展的手叫他上車，好像只有我1個人帶葉誌展上車，後來我就隨機決定叫莊仕宥開到安定的魚塭，打算問葉誌展怎麼處理債務，在車上我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用口罩遮住葉誌展的眼睛，到魚塭有沒有叫葉誌展跪著我不太清楚，在魚塭林進興有沒有打他我也不太清楚，在魚塭我好像沒有再打葉誌展，我好像有拿球棒敲地板，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還，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把他手機拿走，後來我拿他手機給他，叫他打給朋友拿錢來還，後來他朋友打電話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到底有什麼事，莊仕宥到魚塭之後有先離開，我再打電話叫莊仕宥來載我們去派出所，到半路他〔指被告莊仕宥〕說他有事，我就叫他放下來，我們就坐計程車去派出所，到派出所之後我跟葉誌展跟警察說是債務糾紛，沒什麼事，警察叫我們自己處理，我們就各自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23頁）。
　⒌被告莊仕宥於警詢中陳稱：「當天是莊勝峯聯絡我去他家載他，然後他就叫我直接開車到上述地點，然後在巷口等他要找的人出來，然後到了現場時，他先下車找他要找的人，然後我才下車慢慢跟著進去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4巷內，後來我看到他時，他就叫我去開車過來接應，我就趕緊把車開回來，接著他就把他要找的人押到我車上，我都在旁邊看，接著他就叫我上車，把他們載到1個不知名的魚塭地，然後我就先離開了。」、「（問：林進興當天去那做何事？）我不太清楚，我只有看到林進興跟莊勝峯還有被害人他們在說話，後來莊勝峯叫我去開車，我就開車過來協助，其他我就不清楚了。」、「（問：你是否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與林進興、莊勝峯前往葉誌展住處圍堵？）有，就是上述監視器畫面的事情。」、「當天莊勝峯是有指示我開車載他與葉誌展去某魚塭地，但都是莊勝峯報的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詳細地點。」、「我當天有參與上述事件，但我載他們到魚塭後就離開了，是後來莊勝峯又聯絡我，我才會去載他與葉誌展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問：〈警方提示上述被害人葉誌展遭強押擄走之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牌影像，經你觀看後，是否為你上述所稱你有參與之事件？〉是的。」等語（警卷即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493886號刑案偵查卷宗第12至17頁），於偵查中又稱：「當天莊勝峯找我去，他說要去北區，有1個人欠他錢，他要去看，過了一點時間林進興才到，莊勝峯走在前面，接著是我，他看到被害人之後就罵他，後來林進興才到，莊勝峯就叫我去開車，我開過來時候看到莊勝峯用手放在被害人脖子上，要被害人坐上車，我都沒有碰到被害人，也沒有推他上車，他們兩個就坐上後座，我開車。後來到魚塭之後我看到莊勝峯和葉誌展下車，下車之後林進興也來了，他們3個在講話，我沒有看到有人打他，我就先走了，我在魚塭待了10來分鐘就離開，過了差不多1小時之後，莊勝峯叫我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就載莊勝峯和葉誌展他們去安和路，他們說要坐計程車，我看到他們上計程車，我就離開，後來我還有去港口派出所等莊勝峯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19頁）。
　⒍再案發當日即109年11月22日21時27分至29分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先後出現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監視器裝設地點）附近；同日21時31分14秒至43秒許，被告莊仕宥跑離上開地點附近，乙車隨後即駛近上開地點；同日21時31分52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左上臂，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同日21時31分56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後頸部，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被告莊仕宥已下車站在被告莊勝峯旁；同日21時31分58秒至21時32分2秒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推進乙車後座，被告莊勝峯隨即跟著坐進後座，被告林進興站在乙車另一邊觀看；同日21時32分5秒至27秒許，被告莊仕宥坐上乙車駕駛座，將乙車駛離，被告林進興站在一邊看著乙車駛離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㈠第39至40頁、第43至77頁），亦有相關現場照片、乙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供參佐（偵卷㈠第40至43頁、第417頁）。而證人葉誌展之友人係於109年11月22日22時14分許以電話報案，嗣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於同日23時15分許一同前往港口派出所說明乙情，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113年1月29日南市警善偵字第1130037919號函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港口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存卷可查（本院卷㈡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二第35至38頁）；證人葉誌展曾於案發翌日即109年11月23日至郭綜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乙節，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據（偵卷㈡第361頁）。
　⒎自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案發迄今時隔已久，就若干細節未能清楚記憶，但就主要被害過程之陳述均與偵查中大致相符；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因自身利害關係，陳述時均避重就輕，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或偵查中均已坦承曾有毆打證人葉誌展及將之載往魚塭等事，被告莊仕宥於警詢及偵查中亦坦承開車接應、被告莊勝峯曾將證人葉誌展押上車載往魚塭等情，足見證人葉誌展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屬信而有徵，自堪憑採。是由證人葉誌展之證述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之陳述綜合評斷，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22日晚間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毆打證人葉誌展後，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押上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被告莊仕宥則在旁觀看助陣，增加對證人葉誌展造成之心理壓力，並負責開車接應，被告林進興於上開魚塭處曾再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復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還款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其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已使證人葉誌展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有前引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偵卷㈡第361頁）；且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為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推由被告莊勝峯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以強暴手法將證人葉誌展架入乙車內，並由被告莊仕宥駕車將之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迄至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依員警要求至港口派出所說明後，證人葉誌展始由友人接離，其間歷時甚久，復均使證人葉誌展陷於無法任意離去之境地，足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所為於時間、空間上均已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自由，自已達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程度甚明。
　⒏參以證人葉誌展遭毆打之地點固因無監視器拍攝，未留有直接之影像紀錄，然自上述證據相互勾稽，除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有動手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外，被告莊仕宥於證人葉誌展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及遭被告莊勝峯架上乙車之過程均曾在場，僅其間有短暫離開將乙車駛近之舉動，且係由被告莊仕宥負責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證人葉誌展前往魚塭處，由此益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上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施強暴、強押證人葉誌展至魚塭處而剝奪伊行動自由等情事，均有相當之默契且互相配合為之無疑。
　⒐按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依109年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上述意旨，係抽象危險犯，祇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之狀態為已足，且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而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7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地點係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為不特定公眾均可能行經之處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縱案發當時客觀上無其他人士在場，仍屬公共場所；辯護意旨認當時係夜間，廟門緊閉，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是否屬公共場所尚有疑義等語，自無可採。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上開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陣，自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施強暴，已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且易造成附近民眾恐慌不安，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至明。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其曾借給嚴建成3萬元，及曾於109年11月18日前往嚴建成住處尋訪嚴建成乙事，但矢口否認涉有重利及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辯稱：其未曾向嚴建成收取任何利息，其於109年11月18日至嚴建成住處只是要向他索討本金，其沒有打嚴建成也沒有出言恐嚇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嚴建成於偵查中就被害過程結證稱：「109年6月10日，我向他借3萬，有簽6萬元本票，還有簽6萬元借據，還交付我的身分證影本。他說利息先扣第1期4‚500元，1期是1個月，利息4‚500元，我繳了5個月就繳不下去了，他是到我實踐街住處外面收錢，也是在那邊借錢給我。」、「……當時我是帶著小孩，他們本來要繼續打，看到我帶小孩，林進興就叫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不要打，說給我1個禮拜到10天要拿利息出來」、「……莊勝峯在旁邊也對我恐嚇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我死得很難看。」、「……這期間我有去報警，但是我沒跟他們講，我一直沒有錢還他們，後來我不敢住那裡，我就搬離了」、「搬走之後就沒有再找到我了。」等語（偵卷㈡第305至306頁）。
　⒊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是嚴建成用LINE聯絡我要借款的，當時借款3萬給他，利息30天1期，5至6分，當時有簽本票1張，但本票我不知道放哪了。」、「〔109年11月18日〕……我有徒手毆打嚴建成的肚子2下。」等語（偵卷㈠第165至166頁），於偵查中亦坦承：「也是我借給嚴建成3萬元，是我自己去找嚴建成放款的，利息好像是1個月4‚500元。」、「〔109年11月18日〕……我有搥嚴建成肚子2下，問他什麼時候要還，我好像有跟嚴建成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他死得很難看」等語（偵卷㈡第324頁）。
　⒋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則稱：「（問：是否認識嚴建成？係何關係？）有聽莊勝峯說過他，但我不認識他。」、「他是跟莊勝峯借貸。」、「〔109年11月18日〕我有跟莊勝峯還有另1名我不認識的人，一同前往嚴建成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我們有攔他，但沒有毆打。」等語（偵卷㈠第14至15頁），於偵查中亦陳稱：「（問：你於109年6月10日，在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借3萬元給嚴建成，利息每1月為1期，每期4‚500元？）是莊勝峯借給他的，我不知道他們利息怎麼算。」、「我有跟莊勝峯去找過嚴建成1次，那次有遇到嚴建成」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⒌自證人嚴建成、林進興及被告莊勝峯之上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以觀，證人嚴建成關於前揭借款、利息之計算，及被告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18日至伊住處催討債務並出言恐嚇等被害過程之證述，均屬有據，自可採信；且因被告莊勝峯及證人林進興均一致陳述係由被告莊勝峯借款與證人嚴建成，被告莊勝峯復曾坦承毆打、恫嚇證人嚴建成，足認被告莊勝峯曾於事實欄「二、㈠」所述時、地借款與證人嚴建成並收取每月4,500元、共5個月之利息，另曾於事實欄「二、㈡」所述時、地以強暴、恐嚇之手法欲收取重利而未得手無誤。
　⒍按刑法上重利罪所謂急迫者，乃指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之迫切需求（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4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至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3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重利罪所謂「急迫」指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被害人欠缺借貸須以支付顯不相當重利為對價之相關知識與警覺，致其察覺力與判斷力受限者均屬之，並不以被害人有無實際借貸經驗為唯一判斷標準。亦即，縱被害人曾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對日後償還本息金錢之多寡或償還期限之久暫，具有一定理解程度之計算與權衡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1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金錢借貸為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7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嚴建成向被告莊勝峯借款時因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實際僅取得2萬5,5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5,5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約為17.65％（每月4,500元÷2萬5,500元≒0.1765），週年利率即高達約212％（17.65％×12＝212％）。衡諸現今為微利時代，一般金融機構貸放款之利率均已降低，另金融機構之現金卡或信用卡利率雖較高，亦不超過年利率20％，即使借款利率較高之當舖業者，依當舖業法規定渠等收取之利率亦不得超過年利率30％，而被告莊勝峯卻向證人嚴建成收取高達週年利率約212％之利息，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自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依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急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苛刻之高昂利息，更可徵被告莊勝峯確係利用證人嚴建成亟需款項支應，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窘境及壓力下，乘證人嚴建成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㈢關於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僅坦承其曾將款項貸與郭燕卿，然矢口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借給郭燕卿的錢都是郭燕卿打牌時陸續借的，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是郭燕卿後來倒會欠很多錢，才會說其收重利，郭燕卿匯款到其朋友任品軍帳戶給其的4,500元都是還本金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朋友介紹我去林進興那邊打牌，打牌輸錢，有向林進興借錢。」、「（問：妳當時向警察陳稱『因為我有兩個小孩要付大學學費，平常又沒有往來，才會有朋友介紹向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款3萬元』，與妳方才所述不同，有何意見？） 就是在林進興那邊打牌輸錢，順便跟他借錢。」、「（問：跟妳說要付大學學費不同？）跟他借錢所講的原因跟你講的是一樣的。有輸錢，有跟他借錢。」、「（問：借多少錢？）加起來3萬元。」、「（問：當時利息係如何約定的？）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都是匯款的。」、「（問：林進興於何地以何方式交付款項給妳？）也是在路旁。」、「（問：妳後來有無還款？）3萬元的部分我沒有還，因為我的經濟狀況不好而無法償還，所以先給林進興利息4,500元。」、「（問：當時警察問妳『何時何地跟綽號阿興的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妳說『我於108年9月28日左右在臺南市○○區○○里○○0○00號前，在綽號阿興之林進興所駕駛的自小客車內借3萬元』，是否有此事？）確實有這件事，但是日期我忘記了，因為當時警察硬要我說出1個日期，因為太久了，我也不記得日期了，我就以我匯錢給林進興的日期往前推。」、「（問：日期你不確定，但確實有借錢這件事？）是的。」、「（問：金額與地點是否正確？）正確。」、「在車上借的，打麻將是我偶爾會去那邊打個麻將，我打麻將也有欠他錢，我跟林進興比較熟悉後，有跟他開口借錢。」、「（問：林進興這次要借款給妳，車上現場有無其他人？）都沒有。」、「（問：就只有你們兩人？）是。」、「我真的忘記是從何時借款，還款到何時，當時是警察一定要我給1個日期，他就依我匯錢的紀錄開始算，算至警察找到我製作筆錄的日期去推算，警察叫我大概寫個日期，但我真的忘記了，因為時間真的太久，我真的不記得何時借款。」、「（問：利息的部分，當時有無預扣？）第1期有。」、「（問：實拿2萬4,000元？）是的。」、「（問：利息都如何給付？）匯款到林進興指定的帳戶。」、「（問：妳當時為何會找林進興借錢？）因為打牌過幾次，覺得林進興人不錯，又剛好要繳納小孩的學費，才想說試著開口問看看。」、「我沒有帳戶可以轉帳，是我向柯宗成借他的帳戶轉帳，我再給他現金。」、「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都是用柯宗成的帳戶匯錢，具體時間我忘記了。」、「（問：妳於警詢時稱『109年12月我有將利息4,500元拿給我朋友黃小姐，叫她代為交給林進興』，是否確實有此事？）確實有1次，我想說要盡快還清欠林進興的錢，那次我不方便匯款，我才請我朋友幫我匯錢給林進興。剛好那次沒有辦法使用柯宗成的帳戶，我自己的帳戶也無法匯款，所以才叫我朋友幫我匯，我再拿現金給我朋友。」、「3萬元是另外借的，賭債1萬元他也沒有跟我要。」、「（問：妳當時會向林進興借錢，是否就是有急用？）是。當時小孩開學要繳納學費，且我經濟狀況也不好。」、「（問：妳去打麻將附近的車上向林進興借錢的？）安定海寮那邊。」、「（問：為何當時係約在車上借錢？）因我上班的地點在那邊，林進興開車過去找我。」、「（問：妳是否記得妳向借林進興3萬元，實拿2萬4,000元後，第1次開始給他1個月4,500元是何時？）第1個月應該就有匯款4,500元給林進興，因為那時候剛借不好意思，因為太久了，真的忘記了，不太能確定。」、「（問：妳第1次匯款給林進興的日期為109年7月28日，所以有可能是這個的前1個月？）大約。」等語（本院卷㈡第155至164頁、第166頁、第170至171頁），即已明確證稱伊曾向被告林進興借款3萬元，實拿2萬4,000元，每月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
　⒊證人即郭燕卿之友人柯宗成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你與郭燕卿係何關係？）男女朋友。」、「（問：你們交往多久？）12年。」、「（問：這期間有無同居？）有一陣子有同居。」、「（問：在庭之被告林進興是否認識？）不認識。」、「（問：就你瞭解，郭燕卿在外有無向地下錢莊借錢？）有。」、「（問：借錢的數額及對象、利息，你是否瞭解？）對象不清楚，利息有多有少，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問：是否知悉總共借多少錢？）實際金額不知道，她不會告訴我，我僅知道蠻多的，光我拿給她去還錢的就不知道多少了。」、「郭燕卿時常要轉帳，我就把手機給郭燕卿操作我的網路銀行。」、「（問：你稱有時候會把你的手機綁定的銀行讓郭燕卿去操作網路銀行？）有。」、「（問：郭燕卿匯錢的用途，你會過問嗎？）有時候會問，有時候也不會問，在一起那麼多年了，或是她會說幫她轉帳，她會拿錢給我，到底轉帳什麼，我也不會多問。」、「中國信託帳戶給郭燕卿使用的時候，她可能有下載中國信託銀行app使用，華南銀行帳戶是我的薪轉帳戶，所以都在我的手機裡面。」等語（本院卷㈡第178至181頁），則已清楚證稱伊曾將自己申辦之上述帳戶借給證人郭燕卿轉帳匯款使用。
　⒋又證人柯宗成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於109年7月28日、109年8月27日、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9日、109年11月30日曾各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申設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證人柯宗成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於110年1月28日亦曾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上開帳戶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20日營清字第1110017520號函暨上開柯宗成華南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大分行111年9月6日永大字第1118300952號函暨上開任品軍帳戶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活期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2268號函暨上開柯宗成中信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查（偵卷㈡第451至457頁、第463至487頁，本院卷㈡第211至270頁）。而被告林進興於110年1月28日9時14分許曾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任品軍（綽號「香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向任品軍稱：「你的帳戶，我有人匯進去你的帳戶內。」、「啊你有嘿……領出來還我。」等語，亦有該等通訊監察譯文附卷可據（偵卷㈠第93頁）。
　⒌綜上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證人郭燕卿於109年7月28日至110年1月28日止，除伊陳述於000年00月間另委請友人黃小姐代為付款外，每月均於相近之日期借用證人柯宗成之帳戶固定匯款至被告林進興之友人任品軍之帳戶，此一情節合於證人郭燕卿證述伊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每月須給付4,500元利息之情節，由此足證證人郭燕卿上開所述確屬有據，堪以採信。
　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雖又改稱伊每月匯給被告林進興的4,500元並非全是利息，也會扣還一些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6頁、第169頁）；然證人郭燕卿卻又稱被告林進興未具體表示每月扣多少本金，伊也無法確認到底還了多少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7頁、第172頁），與常情至為相違，實難遽信。況證人郭燕卿原已明確證稱：「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等語（本院卷㈡第157頁），證人郭燕卿復證稱：「（問：妳向林進興借款前有無借款經驗？）有。」、「（問：因此妳很清楚利息及本金是不同的？）對，我知道。」等語（本院卷㈡第170頁），足見證人郭燕卿實無難以區辨本金及利息之情形，伊先證稱每月固定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後，始又改口稱該4,500元亦清償部分本金，卻無法陳述每月究竟清償多少本金，顯係為圖迴護被告林進興而刻意翻異前詞，自難據此為有利於被告林進興之認定。
　⒎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4月28日將3萬元貸與證人郭燕卿，然因證人郭燕卿已無法確認實際之借款日期，故參酌前揭匯款紀錄及證人郭燕卿之證述，認定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6月28日貸與證人郭燕卿款項（扣除6,000元後實際交付2萬4,000元），並於109年7月2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共收取7個月之利息3萬1,500元（含歷次匯款及證人郭燕卿所述於000年00月間委託友人轉交之部分），總計已獲取3萬7,500元之重利（6,000元＋3萬1,500元＝3萬7,500元）。
　⒏依前揭「㈡、⒍」引用之判決意旨，證人郭燕卿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時因預扣6,000元，實際僅取得2萬4,0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4,0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為18.75％（4,500元÷2萬4,000元＝0.1875），週年利率即高達225％（18.75％×12＝225％），參酌前揭「㈡、⒍」之說明，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確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伊係打麻將輸錢，又須負擔小孩的大學學費，故向被告林進興借貸等語，有如前述；而衡之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迫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嚴苛之高昂利息，更可證被告林進興確係利用證人郭燕卿亟需款項應急，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困境及壓力下，乘證人郭燕卿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仕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扣案足憑，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永康分局113年2月29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30128021號函暨員警報告、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23頁、第25至29頁、第35頁，偵卷㈡第359頁，本院卷㈡第61至67頁），足徵被告莊仕宥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經送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試射法鑑驗結果，認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110064915號鑑定書附卷可據（警卷第21至22頁），上開鑑定結果復係鑑驗機關本其專業知識、鑑定經驗而實際檢驗試射後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堪認上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管制之彈藥無訛。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員警曾在事實欄「五」所述之時、地扣得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共228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嫌，辯稱該等物品均係其友人王銀享所有云云。
　⒉員警於111年4月19日7時14分許至被告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該等咖啡包嗣經鑑定結果，均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其重量、抽測純度值及推估純質淨重各如附表二所示等節，業據被告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承無誤，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54874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㈠第185頁、第187至197頁、第201至207頁，偵卷㈡第367至370頁），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⒊證人即被告莊勝峯之友人王銀享於另案警詢中先陳稱：「東西是我跟莊勝峯的。」、「是我跟他共同所有。」、「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不敢面對刑責，所以才說查扣物品都是我的。」、「……我不知道莊勝峯是要自己施用還是做其他用途，我當時是幫忙他分裝」、「……查扣物品是我跟莊勝峯共同持有，因為他家只有莊勝峯跟他女兒住，放在他家分裝比較方便。莊勝峯知道這些物品是要用來分裝咖啡包的。」、「……就只有我跟莊勝峯一同分裝。」、「於111年4月初開始在莊勝峯住處分裝毒品咖啡包。」、「……當初莊勝峯是跟我約定毒品咖啡包全部分裝完畢後，再看毒品咖啡包全部數量討論如何分配。」等語（本院卷㈡第336至341頁）；於另案偵查中又稱：「這些東西是我和莊勝峯共同擁有的，莊勝峯出來之後跟我說他不敢面對刑責，所以都推給我。是他去跟人家買甲基甲基卡西酮、水果粉，我去買包裝，至於做完之後要怎麼分，還沒談到，我們已經分裝完成一部分，還沒全部弄好。」、「他是不是要賣我不知道，我是打算有一些自己吃，有一些打算賣人家，莊勝峯本來就有在施用毒品咖啡包。」等語明確（本院卷㈡第365頁）。
　⒋參之證人王銀享始終陳述扣案咖啡包係被告莊勝峯與伊共同持有，且證人王銀享雖自陳伊另有販賣扣案毒品咖啡包之意圖，但仍陳稱不知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咖啡包之目的，顯見證人王銀享並非為圖誣陷被告莊勝峯與伊共犯重罪而故為不利於被告莊勝峯之證述；再佐以扣案咖啡包等物數量非少，且係於被告莊勝峯之住處1樓客廳、廚房等處為警查獲，益見證人王銀享無須刻意向被告莊勝峯遮掩、隱瞞分裝毒品咖啡包之舉動，伊陳述係與被告莊勝峯共同分裝而持有該等毒品咖啡包等語，尤為可信。被告莊勝峯空言辯稱扣案毒品咖啡包均係證人王銀享單獨所有云云，無非臨訟飾卸之詞，尚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均已臻明確，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屬公共場所之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該處徒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被告莊仕宥在旁圍觀助陣，以前揭方式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破壞該處之安寧秩序；並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強行架入乙車內後，由被告莊仕宥駕車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被告林進興復在該處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則持球棒敲擊地面以威嚇證人葉誌展，即均係以不法腕力、人數優勢、在旁監視等非法手段，於時間、空間上均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徒手毆打之行為更已致證人葉誌展受有事實欄「一」所示之傷害。故核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莊仕宥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對證人葉誌展所為之剝奪行動自由犯行，雖合於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加重處罰要件，惟其等違犯上開犯行時該條文尚未增訂，即屬其等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1條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間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行，或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間就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各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但刑法第150條之罪之構成要件須聚集3人以上，性質上屬於聚合犯，並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主文記載尚無加列「共同」之必要，併予指明。
　⒋被告林進興固有於不同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動作，然其此等舉動係本於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及具有相關性之地點陸續所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傷害犯意，客觀上所侵害者並為同一被害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1個傷害罪；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復基於同一妨害自由之犯意，自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強押證人葉誌展上車後，將之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其間地點雖有更異，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共同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行為並未間斷，應為繼續犯，而僅論以1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所為之上開犯行，均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迫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被告莊仕宥參與之上開犯行，亦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上述目的，即各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3個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被告莊仕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2個罪名，亦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嚴建成急需款項之際貸以金錢，藉此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⒉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行為，係基於取得重利之目的，以強暴、恐嚇手段向證人嚴建成催討債款，然因證人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居處而未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至被告莊勝峯違犯上開犯行之行為方法雖亦合於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但因已為前開加重重利未遂罪所結合之「恐嚇」要件所評價，不再另行論罪，附予敘明。
　⒊按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係即成犯，行為人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時，如已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者，犯罪即已成立。又債務人如以簽發本票之方式給付重利者，因本票屬有價證券，行為人於收取該本票時，雖視為已取得重利而成立普通重利罪，然行為人僅能期待債務人屆期兌現該本票所載金額，實際上尚未確實取得該利息款項。惟重利業者以高利率貸放款項，其目的在實際取得重利，倘若屆期債務人並未兌現該本票債權，行為人為確實取得該重利，藉以實現並滿足其重利債權，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及傷害、毀損等不當之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本票所載金額者，此即一般社會大眾所指重利業者之暴力討債行為。而考諸刑法第344條之1加重重利罪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高利貸者，為實現債權，以不當之手段，使重利被害人繼續支付重利，或兌現因支付高額利息已簽發之票據等索討債務之行為，所衍生之社會問題而增訂。因此，行為人如為確實取得重利款項，以實現其重利債權，而持已成立普通重利罪所取得之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等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票據所載之重利金額者，自應另依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規定論處罪責，且此部分犯行與刑法第344條第1項普通重利罪之處罰原因及條件尚非相同，應無重複評價之情形（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1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後，因證人嚴建成未繼續支付利息，始另行起意，採取事實欄「二、㈡」所示強暴、恐嚇之手段，欲達到取得尚未實現之重利債權之目的，足見其先後所為係屬各自獨立之不同犯行，應分別予以評價。
　㈢被告林進興如事實欄「三」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彈藥，依同條例第5條之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而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所稱之彈藥，包括供各式槍砲使用之子彈在內。故核被告莊仕宥持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子彈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⒉被告自111年4月19日前某日起至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止持有扣案子彈，屬持有行為之繼續。又非法持有槍枝、子彈等違禁物，乃侵害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數支槍枝、數顆子彈），仍為實質上一罪（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7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仕宥雖同時非法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共2顆，依前揭判決意旨，仍僅論以一罪。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禁止非法持有，且持有第三級毒品達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亦已屬應受刑罰之行為；是核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咖啡包之行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
　⒉被告莊勝峯係與證人王銀享共同持有上開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雖證人王銀享另有販賣之意圖，然就單純持有上開毒品部分，被告莊勝峯與證人王銀享仍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部分，其犯罪事實即為事實欄「一」、「二」、「三」所示之事實（除後述「丙」所述之無罪部分外），經核與起訴書所載均為相同之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林進興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三」所示之重利犯行，被告莊勝峯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如事實欄「五」所示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行，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如事實欄「四」所示之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各屬犯意有別，行為殊異，各應予分論併罰（即被告林進興共2罪，被告莊勝峯共4罪，被告莊仕宥共2罪）。　　
　㈧被告莊勝峯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係已著手實行強暴、恐嚇之手段，但尚未因此取得重利，為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㈨量刑審酌：　
　⒈被告林進興有傷害前科（未構成累犯）；被告莊勝峯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查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被告莊仕宥於本案前則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不思理性處理債款事宜，僅因不滿證人葉誌展未按時給付款項，即恣意於證人葉誌展住處附近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使之受有身體上之傷痛，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勢，所為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其等復均以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不法手段，欲達成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所為均漠視法紀，危害社會治安及安寧秩序匪淺，且使證人葉誌展心理及精神上亦承受甚大之痛苦、壓力，殊為不該。
　⒊被告莊勝峯、林進興均不思循正途謀取財富，反各自利用證人嚴建成、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預定苛刻條件，藉以取得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所為使證人嚴建成、郭燕卿之經濟狀況更為惡化，加深心理壓力及負擔，亦均對社會經濟秩序有負面影響，均屬非是；被告莊勝峯更進而採取強暴、恐嚇之方法欲取得重利，縱未得逞，仍應予非難。
　⒋被告莊仕宥不思戒慎行事，明知子彈對社會治安及人身安全均有相當危害，為政府極力查禁之物，竟仍未經許可恣意持有扣案子彈，所為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對社會治安亦具有潛在危險，實屬不該，更顯見其法治意識薄弱；惟被告莊仕宥持有子彈之數量有限，復尚無持子彈供任何不法使用之犯罪紀錄。
　⒌被告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毒品均為我國嚴厲查禁之物，竟不思自制，未經許可無故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顯見其漠視法紀，無視政府禁制毒品之政策及決心，其所為更易滋生其他犯罪，影響整體社會秩序。
　⒍被告莊仕宥已坦承如事實欄「四」所示非法持有子彈之犯行，就此部分尚有悔意；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矢口否認其餘犯行，飾詞圖卸，均難認其等已知悔悟。
　⒎被告林進興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家有配偶及子女，從事魚塭工作；被告莊勝峯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育有1個小孩，從事防水工作；被告莊仕宥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家有母親，從事建築工作（參本院卷㈢第125頁）。
　⒏茲審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罪動機、手段、分工、參與程度、獲利情形、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依序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重利未遂罪、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類型、罪質均屬不同，犯罪情節各異，同時斟酌數罪所反應行為人之人格與犯罪傾向，及刑罰衡平、責罰相當原則等，整體評價被告莊勝峯、莊仕宥應受矯治之程度，而就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被告莊仕宥所犯之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就得易科罰金之應執行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事實欄「一」所述犯行同時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惟因被告林進興借款與證人葉誌展部分，尚難認定其與被告莊勝峯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理由詳如後列「丙、無罪部分」所述），自亦無由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等非法方法欲向證人葉誌展收取重利，不能遽論以加重重利未遂罪；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述對證人葉誌展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若屬成立，與其等前開經論罪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各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予指明。
五、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制式子彈1顆，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條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之彈藥，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莊仕宥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子彈1顆經鑑驗試射，可擊發且具殺傷力，雖亦如前述，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管之彈藥，以具有殺傷力者為限，自須具備此一要件之子彈等物，始得認係違禁物而予沒收；上開子彈1顆既經擊發，已因射擊結果從完整子彈分離而均僅餘彈殼，喪失子彈之外型、結構、性能及效用，不再具殺傷力，已非違禁物，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㈢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經鑑定結果，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其數量及檢驗前、後之重量等項均詳如附表二所示，亦有前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㈡第367至370頁）；而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第三級毒品雖無沒收銷燬之特別規定，但該等毒品業經禁止非法持有，當屬違禁物，且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已構成犯罪，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三級毒品均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包裝袋因均係供包裹4-甲基甲基卡西酮所用，縱於檢測時將其內毒品取出，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析離，應依上開規定一併諭知沒收。
  ㈣按重利罪所處罰者，並非貸放款項，而係行為人乘機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且行為人犯重利罪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則若無法取得此等重利，本無可能將款項貸以被害人，故行為人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其放款可收取之法定利息。本件被告林進興已向證人郭燕卿收取共37,500元之利息，被告莊勝峯則已向證人嚴建成收取共22,500元之利息，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等款項即各屬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犯罪所得，且均未經尋獲或發還，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各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㈤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球棒所在不明，亦無證據足證即係扣案球棒，然考量球棒係日常生活中可使用之物，其存在本身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若另外開啟執行程序探知其所在及價額，顯不符比例原則，而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之情形，故不予諭知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因無證據足證曾用於本案或與本案有何直接之關聯性，亦無從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款收取重利之犯意，於109年5月19日，在臺南市○區○○街000號，乘證人葉誌展需款急迫之際，貸與3萬元，與葉誌展約定利息每月4,500元（換算年利率為180％），藉此獲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因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無非以上開事實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供述、證人葉誌展之指述等資料可資證明，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曾貸與證人葉誌展3萬元乙事，惟堅決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僅預扣2,000元之利息，未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其他利息等語。被告莊勝峯則辯稱：3萬元是被告林進興借給證人葉誌展的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葉誌展於警詢中固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地下錢莊借錢借多少？利息多少？繳息日何時？）我跟他借3萬元，先扣利息實拿2萬5‚500元。利息1個月4‚500元（月息15分）。繳息日為每個月的19日。」、「我是在109年5月19日跟他借錢。繳交利息6期總金額2萬7‚000元。」、「我是在109年5月19日打電話給林進興借款，林進興到我現住地○○市○區○○街000號樓下放款。」、「我借3萬1個月利息4‚500元，第1期先扣利息4,500元，實拿2萬5‚500元，月息15 分。我繳交利息6期（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共2萬7‚000元。」、「繳息是每個月的19號。該地下錢莊收息時，有時開1臺自小客車2人，有時2臺自小客車5至6人，林進興或綽號小胖來收取利息。」等語（偵卷㈡第383頁、第390頁），於偵查中又證稱：「109年5月19日，當天有寫本票，我只有跟他借1次，借3萬。本票是寫3萬元的1張，另外還有1張大張的，好像是借據，是寫6萬，他說寫6萬是1個保障，我還有留身分證影本給他，寫完那些他就拿現金2萬5‚500元給我，他說利息10天4‚500元，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約地方跟我拿，給我2萬5‚500元當天他說先扣4‚500利息，但是10天後他又向我收4‚500元，後來我繳了5、6次利息給他，繳款2萬7‚000元，我還沒有繳到本金。」等語（偵卷㈡第311至312頁），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借款3萬元？）是。」、「（問：利息怎麼算？）10天4,500元。」等語（本院卷㈢第65至66頁）。
　㈡惟被告林進興雖已坦承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認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前述利息；參以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問：你欠林進興的錢繳利息的時候都是繳現金嗎？）對。」、「（問：你繳利息的部分有留下什麼證據嗎？）好像沒有。」、「（問：沒有給你收據什麼的？）沒有。」、「（問：你每10天要繳4,500元，這個錢是你去帳戶內領出來的還是你手邊的錢？）手邊的。」、「（問：所以也沒有提款的紀錄？）沒有。」等語（本院卷㈢第67至68頁），即缺乏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佐證證人葉誌展上開關於利息計算部分之證述之真實性。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憑證人葉誌展單方面之指述遽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既僅能證明被告林進興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乙事，但除證人葉誌展個人之指述外，尚乏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利息之情形，即不能逕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對證人葉誌展涉犯重利罪嫌。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所有直接、間接之證據，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涉上述重利罪嫌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判決要旨，自無以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有上開罪嫌；本諸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對證人葉誌展犯重利罪乙事自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302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承、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郁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44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項之重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說明



		  1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同款子彈經採樣試射，鑑定結果具殺傷力。
【本判決宣告沒收之物】 



		  2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經鑑定試射後現僅餘彈殼，不予宣告沒收。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及說明



		  1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紅色包裝，上有「吉祥如意」字樣）

		⑴共87包（含包裝袋87只）；驗前總毛重217.27公克（包裝總重約44.37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72.90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至6-87。
⑶隨機抽取編號6-14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2.08公克，取1.30公克鑑定用罄，餘0.7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3％。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8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5.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2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57公克（包裝總重約10.2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7.37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88至6-104。
⑶隨機抽取編號6-97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87公克，取1.02公克鑑定用罄，餘0.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5％。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36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3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福氣滿滿」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87公克（包裝總重約8.1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9.71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05至6-121。
⑶隨機抽取編號6-111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48公克，取1.05公克鑑定用罄，餘0.4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4％。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4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07包（含包裝袋107只）；驗前總毛重206.14公克（包裝總重約53.5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52.64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7，鑑定時另編號為7-1至7-107。
⑶隨機抽取編號7-78鑑定，內含綠色塊狀物，淨重1.40公克，取0.82公克鑑定用罄，餘0.58公克。
⑷檢出微量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未達1％，無法估算總純質淨重）。
⑸起訴書漏載此部分，然因此部分與編號1至3所示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合計之純質淨重顯已達5公克以上，故應予補充列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莊勝峯



            莊仕宥


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5
68號、111年度偵字第2197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
67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進興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莊勝峯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加重重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共同
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前開各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
莊仕宥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
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
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前開各罪所處之刑，有
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進興、莊勝峯其餘被訴（共同對葉誌展犯重利罪）部分均無罪
。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
得新臺幣參萬柒仟伍佰元對林進興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林進興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元對莊勝峯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林進興因葉誌展先前曾向其借款，卻未按時給付利息及還款
    ，心生不滿，竟邀集友人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葉誌展住
    處附近埋伏、等待，欲伺機向葉誌展催討債款。詎林進興、
    莊勝峯、莊仕宥均明知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
    及附近之「鎮山城隍廟」均為不特定公眾可能行經之公共場
    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如在該處聚集3人以上施
    暴，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進興、莊勝峯竟仍基
    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之
    犯意聯絡，莊仕宥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
    場助勢之犯意，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同時並均基於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林進興自行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黑色TOYOTA，下稱甲車）、莊仕宥駕駛車號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淺灰色福特，下稱乙車）附載莊勝
    峯，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一同到達上開地點下車等
    候，迨葉誌展現身後，旋由林進興、莊勝峯趨前徒手毆打葉
    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共同以前揭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莊仕宥則在旁圍觀助陣，以此方
    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其等上開所
    為均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旋由莊仕宥駕駛乙車
    前往上開地點接應，並由莊勝峯以手架住葉誌展後頸部，將
    葉誌展強行帶入乙車內，莊仕宥即駕駛乙車附載莊勝峯、葉
    誌展離開，林進興亦駕駛甲車隨同前往，一同將葉誌展押往
    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旁之倉庫，林進興（起訴書記載為不
    詳共犯）復在倉庫內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使
    葉誌展共計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
    傷害，其間莊勝峯亦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葉誌展還款，使葉
    誌展感受壓力而無法逃跑，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即同時
    共同以前述強暴、威嚇之方式剝奪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
    其後因林進興、莊勝峯等人要求葉誌展聯繫朋友協助還款時
    ，經友人察覺情況有異報警尋求協助，員警乃循線通知葉誌
    展等人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港口派出所（下稱港
    口派出所，起訴書誤載為佳里分局西港派出所）說明；嗣莊
    勝峯於同日23時15分許將葉誌展帶往港口派出所後，葉誌展
    始由友人先行接離而重獲自由，葉誌展復於驗傷後再行報案
    ，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莊勝峯另先後為下述行為：
  ㈠莊勝峯明知嚴建成因生活所需亟待款項支應，竟基於乘他人
    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嚴建
    成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10日某時，在嚴
    建成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之住處外貸以嚴建
    成新臺幣（下同）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
    扣首期利息4,5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5,500元與嚴建成
    ，莊勝峯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約17.65％〔計算式：每月利率
    約4,500元÷2萬5,500元≒17.65％，換算週年利率約達212％〕之
    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10月間已收取嚴
    建成繳納之利息共2萬2,500元〔每月4,500元×5個月＝2萬2,50
    0元〕。
  ㈡莊勝峯因嚴建成自109年11月起未能繼續給付利息，心生不滿
    ，遂另行基於以強暴、恐嚇取得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10
    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許前往嚴建成上址住處，徒手毆打嚴
    建成之腹部2下（無證據足證已成傷），質問嚴建成何時還
    款，並向嚴建成恫稱：「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
    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而以前揭強暴、恐嚇之方式欲取
    得前述重利，惟因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上址而未曾再給付
    利息，故未能得逞。
三、林進興前因打麻將結識郭燕卿，詎其明知郭燕卿打牌輸錢且
    須籌措子女學費，亟需款項應急，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
    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郭燕卿需款孔急
    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28日（起訴書記載為4月28
    日）某時，在臺南市○○區○○里○○0○00號附近某處路邊貸以郭
    燕卿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及
    費用6,0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4,000元與郭燕卿，林進
    興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18.75％〔計算式：每月利率4,500元÷2
    萬4,000元＝18.75％，換算週年利率達225％〕之與原本顯不相
    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000年0月間已收取郭燕卿繳納
    之利息共3萬7,500元〔即首期預扣之6,000元＋（每月4,500元
    ×7個月）＝3萬7,500元〕。
四、莊仕宥明知可供槍枝使用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管制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111年4月19日
    前某日，在臺南市某處取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制式子彈2顆後
    ，即將之藏放於其位於臺南市○市區○○路00巷0號之住處房間
    內，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嗣員警於111年4月19日8時40
    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子彈2顆，而查知
    上情。　　
五、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
    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
    列為第三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因友人王銀享之提議，
    為供己施用（尚無證據足證莊勝峯有販賣之意圖），仍與王
    銀享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
    於111年4月初間某日，向不詳人士購入4-甲基甲基卡西酮粉
    末及包裝袋等物，並由王銀享在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
    ○○000○00號之住處內，將之分裝為附表二所示內含4-甲基甲
    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共計228包（起訴書記載為121包）
    ，而共同非法持有純質淨重合計達5公克以上之第三級毒品4
    -甲基甲基卡西酮（王銀享因另有販賣之意圖，經本院另案
    就王銀享所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嫌判處有期徒刑
    3年）；其後因員警於112年4月19日7時14分許持搜索票至上
    址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乃查悉上情
    。　　
六、案經葉誌展、嚴建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下稱
    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
    併辦。
    理  由
甲、起訴及審理範圍之認定：
　　關於事實欄「二、㈡」所述被告莊勝峯對被害人嚴建成所犯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部分固記載：「莊勝峯為逼迫嚴建成清償高額利息及本金，而基於加重重利之犯意，與林進興共同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至上址找嚴建成，莊勝峯以徒手毆打嚴建成腹部2下，質問其何時還錢，並恐嚇其：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嚴建成即搬離該處」等語，而曾提及被告莊勝峯與林進興「共同」前往案發地點乙事，然細繹起訴書上開記載，檢察官起訴時並未敘述被告莊勝峯就該部分犯行主觀上與林進興有犯意聯絡，亦未敘及林進興客觀上有何參與行為；且檢察官起訴時，同時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林進興對被害人嚴建成所涉之恐嚇、加重重利未遂等罪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參偵卷㈡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二第513至515頁），足認檢察官就上述犯行僅係認定被告莊勝峯曾與林進興「一同」至被害人嚴建成之住處，但並未起訴林進興亦共犯該部分犯行〔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同認該部分犯行係由被告莊勝峯1人所為（參本院卷㈠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一第67至71頁）〕。故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犯行，僅被告莊勝峯遭起訴，林進興不在起訴及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乙、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警
    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且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原則上
    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
    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後
    ，檢察官並未指出伊等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嗣後於審判中之證
    述相較，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
    否所必要者，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
    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證據能力。
　㈡證人葉誌展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陳
    述前經具結；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向
    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則本無具結程序之適用。且被告林進興
    及辯護人於審判中已對證人葉誌展、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
    行使對質詰問權，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上開
    證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得為證據。
　㈢其餘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林
    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被告莊勝峯及莊仕宥於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
    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以下所
    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
    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因葉誌展欠錢未還，被告莊勝峯說找
    到葉誌展，其就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前往臺南市北區長
    北街198巷口之事，然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
    到場時看到被告莊勝峯跟葉誌展在打架，其上前要架開他們
    時揮到葉誌展，其知道葉誌展之後被押上車，其還跟被告莊
    勝峯說不可以打架、有事情到派出所講，其未跟他們到魚塭
    處云云；被告莊勝峯坦承其為協助被告林進興向葉誌展催討
    債款，曾於事實欄「一」所述時間將葉誌展帶往臺南市安定
    區某處魚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
    其是和葉誌展互相拉扯、互毆，葉誌展可能是因此受傷，其
    沒有將葉誌展押上車，是請他上車到魚塭處談債務問題，其
    在魚塭處不曾毆打或恐嚇葉誌展云云；被告莊仕宥則坦承曾
    於上述時間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葉誌展至上開魚塭，但亦
    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只是受託載被告莊勝峯
    到場，葉誌展出現後被告莊勝峯叫其去開車，所以其不知道
    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是否曾毆打葉誌展，葉誌展上車時其在
    車上，其不知道葉誌展是否遭押上車，其載他們到魚塭後就
    先行離開，是後來被告莊勝峯又要其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
    其才會再開車前往魚塭處云云。
　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葉誌展於偵查中結證稱：
    「（問：被告林進興等人於109年11月22日對你妨害自由、
    傷害的經過為何？）他打來跟我催利息，我沒有錢可以繳，
    也沒接到他電話，當天晚上9點多他在我當時住處附近樓下
    ，也就是長北街198巷口，我走路到停車場要牽車，從停車
    場斜坡剛上去，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突然跑出來打我
    ，3個人都有出手打，他們打我頭、脖子、胸口、鼠蹊部，
    他們用徒手打我，被打的時候我有倒在地上，小胖〔指被告
    莊勝峯，下同〕就把我的脖子架住，另兩個拉我的衣服，將
    我在地上拖行，所以我的腳才會受傷，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
    去開車，莊仕宥就跑去開車，因為腳很痛，我就自己站起來
    走，他們的車停在巷口的霹靂龍電子遊藝場那邊，監視器拍
    到的畫面是我已經站起來要被他們帶上車的過程，小胖當時
    有架著我脖子，跟莊仕宥一起把我押上1臺福特車子〔即乙車
    〕後座，莊仕宥有稍微推我一下 ，林進興站在旁邊看，該車
    是莊仕宥開的，小胖也坐在後座全程把我架著，林進興開1
    臺黑色豐田〔即甲車〕，小胖在車上用口罩遮著我眼睛，然後
    載我到某處魚塭放我下來，帶我到旁邊倉庫，到倉庫後他們
    叫我跪著，我眼角有瞄到後來來了大概10幾個人，剛到魚塭
    下車時林進興有打我胸口、頭部、鼠蹊部，我被他打到頭的
    時候，從口罩縫隙眼角有瞄到是他，10幾個人到場後，有1
    個人拿球棒在敲地板，問我欠多少，要多久才能還。手機在
    被架上車時就被莊勝峯拿走，到魚塭的時候，林進興和莊勝
    峯拿我的手機打給我朋友阿國，他們跟阿國說我欠多少錢，
    現在人被押到永康，叫我朋友送3萬4‚500元到他們指定的永
    康砲校，我朋友接到電話就打給另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有
    我手機定位，就報警，他們拿我的手機過去就是每一個朋友
    都打，叫他們拿錢來帶我回去，林進興在跟我朋友石頭通話
    時，警察就拿過去，跟對方說怎麼會約在永康，看我們的定
    位在西港〔應為港口〕，林進興等人就立刻將電話掛掉，並且
    全部人都散掉，警察有我的手機叫我去西港派出所〔應為港
    口派出所，下同〕，小胖跟莊仕宥就載我去西港派出所，在
    車上叫我不要承認被他們押走，受傷是自己跌倒，只是談債
    務問題，到派出所時警方將莊勝峯留著叫我先走。」、「（
    問：〈提示監視器畫面〉這是哪些人？時間、地點？他們做了
    何事？）這是我剛停好車走回家拿東西，後來又要來牽車的
    時候，他們就打我，有部份截圖是林進興他們在確認我的車
    在現場，有拍到小胖架著我脖子要上車，這時候他們已經打
    完我，莊仕宥是先跑去開車，再跑回來跟小胖一起押我上車
    ，林進興是站在旁邊看。」、「（問：後來他們還有再找你
    討債？）我後來電話換掉，也沒住那裡。」等語（偵卷㈡第3
    12至313頁），於本院審理時又結證稱：「（問：你有無印
    象你跟林進興之間還是跟莊勝峯之間有債務糾紛？）有。」
    、「（問：你還記得是如何的糾紛嗎，可否跟我們詳述一下
    ？）利息繳不出來，有來找我。」、「剛好我要出門，從地
    下室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們揍。」、「後來就把我帶走。」、
    「把我強押上車。」、「把我押上車以後我眼睛就被擋住了
    ，我就看不到了。」、「（問：再來你們車輛開去哪邊？）
    實際到哪邊我不知道，全程路程中我是完全看不到的。」、
    「到目的地以後在談要怎麼去還這筆錢，有聯絡到1個朋友
    ，他剛好看到我的定位在1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他就有報警
    。」、「後來警察就叫我們到派出所，哪一個派出所我忘記
    了。」、「（問：到目的地以後有把你的眼罩解開嗎？）有
    。」、「（問：當解開以後呢，債務怎麼處理？）就是在講
    ，講不攏的時候又被揍。」、「（問：誰跟你講的？）林進
    興。」、「（問：你是說你一出地下室就被揍，是在哪邊被
    揍？）長北街有1個地下停車的，我從那個車道走上來，走
    出去要去車子那邊的時候就被揍。」、「剛剛轉出去，走過
    去就被揍。」、「旁邊是1個小工廠，有1個小廟。」、「因
    為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是誰先揍我，但是當下第1下就直揍
    我的頭，就暈掉了。」、「我就是到那個轉角的時候，有人
    突然就揍我，我就嚇到了。」、「先看到誰，我真的想不起
    來，因為當下真的太突然，又是第1下就被打頭，暈掉了。
    」、「（問：你確定跟林進興借的？）對。」、「（問：在
    本件案發前你從來沒有看過莊仕宥？）對。」、「（問：案
    發前就有看過林進興跟莊勝峯？）對。」、「（問：你為何
    會認識莊勝峯？）莊勝峯是有1次來收利息的時候有看過。
    」、「（問：你上他們的車是否是自願上車的嗎？）不是。
    」、「（問：你有講到你眼睛有被遮起來，是在哪一個階段
    眼睛被遮起來？）上車之後。」、「（問：用什麼遮起來還
    有印象嗎？）好像是口罩。」、「（問：誰遮你的眼睛？）
    莊勝峯。」、「（問：車子的位置你當時坐在什麼地方、莊
    勝峯坐什麼地方？）坐在後座。」、「（問：開車的是誰？
    ）開車的是莊仕宥。」、「我不知道那實際是哪裡，我知道
    旁邊有魚塭。」、「（問：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遮住你眼
    睛的口罩拿下來了嗎？）下車的時候有拿下來一下，談不攏
    之後就又戴上。」、「（問：你在安定魚塭現場的時候，除
    了你們在場4位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後來是還有聽到其
    他人的聲音。」、「除了我們4個人之外，應該會有7、8個
    ，聲音滿大的。」、「（問：你說你在安定的魚塭還有被打
    ，有或是沒有？）剛剛下車的時候有被打，那時候談不攏的
    時候。」、「（問：跟誰談不攏？）林進興。」、「（問：
    你從你家出來的時候，你說他們3個都有打你？）有點忘記
    了，因為當下真的是很突然，第1下又是被打頭。」、「就
    直接打了，我到那個轉角就突然被揍了。」、「（問：你確
    定你在魚塭也有被打？）有。」、「（問：被誰打？）林進
    興。」、「（問：你說你到魚塭下車之後還有被打，是何人
    打你？）林進興。」、「在小倉庫的時候，有聽到拿球棒敲
    地面的聲音。」、「（問：拿球棒的是誰你記得嗎？）我不
    知道，那時候我看不到。」、「（問：你後來為何會是跟莊
    勝峯一起到港口派出所，你不是說後來有人報警，大家就閃
    了？）對，那時候是莊仕宥載我跟莊勝峯到1個地點，放我
    們下車之後再坐計程車去派出所。」、「警察接手我朋友的
    電話的時候，他有說請現場的人到派出所。」、「（問：你
    在港口派出所時，為何說是你自己前往協調的地點，也沒有
    被妨害自由，也沒有任何人傷害你？）因為當下的狀況是比
    較危險。」、「（問：不是已經在派出所了？）可是那時候
    因為前面已經被打了，所以我怕又會發生什麼事。」、「剛
    才有提示給你看的監視器畫面沒有拍到你被毆打的情況，原
    因是什麼？）好像是剛好轉角那邊沒有監視器。」、「（問
    ：你被打的地方是沒有拍到的部分？）對。」、「（問：你
    怎麼知道警察有叫你們要去派出所？）因為那時候是有聯絡
    朋友說要叫朋友準備錢，那時候朋友已經報案了，警察也在
    朋友旁邊。」、「（問：這是否是你事後了解到的情況？）
    對。」、「（問：你後來是如何從港口派出所離開的？）朋
    友去接我的。」、「（問：你離開之後就先去郭綜合醫院驗
    傷？）對。」、「（問：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為何？）因為
    有滿多地方受傷，驗傷完有先回家休息，才去報案。」等語
    （本院卷㈢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三第52
    至71頁）。
　⒊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自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你
    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
    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你們圍堵到葉
    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強押上車等行為？）
    我有。1名是莊勝峯，另1名是莊勝峯帶過去的。我跟莊勝峯
    有毆打葉誌展。」、「……我就在21時許前往葉誌展的住處找
    他，當時他要逃跑，所以我們才發生扭打，後來我們就請他
    上車」等語（偵卷㈠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
    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一第17頁、第19頁），於偵查中又陳稱
    ：「當天有叫葉誌展上車沒有錯，我有打葉誌展，因為他看
    到我們馬上就要跑，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我有打他，我不是
    很清楚我打到他哪裡，當下很亂，應該不是只有我有打，他
    一直在掙扎要逃跑，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當時是莊
    勝峯拉他上車，我開另一臺車，魚塭是莊勝峯要去的，到魚
    塭之後有人作勢要打他，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拉他下車」、
    「……後來他的朋友石頭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我
    叫他們去處理，我說要去打麻將了，後來我就離開了」等語
    （偵卷㈡第329頁）。
　⒋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先坦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
    林進興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
    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林進興
    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及強押上車等
    行為？）2名小弟是我及莊仕宥，我有強拉他〔指證人葉誌展
    ，下同〕上車。」、「有載他去安定區港口國道8號附近的魚
    塭」等語（偵卷㈠第169頁；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莊勝峯於警詢
    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僅係用以證明被告莊勝峯自
    身之犯行），於偵查中再陳述：「我承認我有動手，上車前
    就有打他，我打他手還有肚子。莊仕宥是我找去的，我跟莊
    仕宥說要去要錢，我忘記莊仕宥、林進興有沒有打葉誌展，
    後來我就叫莊仕宥去開車，我好像是拉著葉誌展的手叫他上
    車，好像只有我1個人帶葉誌展上車，後來我就隨機決定叫
    莊仕宥開到安定的魚塭，打算問葉誌展怎麼處理債務，在車
    上我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用口罩遮住葉誌展的眼睛，到魚塭有
    沒有叫葉誌展跪著我不太清楚，在魚塭林進興有沒有打他我
    也不太清楚，在魚塭我好像沒有再打葉誌展，我好像有拿球
    棒敲地板，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還，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把他手
    機拿走，後來我拿他手機給他，叫他打給朋友拿錢來還，後
    來他朋友打電話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到底有
    什麼事，莊仕宥到魚塭之後有先離開，我再打電話叫莊仕宥
    來載我們去派出所，到半路他〔指被告莊仕宥〕說他有事，我
    就叫他放下來，我們就坐計程車去派出所，到派出所之後我
    跟葉誌展跟警察說是債務糾紛，沒什麼事，警察叫我們自己
    處理，我們就各自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23頁）。
　⒌被告莊仕宥於警詢中陳稱：「當天是莊勝峯聯絡我去他家載
    他，然後他就叫我直接開車到上述地點，然後在巷口等他要
    找的人出來，然後到了現場時，他先下車找他要找的人，然
    後我才下車慢慢跟著進去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4巷內，後來
    我看到他時，他就叫我去開車過來接應，我就趕緊把車開回
    來，接著他就把他要找的人押到我車上，我都在旁邊看，接
    著他就叫我上車，把他們載到1個不知名的魚塭地，然後我
    就先離開了。」、「（問：林進興當天去那做何事？）我不
    太清楚，我只有看到林進興跟莊勝峯還有被害人他們在說話
    ，後來莊勝峯叫我去開車，我就開車過來協助，其他我就不
    清楚了。」、「（問：你是否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與林
    進興、莊勝峯前往葉誌展住處圍堵？）有，就是上述監視器
    畫面的事情。」、「當天莊勝峯是有指示我開車載他與葉誌
    展去某魚塭地，但都是莊勝峯報的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詳細
    地點。」、「我當天有參與上述事件，但我載他們到魚塭後
    就離開了，是後來莊勝峯又聯絡我，我才會去載他與葉誌展
    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問：〈警方提示上述被害人葉
    誌展遭強押擄走之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牌影像，經你觀看
    後，是否為你上述所稱你有參與之事件？〉是的。」等語（
    警卷即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493886號刑案偵查卷宗
    第12至17頁），於偵查中又稱：「當天莊勝峯找我去，他說
    要去北區，有1個人欠他錢，他要去看，過了一點時間林進
    興才到，莊勝峯走在前面，接著是我，他看到被害人之後就
    罵他，後來林進興才到，莊勝峯就叫我去開車，我開過來時
    候看到莊勝峯用手放在被害人脖子上，要被害人坐上車，我
    都沒有碰到被害人，也沒有推他上車，他們兩個就坐上後座
    ，我開車。後來到魚塭之後我看到莊勝峯和葉誌展下車，下
    車之後林進興也來了，他們3個在講話，我沒有看到有人打
    他，我就先走了，我在魚塭待了10來分鐘就離開，過了差不
    多1小時之後，莊勝峯叫我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就載莊
    勝峯和葉誌展他們去安和路，他們說要坐計程車，我看到他
    們上計程車，我就離開，後來我還有去港口派出所等莊勝峯
    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19頁）。
　⒍再案發當日即109年11月22日21時27分至29分許，被告林進興
    、莊勝峯、莊仕宥先後出現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監
    視器裝設地點）附近；同日21時31分14秒至43秒許，被告莊
    仕宥跑離上開地點附近，乙車隨後即駛近上開地點；同日21
    時31分52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左上臂，被
    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同日21時31分56秒許，被告莊勝峯
    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後頸部，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被
    告莊仕宥已下車站在被告莊勝峯旁；同日21時31分58秒至21
    時32分2秒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推進乙車後座，被
    告莊勝峯隨即跟著坐進後座，被告林進興站在乙車另一邊觀
    看；同日21時32分5秒至27秒許，被告莊仕宥坐上乙車駕駛
    座，將乙車駛離，被告林進興站在一邊看著乙車駛離等情，
    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㈠第39至40頁、
    第43至77頁），亦有相關現場照片、乙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可供參佐（偵卷㈠第40至43頁、第417頁）。而證人葉誌展
    之友人係於109年11月22日22時14分許以電話報案，嗣被告
    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於同日23時15分許一同前往港口派出所
    說明乙情，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113年1月29日南
    市警善偵字第1130037919號函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
    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港口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存卷
    可查（本院卷㈡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二
    第35至38頁）；證人葉誌展曾於案發翌日即109年11月23日
    至郭綜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
    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乙節，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
    可據（偵卷㈡第361頁）。
　⒎自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案發迄
    今時隔已久，就若干細節未能清楚記憶，但就主要被害過程
    之陳述均與偵查中大致相符；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
    宥因自身利害關係，陳述時均避重就輕，然被告林進興、莊
    勝峯於警詢或偵查中均已坦承曾有毆打證人葉誌展及將之載
    往魚塭等事，被告莊仕宥於警詢及偵查中亦坦承開車接應、
    被告莊勝峯曾將證人葉誌展押上車載往魚塭等情，足見證人
    葉誌展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屬信而有徵，自堪憑採
    。是由證人葉誌展之證述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之
    陳述綜合評斷，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22日晚
    間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
    毆打證人葉誌展後，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押上乙車前
    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被告莊仕宥則在旁觀看助陣，增
    加對證人葉誌展造成之心理壓力，並負責開車接應，被告林
    進興於上開魚塭處曾再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復持球
    棒敲打地面要求還款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其中被告林進興
    、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已使證人葉誌展受有頭部
    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有前引郭綜合
    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偵卷㈡第361頁）；且被告林進興、莊
    勝峯、莊仕宥為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推由被告莊勝峯在臺
    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以強暴手法將證人
    葉誌展架入乙車內，並由被告莊仕宥駕車將之載往臺南市安
    定區某魚塭處，迄至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依員警要求至
    港口派出所說明後，證人葉誌展始由友人接離，其間歷時甚
    久，復均使證人葉誌展陷於無法任意離去之境地，足見被告
    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所為於時間、空間上均已相當程度
    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自由，自已達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
    由之程度甚明。
　⒏參以證人葉誌展遭毆打之地點固因無監視器拍攝，未留有直
    接之影像紀錄，然自上述證據相互勾稽，除被告林進興、莊
    勝峯均有動手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外，被告莊仕宥於證人
    葉誌展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及遭被告莊勝峯架上乙車
    之過程均曾在場，僅其間有短暫離開將乙車駛近之舉動，且
    係由被告莊仕宥負責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證人葉誌展前往
    魚塭處，由此益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上開毆打
    證人葉誌展而施強暴、強押證人葉誌展至魚塭處而剝奪伊行
    動自由等情事，均有相當之默契且互相配合為之無疑。
　⒐按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
    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
    ，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
    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在安
    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
    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
    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刑
    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
    妨害秩序罪依109年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上述意旨，
    係抽象危險犯，祇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
    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
    之狀態為已足，且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
    ，而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是否主
    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
    ，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
    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7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
    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地點係在臺南市北區長
    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為不特定公眾均
    可能行經之處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縱案發當時
    客觀上無其他人士在場，仍屬公共場所；辯護意旨認當時係
    夜間，廟門緊閉，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是否屬公共場所尚
    有疑義等語，自無可採。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上開地點
    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陣，自係聚集3
    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施強暴，已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
    寧，且易造成附近民眾恐慌不安，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
    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即已合乎刑法
    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至明。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其曾借給嚴建成3萬元，及曾於109年1
    1月18日前往嚴建成住處尋訪嚴建成乙事，但矢口否認涉有
    重利及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辯稱：其未曾向嚴建成收取任何
    利息，其於109年11月18日至嚴建成住處只是要向他索討本
    金，其沒有打嚴建成也沒有出言恐嚇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嚴建成於偵查中就被害過程結證稱：「109年6
    月10日，我向他借3萬，有簽6萬元本票，還有簽6萬元借據
    ，還交付我的身分證影本。他說利息先扣第1期4‚500元，1
    期是1個月，利息4‚500元，我繳了5個月就繳不下去了，他
    是到我實踐街住處外面收錢，也是在那邊借錢給我。」、「
    ……當時我是帶著小孩，他們本來要繼續打，看到我帶小孩，
    林進興就叫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不要打，說給我1個禮拜到1
    0天要拿利息出來」、「……莊勝峯在旁邊也對我恐嚇說如果
    找不到人會讓我死得很難看。」、「……這期間我有去報警，
    但是我沒跟他們講，我一直沒有錢還他們，後來我不敢住那
    裡，我就搬離了」、「搬走之後就沒有再找到我了。」等語
    （偵卷㈡第305至306頁）。
　⒊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是嚴建成用LINE聯絡我要
    借款的，當時借款3萬給他，利息30天1期，5至6分，當時有
    簽本票1張，但本票我不知道放哪了。」、「〔109年11月18
    日〕……我有徒手毆打嚴建成的肚子2下。」等語（偵卷㈠第165
    至166頁），於偵查中亦坦承：「也是我借給嚴建成3萬元，
    是我自己去找嚴建成放款的，利息好像是1個月4‚500元。」
    、「〔109年11月18日〕……我有搥嚴建成肚子2下，問他什麼時
    候要還，我好像有跟嚴建成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他死得很難
    看」等語（偵卷㈡第324頁）。
　⒋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則稱：「（問：是否認識嚴
    建成？係何關係？）有聽莊勝峯說過他，但我不認識他。」
    、「他是跟莊勝峯借貸。」、「〔109年11月18日〕我有跟莊
    勝峯還有另1名我不認識的人，一同前往嚴建成住○○○市○區○
    ○街00巷00弄00○0號。我們有攔他，但沒有毆打。」等語（
    偵卷㈠第14至15頁），於偵查中亦陳稱：「（問：你於109年
    6月10日，在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借3萬元給嚴
    建成，利息每1月為1期，每期4‚500元？）是莊勝峯借給他
    的，我不知道他們利息怎麼算。」、「我有跟莊勝峯去找過
    嚴建成1次，那次有遇到嚴建成」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⒌自證人嚴建成、林進興及被告莊勝峯之上開陳述內容相互對
    照以觀，證人嚴建成關於前揭借款、利息之計算，及被告莊
    勝峯曾於109年11月18日至伊住處催討債務並出言恐嚇等被
    害過程之證述，均屬有據，自可採信；且因被告莊勝峯及證
    人林進興均一致陳述係由被告莊勝峯借款與證人嚴建成，被
    告莊勝峯復曾坦承毆打、恫嚇證人嚴建成，足認被告莊勝峯
    曾於事實欄「二、㈠」所述時、地借款與證人嚴建成並收取
    每月4,500元、共5個月之利息，另曾於事實欄「二、㈡」所
    述時、地以強暴、恐嚇之手法欲收取重利而未得手無誤。
　⒍按刑法上重利罪所謂急迫者，乃指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
    之迫切需求（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447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
    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
    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
    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
    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
    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
    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
    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
    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
    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
    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
    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至所謂「取得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
    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
    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3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重利罪所謂「急迫」指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
    ，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
    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
    」係指被害人欠缺借貸須以支付顯不相當重利為對價之相關
    知識與警覺，致其察覺力與判斷力受限者均屬之，並不以被
    害人有無實際借貸經驗為唯一判斷標準。亦即，縱被害人曾
    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對日後償還本息金錢之
    多寡或償還期限之久暫，具有一定理解程度之計算與權衡能
    力（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1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金錢借貸為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故利
    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
    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
    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738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嚴建成向被告莊勝峯借款時因預
    扣首期利息4,500元，實際僅取得2萬5,500元，借款本金即
    應為2萬5,5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約為
    17.65％（每月4,500元÷2萬5,500元≒0.1765），週年利率即
    高達約212％（17.65％×12＝212％）。衡諸現今為微利時代，一
    般金融機構貸放款之利率均已降低，另金融機構之現金卡或
    信用卡利率雖較高，亦不超過年利率20％，即使借款利率較
    高之當舖業者，依當舖業法規定渠等收取之利率亦不得超過
    年利率30％，而被告莊勝峯卻向證人嚴建成收取高達週年利
    率約212％之利息，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自屬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依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
    、急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苛刻之高昂利息，更可
    徵被告莊勝峯確係利用證人嚴建成亟需款項支應，在經濟上
    迫切需要資金之窘境及壓力下，乘證人嚴建成急迫而貸以金
    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㈢關於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僅坦承其曾將款項貸與郭燕卿，然矢口否認
    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借給郭燕卿的錢都是郭燕卿打牌時
    陸續借的，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是郭燕卿後來倒會欠很多
    錢，才會說其收重利，郭燕卿匯款到其朋友任品軍帳戶給其
    的4,500元都是還本金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朋友介紹我去
    林進興那邊打牌，打牌輸錢，有向林進興借錢。」、「（問
    ：妳當時向警察陳稱『因為我有兩個小孩要付大學學費，平
    常又沒有往來，才會有朋友介紹向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
    款3萬元』，與妳方才所述不同，有何意見？） 就是在林進
    興那邊打牌輸錢，順便跟他借錢。」、「（問：跟妳說要付
    大學學費不同？）跟他借錢所講的原因跟你講的是一樣的。
    有輸錢，有跟他借錢。」、「（問：借多少錢？）加起來3
    萬元。」、「（問：當時利息係如何約定的？）我欠林進興
    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都是匯款的。」、
    「（問：林進興於何地以何方式交付款項給妳？）也是在路
    旁。」、「（問：妳後來有無還款？）3萬元的部分我沒有
    還，因為我的經濟狀況不好而無法償還，所以先給林進興利
    息4,500元。」、「（問：當時警察問妳『何時何地跟綽號阿
    興的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妳說『我於108年9月28
    日左右在臺南市○○區○○里○○0○00號前，在綽號阿興之林進興
    所駕駛的自小客車內借3萬元』，是否有此事？）確實有這件
    事，但是日期我忘記了，因為當時警察硬要我說出1個日期
    ，因為太久了，我也不記得日期了，我就以我匯錢給林進興
    的日期往前推。」、「（問：日期你不確定，但確實有借錢
    這件事？）是的。」、「（問：金額與地點是否正確？）正
    確。」、「在車上借的，打麻將是我偶爾會去那邊打個麻將
    ，我打麻將也有欠他錢，我跟林進興比較熟悉後，有跟他開
    口借錢。」、「（問：林進興這次要借款給妳，車上現場有
    無其他人？）都沒有。」、「（問：就只有你們兩人？）是
    。」、「我真的忘記是從何時借款，還款到何時，當時是警
    察一定要我給1個日期，他就依我匯錢的紀錄開始算，算至
    警察找到我製作筆錄的日期去推算，警察叫我大概寫個日期
    ，但我真的忘記了，因為時間真的太久，我真的不記得何時
    借款。」、「（問：利息的部分，當時有無預扣？）第1期
    有。」、「（問：實拿2萬4,000元？）是的。」、「（問：
    利息都如何給付？）匯款到林進興指定的帳戶。」、「（問
    ：妳當時為何會找林進興借錢？）因為打牌過幾次，覺得林
    進興人不錯，又剛好要繳納小孩的學費，才想說試著開口問
    看看。」、「我沒有帳戶可以轉帳，是我向柯宗成借他的帳
    戶轉帳，我再給他現金。」、「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都
    是用柯宗成的帳戶匯錢，具體時間我忘記了。」、「（問：
    妳於警詢時稱『109年12月我有將利息4,500元拿給我朋友黃
    小姐，叫她代為交給林進興』，是否確實有此事？）確實有1
    次，我想說要盡快還清欠林進興的錢，那次我不方便匯款，
    我才請我朋友幫我匯錢給林進興。剛好那次沒有辦法使用柯
    宗成的帳戶，我自己的帳戶也無法匯款，所以才叫我朋友幫
    我匯，我再拿現金給我朋友。」、「3萬元是另外借的，賭
    債1萬元他也沒有跟我要。」、「（問：妳當時會向林進興
    借錢，是否就是有急用？）是。當時小孩開學要繳納學費，
    且我經濟狀況也不好。」、「（問：妳去打麻將附近的車上
    向林進興借錢的？）安定海寮那邊。」、「（問：為何當時
    係約在車上借錢？）因我上班的地點在那邊，林進興開車過
    去找我。」、「（問：妳是否記得妳向借林進興3萬元，實
    拿2萬4,000元後，第1次開始給他1個月4,500元是何時？）
    第1個月應該就有匯款4,500元給林進興，因為那時候剛借不
    好意思，因為太久了，真的忘記了，不太能確定。」、「（
    問：妳第1次匯款給林進興的日期為109年7月28日，所以有
    可能是這個的前1個月？）大約。」等語（本院卷㈡第155至1
    64頁、第166頁、第170至171頁），即已明確證稱伊曾向被
    告林進興借款3萬元，實拿2萬4,000元，每月給被告林進興4
    ,500元之利息。
　⒊證人即郭燕卿之友人柯宗成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
    你與郭燕卿係何關係？）男女朋友。」、「（問：你們交往
    多久？）12年。」、「（問：這期間有無同居？）有一陣子
    有同居。」、「（問：在庭之被告林進興是否認識？）不認
    識。」、「（問：就你瞭解，郭燕卿在外有無向地下錢莊借
    錢？）有。」、「（問：借錢的數額及對象、利息，你是否
    瞭解？）對象不清楚，利息有多有少，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問：是否知悉總共借多少錢？）實際金額不知道，
    她不會告訴我，我僅知道蠻多的，光我拿給她去還錢的就不
    知道多少了。」、「郭燕卿時常要轉帳，我就把手機給郭燕
    卿操作我的網路銀行。」、「（問：你稱有時候會把你的手
    機綁定的銀行讓郭燕卿去操作網路銀行？）有。」、「（問
    ：郭燕卿匯錢的用途，你會過問嗎？）有時候會問，有時候
    也不會問，在一起那麼多年了，或是她會說幫她轉帳，她會
    拿錢給我，到底轉帳什麼，我也不會多問。」、「中國信託
    帳戶給郭燕卿使用的時候，她可能有下載中國信託銀行app
    使用，華南銀行帳戶是我的薪轉帳戶，所以都在我的手機裡
    面。」等語（本院卷㈡第178至181頁），則已清楚證稱伊曾
    將自己申辦之上述帳戶借給證人郭燕卿轉帳匯款使用。
　⒋又證人柯宗成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於109年7月28日、109年8月27
    日、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9日、109年11月30日曾各轉
    帳4,500元至任品軍申設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證人柯宗成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於110年1月28日亦曾
    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上開帳戶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111年5月20日營清字第1110017520號函暨上開柯宗
    成華南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永大分行111年9月6日永大字第1118300952號函暨上開
    任品軍帳戶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活期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
    9262268號函暨上開柯宗成中信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存款
    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查（偵卷㈡第451至457
    頁、第463至487頁，本院卷㈡第211至270頁）。而被告林進
    興於110年1月28日9時14分許曾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
    動電話撥打任品軍（綽號「香蕉」）持用之門號0000-000-0
    00號行動電話，向任品軍稱：「你的帳戶，我有人匯進去你
    的帳戶內。」、「啊你有嘿……領出來還我。」等語，亦有該
    等通訊監察譯文附卷可據（偵卷㈠第93頁）。
　⒌綜上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證人郭燕卿於109年7月28日至110年
    1月28日止，除伊陳述於000年00月間另委請友人黃小姐代為
    付款外，每月均於相近之日期借用證人柯宗成之帳戶固定匯
    款至被告林進興之友人任品軍之帳戶，此一情節合於證人郭
    燕卿證述伊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每月須給付4,500元利息之
    情節，由此足證證人郭燕卿上開所述確屬有據，堪以採信。
　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雖又改稱伊每月匯給被告林進興的4
    ,500元並非全是利息，也會扣還一些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
    64至166頁、第169頁）；然證人郭燕卿卻又稱被告林進興未
    具體表示每月扣多少本金，伊也無法確認到底還了多少本金
    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7頁、第172頁），與常情至為相違
    ，實難遽信。況證人郭燕卿原已明確證稱：「我欠林進興3
    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等語（本院卷㈡第157
    頁），證人郭燕卿復證稱：「（問：妳向林進興借款前有無
    借款經驗？）有。」、「（問：因此妳很清楚利息及本金是
    不同的？）對，我知道。」等語（本院卷㈡第170頁），足見
    證人郭燕卿實無難以區辨本金及利息之情形，伊先證稱每月
    固定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後，始又改口稱該4,500元
    亦清償部分本金，卻無法陳述每月究竟清償多少本金，顯係
    為圖迴護被告林進興而刻意翻異前詞，自難據此為有利於被
    告林進興之認定。
　⒎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4月28日將3萬元貸
    與證人郭燕卿，然因證人郭燕卿已無法確認實際之借款日期
    ，故參酌前揭匯款紀錄及證人郭燕卿之證述，認定被告林進
    興係於109年6月28日貸與證人郭燕卿款項（扣除6,000元後
    實際交付2萬4,000元），並於109年7月28日至000年0月00日
    間共收取7個月之利息3萬1,500元（含歷次匯款及證人郭燕
    卿所述於000年00月間委託友人轉交之部分），總計已獲取3
    萬7,500元之重利（6,000元＋3萬1,500元＝3萬7,500元）。
　⒏依前揭「㈡、⒍」引用之判決意旨，證人郭燕卿向被告林進興
    借款時因預扣6,000元，實際僅取得2萬4,000元，借款本金
    即應為2萬4,0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為
    18.75％（4,500元÷2萬4,000元＝0.1875），週年利率即高達2
    25％（18.75％×12＝225％），參酌前揭「㈡、⒍」之說明，已超
    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確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伊係打麻將輸錢，又須負
    擔小孩的大學學費，故向被告林進興借貸等語，有如前述；
    而衡之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迫切需求，實無可
    能願意支付如此嚴苛之高昂利息，更可證被告林進興確係利
    用證人郭燕卿亟需款項應急，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困境
    及壓力下，乘證人郭燕卿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
    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仕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扣案足憑，
    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永康
    分局113年2月29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30128021號函暨員警報
    告、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23頁、第25至29頁、第
    35頁，偵卷㈡第359頁，本院卷㈡第61至67頁），足徵被告莊
    仕宥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經送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以檢視法、試射法鑑驗結果，認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
    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1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110064915號鑑定書附卷可
    據（警卷第21至22頁），上開鑑定結果復係鑑驗機關本其專
    業知識、鑑定經驗而實際檢驗試射後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
    ，堪認上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
    款所規定管制之彈藥無訛。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員警曾在事實欄「五」所述之時、地
    扣得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共228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嫌，辯稱該等
    物品均係其友人王銀享所有云云。
　⒉員警於111年4月19日7時14分許至被告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
    ○○里○○000○00號之住處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
    包等物，該等咖啡包嗣經鑑定結果，均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
    酮成分，其重量、抽測純度值及推估純質淨重各如附表二所
    示等節，業據被告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均自承無誤，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
    、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
    案物品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9日刑鑑字
    第1110054874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㈠第185頁、第187至1
    97頁、第201至207頁，偵卷㈡第367至370頁），上開客觀事
    實首堪認定。
　⒊證人即被告莊勝峯之友人王銀享於另案警詢中先陳稱：「東
    西是我跟莊勝峯的。」、「是我跟他共同所有。」、「他〔
    指被告莊勝峯，下同〕不敢面對刑責，所以才說查扣物品都
    是我的。」、「……我不知道莊勝峯是要自己施用還是做其他
    用途，我當時是幫忙他分裝」、「……查扣物品是我跟莊勝峯
    共同持有，因為他家只有莊勝峯跟他女兒住，放在他家分裝
    比較方便。莊勝峯知道這些物品是要用來分裝咖啡包的。」
    、「……就只有我跟莊勝峯一同分裝。」、「於111年4月初開
    始在莊勝峯住處分裝毒品咖啡包。」、「……當初莊勝峯是跟
    我約定毒品咖啡包全部分裝完畢後，再看毒品咖啡包全部數
    量討論如何分配。」等語（本院卷㈡第336至341頁）；於另
    案偵查中又稱：「這些東西是我和莊勝峯共同擁有的，莊勝
    峯出來之後跟我說他不敢面對刑責，所以都推給我。是他去
    跟人家買甲基甲基卡西酮、水果粉，我去買包裝，至於做完
    之後要怎麼分，還沒談到，我們已經分裝完成一部分，還沒
    全部弄好。」、「他是不是要賣我不知道，我是打算有一些
    自己吃，有一些打算賣人家，莊勝峯本來就有在施用毒品咖
    啡包。」等語明確（本院卷㈡第365頁）。
　⒋參之證人王銀享始終陳述扣案咖啡包係被告莊勝峯與伊共同
    持有，且證人王銀享雖自陳伊另有販賣扣案毒品咖啡包之意
    圖，但仍陳稱不知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咖啡包之目的，顯見
    證人王銀享並非為圖誣陷被告莊勝峯與伊共犯重罪而故為不
    利於被告莊勝峯之證述；再佐以扣案咖啡包等物數量非少，
    且係於被告莊勝峯之住處1樓客廳、廚房等處為警查獲，益
    見證人王銀享無須刻意向被告莊勝峯遮掩、隱瞞分裝毒品咖
    啡包之舉動，伊陳述係與被告莊勝峯共同分裝而持有該等毒
    品咖啡包等語，尤為可信。被告莊勝峯空言辯稱扣案毒品咖
    啡包均係證人王銀享單獨所有云云，無非臨訟飾卸之詞，尚
    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均已臻明確，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
    仕宥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屬公共場所之臺南市
    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由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在該處徒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下手實施強暴行
    為，被告莊仕宥在旁圍觀助陣，以前揭方式造成公眾或他人
    之危害、恐懼不安，破壞該處之安寧秩序；並由被告莊勝峯
    將證人葉誌展強行架入乙車內後，由被告莊仕宥駕車載往臺
    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被告林進興復在該處毆打證人葉誌展
    ，被告莊勝峯則持球棒敲擊地面以威嚇證人葉誌展，即均係
    以不法腕力、人數優勢、在旁監視等非法手段，於時間、空
    間上均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被告林進
    興、莊勝峯徒手毆打之行為更已致證人葉誌展受有事實欄「
    一」所示之傷害。故核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莊仕宥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
    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刑
    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對證人葉誌展所為之剝奪行動
    自由犯行，雖合於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
    生效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加重處罰要件，惟
    其等違犯上開犯行時該條文尚未增訂，即屬其等行為時所無
    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1條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
    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間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及傷害之犯行，或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間就
    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各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
    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但刑法第150條之罪之構成要件須
    聚集3人以上，性質上屬於聚合犯，並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
    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主文記載尚無加列「共同」
    之必要，併予指明。
　⒋被告林進興固有於不同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動作，然其此
    等舉動係本於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及
    具有相關性之地點陸續所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傷害犯意
    ，客觀上所侵害者並為同一被害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
    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
    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
    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1個傷害罪
    ；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復基於同一妨害自由之犯意
    ，自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強押證人葉誌
    展上車後，將之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其間地點雖有
    更異，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共同剝奪證人葉誌展
    行動自由之行為並未間斷，應為繼續犯，而僅論以1個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罪。
　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所為之上開犯行，均係以在公共場
    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
    手段，欲達成迫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被告莊仕宥參與
    之上開犯行，亦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
    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上述目的，即各具
    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3個罪名，
    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
    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斷；被告莊仕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
    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2個罪名，亦
    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2條
    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嚴建成
    急需款項之際貸以金錢，藉此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⒉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行為，係基於取得重利
    之目的，以強暴、恐嚇手段向證人嚴建成催討債款，然因證
    人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居處而未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
    ，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
    遂罪。至被告莊勝峯違犯上開犯行之行為方法雖亦合於恐嚇
    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但因已為前開加重重利未遂罪所結
    合之「恐嚇」要件所評價，不再另行論罪，附予敘明。
　⒊按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係即成犯，行為人乘他人急迫
    、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時
    ，如已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者，犯罪即已成立。又債務
    人如以簽發本票之方式給付重利者，因本票屬有價證券，行
    為人於收取該本票時，雖視為已取得重利而成立普通重利罪
    ，然行為人僅能期待債務人屆期兌現該本票所載金額，實際
    上尚未確實取得該利息款項。惟重利業者以高利率貸放款項
    ，其目的在實際取得重利，倘若屆期債務人並未兌現該本票
    債權，行為人為確實取得該重利，藉以實現並滿足其重利債
    權，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及傷害、毀損等不當之行為，迫
    使債務人給付該本票所載金額者，此即一般社會大眾所指重
    利業者之暴力討債行為。而考諸刑法第344條之1加重重利罪
    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高利貸者，為實現債權，以不當之手
    段，使重利被害人繼續支付重利，或兌現因支付高額利息已
    簽發之票據等索討債務之行為，所衍生之社會問題而增訂。
    因此，行為人如為確實取得重利款項，以實現其重利債權，
    而持已成立普通重利罪所取得之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另行
    起意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
    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等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票
    據所載之重利金額者，自應另依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規定
    論處罪責，且此部分犯行與刑法第344條第1項普通重利罪之
    處罰原因及條件尚非相同，應無重複評價之情形（最高法院
    108年度臺上字第11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勝峯
    違犯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後，因證人嚴建成未
    繼續支付利息，始另行起意，採取事實欄「二、㈡」所示強
    暴、恐嚇之手段，欲達到取得尚未實現之重利債權之目的，
    足見其先後所為係屬各自獨立之不同犯行，應分別予以評價
    。
　㈢被告林進興如事實欄「三」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郭燕卿需
    款孔急之際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
    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彈藥，依同條例第5條
    之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而依同條例第
    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所稱之彈藥，包括供各式槍砲
    使用之子彈在內。故核被告莊仕宥持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子
    彈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
    許可持有子彈罪。
　⒉被告自111年4月19日前某日起至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止持
    有扣案子彈，屬持有行為之繼續。又非法持有槍枝、子彈等
    違禁物，乃侵害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數支
    槍枝、數顆子彈），仍為實質上一罪（最高法院107年度臺
    上字第27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仕宥雖同時非法
    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共2顆，依前揭判決意旨，仍僅論
    以一罪。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
    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
    級毒品，禁止非法持有，且持有第三級毒品達純質淨重5公
    克以上亦已屬應受刑罰之行為；是核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如
    附表二所示咖啡包之行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
    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
　⒉被告莊勝峯係與證人王銀享共同持有上開4-甲基甲基卡西酮
    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雖證人王銀享另有販賣之意圖，然就
    單純持有上開毒品部分，被告莊勝峯與證人王銀享仍有犯意
    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部分，其犯罪事實
    即為事實欄「一」、「二」、「三」所示之事實（除後述「
    丙」所述之無罪部分外），經核與起訴書所載均為相同之事
    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林進興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三」所示
    之重利犯行，被告莊勝峯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
    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
    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加
    重重利未遂犯行、如事實欄「五」所示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
    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行，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如事實欄「一
    」所示（從一重論）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如事實欄「
    四」所示之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各屬犯意有別，行為殊異，
    各應予分論併罰（即被告林進興共2罪，被告莊勝峯共4罪，
    被告莊仕宥共2罪）。　　
　㈧被告莊勝峯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係
    已著手實行強暴、恐嚇之手段，但尚未因此取得重利，為未
    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㈨量刑審酌：　
　⒈被告林進興有傷害前科（未構成累犯）；被告莊勝峯前因傷
    害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109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查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
    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被告莊仕宥於
    本案前則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不思理性處理債款事宜，僅
    因不滿證人葉誌展未按時給付款項，即恣意於證人葉誌展住
    處附近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
    打證人葉誌展，使之受有身體上之傷痛，被告莊仕宥則在場
    圍觀助勢，所為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其等復均以
    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不法手段，欲達成使證人葉誌展
    還款之目的，所為均漠視法紀，危害社會治安及安寧秩序匪
    淺，且使證人葉誌展心理及精神上亦承受甚大之痛苦、壓力
    ，殊為不該。
　⒊被告莊勝峯、林進興均不思循正途謀取財富，反各自利用證
    人嚴建成、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預定苛刻條件，藉以取得
    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所為使證人嚴建成、郭燕卿之經濟狀
    況更為惡化，加深心理壓力及負擔，亦均對社會經濟秩序有
    負面影響，均屬非是；被告莊勝峯更進而採取強暴、恐嚇之
    方法欲取得重利，縱未得逞，仍應予非難。
　⒋被告莊仕宥不思戒慎行事，明知子彈對社會治安及人身安全
    均有相當危害，為政府極力查禁之物，竟仍未經許可恣意持
    有扣案子彈，所為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對社會治安亦具有潛
    在危險，實屬不該，更顯見其法治意識薄弱；惟被告莊仕宥
    持有子彈之數量有限，復尚無持子彈供任何不法使用之犯罪
    紀錄。
　⒌被告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毒品均為我國嚴厲查禁
    之物，竟不思自制，未經許可無故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
    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顯見其漠視法紀，無視政府禁制毒品
    之政策及決心，其所為更易滋生其他犯罪，影響整體社會秩
    序。
　⒍被告莊仕宥已坦承如事實欄「四」所示非法持有子彈之犯行
    ，就此部分尚有悔意；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矢
    口否認其餘犯行，飾詞圖卸，均難認其等已知悔悟。
　⒎被告林進興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家有配偶及子女，從事魚
    塭工作；被告莊勝峯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育有1個小孩，
    從事防水工作；被告莊仕宥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家有母親
    ，從事建築工作（參本院卷㈢第125頁）。
　⒏茲審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罪動機、手段、
    分工、參與程度、獲利情形、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依序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
    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
    科罰金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重
    利未遂罪、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或
    被告莊仕宥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非法持有子彈罪，犯
    罪類型、罪質均屬不同，犯罪情節各異，同時斟酌數罪所反
    應行為人之人格與犯罪傾向，及刑罰衡平、責罰相當原則等
    ，整體評價被告莊勝峯、莊仕宥應受矯治之程度，而就被告
    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被告莊仕宥所犯之罪之有期
    徒刑部分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就得易科罰金之
    應執行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事實欄
    「一」所述犯行同時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
    重重利未遂罪嫌，惟因被告林進興借款與證人葉誌展部分，
    尚難認定其與被告莊勝峯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與原本顯不相
    當之重利（理由詳如後列「丙、無罪部分」所述），自亦無
    由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係以強暴、脅迫、恐嚇
    等非法方法欲向證人葉誌展收取重利，不能遽論以加重重利
    未遂罪；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述對證人葉誌展
    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若屬成立，與其等前開經論罪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各
    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併予指明。
五、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制式子彈1顆，為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條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之彈藥，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莊
    仕宥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子彈1顆經鑑驗試射，可擊發且具
    殺傷力，雖亦如前述，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
    第2款所列管之彈藥，以具有殺傷力者為限，自須具備此一
    要件之子彈等物，始得認係違禁物而予沒收；上開子彈1顆
    既經擊發，已因射擊結果從完整子彈分離而均僅餘彈殼，喪
    失子彈之外型、結構、性能及效用，不再具殺傷力，已非違
    禁物，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㈢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經鑑定結果，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
    酮等成分，其數量及檢驗前、後之重量等項均詳如附表二所
    示，亦有前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偵
    卷㈡第367至370頁）；而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第三級毒品雖
    無沒收銷燬之特別規定，但該等毒品業經禁止非法持有，當
    屬違禁物，且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
    已構成犯罪，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
    第三級毒品均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如
    附表二所示之包裝袋因均係供包裹4-甲基甲基卡西酮所用，
    縱於檢測時將其內毒品取出，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
    析離，應依上開規定一併諭知沒收。
  ㈣按重利罪所處罰者，並非貸放款項，而係行為人乘機取得與
    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且行為人犯重利罪係為取得與原本顯
    不相當之重利，則若無法取得此等重利，本無可能將款項貸
    以被害人，故行為人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
    罪所得，無庸扣除其放款可收取之法定利息。本件被告林進
    興已向證人郭燕卿收取共37,500元之利息，被告莊勝峯則已
    向證人嚴建成收取共22,500元之利息，均經本院認定如前，
    此等款項即各屬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犯罪所得，且均未經
    尋獲或發還，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各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
    追徵其價額。
  ㈤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球棒所在不
    明，亦無證據足證即係扣案球棒，然考量球棒係日常生活中
    可使用之物，其存在本身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若另外開
    啟執行程序探知其所在及價額，顯不符比例原則，而有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之情形，故不
    予諭知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因無證據足證曾用於本案或與
    本案有何直接之關聯性，亦無從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
    款收取重利之犯意，於109年5月19日，在臺南市○區○○街000
    號，乘證人葉誌展需款急迫之際，貸與3萬元，與葉誌展約
    定利息每月4,500元（換算年利率為180％），藉此獲得與原
    本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因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涉犯刑
    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
    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
    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
    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
    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
    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
    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
    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
    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無非以
    上開事實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供述、證人葉誌展之指述
    等資料可資證明，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曾貸與
    證人葉誌展3萬元乙事，惟堅決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
    其僅預扣2,000元之利息，未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其他利息等
    語。被告莊勝峯則辯稱：3萬元是被告林進興借給證人葉誌
    展的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葉誌展於警詢中固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地下錢莊
    借錢借多少？利息多少？繳息日何時？）我跟他借3萬元，
    先扣利息實拿2萬5‚500元。利息1個月4‚500元（月息15分）
    。繳息日為每個月的19日。」、「我是在109年5月19日跟他
    借錢。繳交利息6期總金額2萬7‚000元。」、「我是在109年
    5月19日打電話給林進興借款，林進興到我現住地○○市○區○○
    街000號樓下放款。」、「我借3萬1個月利息4‚500元，第1
    期先扣利息4,500元，實拿2萬5‚500元，月息15 分。我繳交
    利息6期（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共2萬7‚000元
    。」、「繳息是每個月的19號。該地下錢莊收息時，有時開
    1臺自小客車2人，有時2臺自小客車5至6人，林進興或綽號
    小胖來收取利息。」等語（偵卷㈡第383頁、第390頁），於
    偵查中又證稱：「109年5月19日，當天有寫本票，我只有跟
    他借1次，借3萬。本票是寫3萬元的1張，另外還有1張大張
    的，好像是借據，是寫6萬，他說寫6萬是1個保障，我還有
    留身分證影本給他，寫完那些他就拿現金2萬5‚500元給我，
    他說利息10天4‚500元，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約地方跟我拿，
    給我2萬5‚500元當天他說先扣4‚500利息，但是10天後他又
    向我收4‚500元，後來我繳了5、6次利息給他，繳款2萬7‚00
    0元，我還沒有繳到本金。」等語（偵卷㈡第311至312頁），
    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借款3萬元？）
    是。」、「（問：利息怎麼算？）10天4,500元。」等語（
    本院卷㈢第65至66頁）。
　㈡惟被告林進興雖已坦承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但被告林
    進興、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認
    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前述利息；參以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
    時亦證稱：「（問：你欠林進興的錢繳利息的時候都是繳現
    金嗎？）對。」、「（問：你繳利息的部分有留下什麼證據
    嗎？）好像沒有。」、「（問：沒有給你收據什麼的？）沒
    有。」、「（問：你每10天要繳4,500元，這個錢是你去帳
    戶內領出來的還是你手邊的錢？）手邊的。」、「（問：所
    以也沒有提款的紀錄？）沒有。」等語（本院卷㈢第67至68
    頁），即缺乏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佐證證人葉誌展上開關於利
    息計算部分之證述之真實性。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憑
    證人葉誌展單方面之指述遽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
    重利罪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既僅能證明被告林進興曾
    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乙事，但除證人葉誌展個人之指述
    外，尚乏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向證人葉誌
    展收取利息之情形，即不能逕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對證
    人葉誌展涉犯重利罪嫌。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所
    有直接、間接之證據，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涉上述重利
    罪嫌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
    判決要旨，自無以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有上開罪嫌；
    本諸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
    對證人葉誌展犯重利罪乙事自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判
    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第5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77條第1
項、第302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
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42條第3項
、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承、陳擁
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郁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44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
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
用。
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
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項之重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說明   1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同款子彈經採樣試射，鑑定結果具殺傷力。 【本判決宣告沒收之物】    2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經鑑定試射後現僅餘彈殼，不予宣告沒收。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及說明   1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紅色包裝，上有「吉祥如意」字樣） ⑴共87包（含包裝袋87只）；驗前總毛重217.27公克（包裝總重約44.37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72.90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至6-87。 ⑶隨機抽取編號6-14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2.08公克，取1.30公克鑑定用罄，餘0.7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3％。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8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5.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2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57公克（包裝總重約10.2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7.37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88至6-104。 ⑶隨機抽取編號6-97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87公克，取1.02公克鑑定用罄，餘0.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5％。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36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3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福氣滿滿」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87公克（包裝總重約8.1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9.71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05至6-121。 ⑶隨機抽取編號6-111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48公克，取1.05公克鑑定用罄，餘0.4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4％。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4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07包（含包裝袋107只）；驗前總毛重206.14公克（包裝總重約53.5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52.64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7，鑑定時另編號為7-1至7-107。 ⑶隨機抽取編號7-78鑑定，內含綠色塊狀物，淨重1.40公克，取0.82公克鑑定用罄，餘0.58公克。 ⑷檢出微量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未達1％，無法估算總純質淨重）。 ⑸起訴書漏載此部分，然因此部分與編號1至3所示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合計之純質淨重顯已達5公克以上，故應予補充列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莊勝峯






            莊仕宥




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111年度偵字第2197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進興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莊勝峯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加重重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共同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前開各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莊仕宥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前開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進興、莊勝峯其餘被訴（共同對葉誌展犯重利罪）部分均無罪。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柒仟伍佰元對林進興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林進興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元對莊勝峯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林進興因葉誌展先前曾向其借款，卻未按時給付利息及還款，心生不滿，竟邀集友人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葉誌展住處附近埋伏、等待，欲伺機向葉誌展催討債款。詎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明知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附近之「鎮山城隍廟」均為不特定公眾可能行經之公共場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如在該處聚集3人以上施暴，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進興、莊勝峯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莊仕宥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同時並均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林進興自行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黑色TOYOTA，下稱甲車）、莊仕宥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淺灰色福特，下稱乙車）附載莊勝峯，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一同到達上開地點下車等候，迨葉誌展現身後，旋由林進興、莊勝峯趨前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共同以前揭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莊仕宥則在旁圍觀助陣，以此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其等上開所為均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旋由莊仕宥駕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接應，並由莊勝峯以手架住葉誌展後頸部，將葉誌展強行帶入乙車內，莊仕宥即駕駛乙車附載莊勝峯、葉誌展離開，林進興亦駕駛甲車隨同前往，一同將葉誌展押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旁之倉庫，林進興（起訴書記載為不詳共犯）復在倉庫內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使葉誌展共計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其間莊勝峯亦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葉誌展還款，使葉誌展感受壓力而無法逃跑，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即同時共同以前述強暴、威嚇之方式剝奪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其後因林進興、莊勝峯等人要求葉誌展聯繫朋友協助還款時，經友人察覺情況有異報警尋求協助，員警乃循線通知葉誌展等人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港口派出所（下稱港口派出所，起訴書誤載為佳里分局西港派出所）說明；嗣莊勝峯於同日23時15分許將葉誌展帶往港口派出所後，葉誌展始由友人先行接離而重獲自由，葉誌展復於驗傷後再行報案，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莊勝峯另先後為下述行為：
  ㈠莊勝峯明知嚴建成因生活所需亟待款項支應，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嚴建成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10日某時，在嚴建成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之住處外貸以嚴建成新臺幣（下同）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5,500元與嚴建成，莊勝峯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約17.65％〔計算式：每月利率約4,500元÷2萬5,500元≒17.65％，換算週年利率約達212％〕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10月間已收取嚴建成繳納之利息共2萬2,500元〔每月4,500元×5個月＝2萬2,500元〕。
  ㈡莊勝峯因嚴建成自109年11月起未能繼續給付利息，心生不滿，遂另行基於以強暴、恐嚇取得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許前往嚴建成上址住處，徒手毆打嚴建成之腹部2下（無證據足證已成傷），質問嚴建成何時還款，並向嚴建成恫稱：「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而以前揭強暴、恐嚇之方式欲取得前述重利，惟因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上址而未曾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
三、林進興前因打麻將結識郭燕卿，詎其明知郭燕卿打牌輸錢且須籌措子女學費，亟需款項應急，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郭燕卿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28日（起訴書記載為4月28日）某時，在臺南市○○區○○里○○0○00號附近某處路邊貸以郭燕卿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及費用6,0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4,000元與郭燕卿，林進興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18.75％〔計算式：每月利率4,500元÷2萬4,000元＝18.75％，換算週年利率達225％〕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000年0月間已收取郭燕卿繳納之利息共3萬7,500元〔即首期預扣之6,000元＋（每月4,500元×7個月）＝3萬7,500元〕。
四、莊仕宥明知可供槍枝使用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管制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111年4月19日前某日，在臺南市某處取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制式子彈2顆後，即將之藏放於其位於臺南市○市區○○路00巷0號之住處房間內，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嗣員警於111年4月19日8時40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子彈2顆，而查知上情。　　
五、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因友人王銀享之提議，為供己施用（尚無證據足證莊勝峯有販賣之意圖），仍與王銀享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初間某日，向不詳人士購入4-甲基甲基卡西酮粉末及包裝袋等物，並由王銀享在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內，將之分裝為附表二所示內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共計228包（起訴書記載為121包），而共同非法持有純質淨重合計達5公克以上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王銀享因另有販賣之意圖，經本院另案就王銀享所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嫌判處有期徒刑3年）；其後因員警於112年4月19日7時14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乃查悉上情。　　
六、案經葉誌展、嚴建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下稱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甲、起訴及審理範圍之認定：
　　關於事實欄「二、㈡」所述被告莊勝峯對被害人嚴建成所犯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部分固記載：「莊勝峯為逼迫嚴建成清償高額利息及本金，而基於加重重利之犯意，與林進興共同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至上址找嚴建成，莊勝峯以徒手毆打嚴建成腹部2下，質問其何時還錢，並恐嚇其：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嚴建成即搬離該處」等語，而曾提及被告莊勝峯與林進興「共同」前往案發地點乙事，然細繹起訴書上開記載，檢察官起訴時並未敘述被告莊勝峯就該部分犯行主觀上與林進興有犯意聯絡，亦未敘及林進興客觀上有何參與行為；且檢察官起訴時，同時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林進興對被害人嚴建成所涉之恐嚇、加重重利未遂等罪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參偵卷㈡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二第513至515頁），足認檢察官就上述犯行僅係認定被告莊勝峯曾與林進興「一同」至被害人嚴建成之住處，但並未起訴林進興亦共犯該部分犯行〔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同認該部分犯行係由被告莊勝峯1人所為（參本院卷㈠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一第67至71頁）〕。故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犯行，僅被告莊勝峯遭起訴，林進興不在起訴及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乙、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後，檢察官並未指出伊等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嗣後於審判中之證述相較，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證據能力。
　㈡證人葉誌展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陳述前經具結；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則本無具結程序之適用。且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於審判中已對證人葉誌展、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行使對質詰問權，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上開證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得為證據。
　㈢其餘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被告莊勝峯及莊仕宥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因葉誌展欠錢未還，被告莊勝峯說找到葉誌展，其就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前往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之事，然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到場時看到被告莊勝峯跟葉誌展在打架，其上前要架開他們時揮到葉誌展，其知道葉誌展之後被押上車，其還跟被告莊勝峯說不可以打架、有事情到派出所講，其未跟他們到魚塭處云云；被告莊勝峯坦承其為協助被告林進興向葉誌展催討債款，曾於事實欄「一」所述時間將葉誌展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是和葉誌展互相拉扯、互毆，葉誌展可能是因此受傷，其沒有將葉誌展押上車，是請他上車到魚塭處談債務問題，其在魚塭處不曾毆打或恐嚇葉誌展云云；被告莊仕宥則坦承曾於上述時間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葉誌展至上開魚塭，但亦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只是受託載被告莊勝峯到場，葉誌展出現後被告莊勝峯叫其去開車，所以其不知道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是否曾毆打葉誌展，葉誌展上車時其在車上，其不知道葉誌展是否遭押上車，其載他們到魚塭後就先行離開，是後來被告莊勝峯又要其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其才會再開車前往魚塭處云云。
　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葉誌展於偵查中結證稱：「（問：被告林進興等人於109年11月22日對你妨害自由、傷害的經過為何？）他打來跟我催利息，我沒有錢可以繳，也沒接到他電話，當天晚上9點多他在我當時住處附近樓下，也就是長北街198巷口，我走路到停車場要牽車，從停車場斜坡剛上去，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突然跑出來打我，3個人都有出手打，他們打我頭、脖子、胸口、鼠蹊部，他們用徒手打我，被打的時候我有倒在地上，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就把我的脖子架住，另兩個拉我的衣服，將我在地上拖行，所以我的腳才會受傷，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莊仕宥就跑去開車，因為腳很痛，我就自己站起來走，他們的車停在巷口的霹靂龍電子遊藝場那邊，監視器拍到的畫面是我已經站起來要被他們帶上車的過程，小胖當時有架著我脖子，跟莊仕宥一起把我押上1臺福特車子〔即乙車〕後座，莊仕宥有稍微推我一下 ，林進興站在旁邊看，該車是莊仕宥開的，小胖也坐在後座全程把我架著，林進興開1臺黑色豐田〔即甲車〕，小胖在車上用口罩遮著我眼睛，然後載我到某處魚塭放我下來，帶我到旁邊倉庫，到倉庫後他們叫我跪著，我眼角有瞄到後來來了大概10幾個人，剛到魚塭下車時林進興有打我胸口、頭部、鼠蹊部，我被他打到頭的時候，從口罩縫隙眼角有瞄到是他，10幾個人到場後，有1個人拿球棒在敲地板，問我欠多少，要多久才能還。手機在被架上車時就被莊勝峯拿走，到魚塭的時候，林進興和莊勝峯拿我的手機打給我朋友阿國，他們跟阿國說我欠多少錢，現在人被押到永康，叫我朋友送3萬4‚500元到他們指定的永康砲校，我朋友接到電話就打給另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有我手機定位，就報警，他們拿我的手機過去就是每一個朋友都打，叫他們拿錢來帶我回去，林進興在跟我朋友石頭通話時，警察就拿過去，跟對方說怎麼會約在永康，看我們的定位在西港〔應為港口〕，林進興等人就立刻將電話掛掉，並且全部人都散掉，警察有我的手機叫我去西港派出所〔應為港口派出所，下同〕，小胖跟莊仕宥就載我去西港派出所，在車上叫我不要承認被他們押走，受傷是自己跌倒，只是談債務問題，到派出所時警方將莊勝峯留著叫我先走。」、「（問：〈提示監視器畫面〉這是哪些人？時間、地點？他們做了何事？）這是我剛停好車走回家拿東西，後來又要來牽車的時候，他們就打我，有部份截圖是林進興他們在確認我的車在現場，有拍到小胖架著我脖子要上車，這時候他們已經打完我，莊仕宥是先跑去開車，再跑回來跟小胖一起押我上車，林進興是站在旁邊看。」、「（問：後來他們還有再找你討債？）我後來電話換掉，也沒住那裡。」等語（偵卷㈡第312至313頁），於本院審理時又結證稱：「（問：你有無印象你跟林進興之間還是跟莊勝峯之間有債務糾紛？）有。」、「（問：你還記得是如何的糾紛嗎，可否跟我們詳述一下？）利息繳不出來，有來找我。」、「剛好我要出門，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們揍。」、「後來就把我帶走。」、「把我強押上車。」、「把我押上車以後我眼睛就被擋住了，我就看不到了。」、「（問：再來你們車輛開去哪邊？）實際到哪邊我不知道，全程路程中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到目的地以後在談要怎麼去還這筆錢，有聯絡到1個朋友，他剛好看到我的定位在1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他就有報警。」、「後來警察就叫我們到派出所，哪一個派出所我忘記了。」、「（問：到目的地以後有把你的眼罩解開嗎？）有。」、「（問：當解開以後呢，債務怎麼處理？）就是在講，講不攏的時候又被揍。」、「（問：誰跟你講的？）林進興。」、「（問：你是說你一出地下室就被揍，是在哪邊被揍？）長北街有1個地下停車的，我從那個車道走上來，走出去要去車子那邊的時候就被揍。」、「剛剛轉出去，走過去就被揍。」、「旁邊是1個小工廠，有1個小廟。」、「因為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是誰先揍我，但是當下第1下就直揍我的頭，就暈掉了。」、「我就是到那個轉角的時候，有人突然就揍我，我就嚇到了。」、「先看到誰，我真的想不起來，因為當下真的太突然，又是第1下就被打頭，暈掉了。」、「（問：你確定跟林進興借的？）對。」、「（問：在本件案發前你從來沒有看過莊仕宥？）對。」、「（問：案發前就有看過林進興跟莊勝峯？）對。」、「（問：你為何會認識莊勝峯？）莊勝峯是有1次來收利息的時候有看過。」、「（問：你上他們的車是否是自願上車的嗎？）不是。」、「（問：你有講到你眼睛有被遮起來，是在哪一個階段眼睛被遮起來？）上車之後。」、「（問：用什麼遮起來還有印象嗎？）好像是口罩。」、「（問：誰遮你的眼睛？）莊勝峯。」、「（問：車子的位置你當時坐在什麼地方、莊勝峯坐什麼地方？）坐在後座。」、「（問：開車的是誰？）開車的是莊仕宥。」、「我不知道那實際是哪裡，我知道旁邊有魚塭。」、「（問：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遮住你眼睛的口罩拿下來了嗎？）下車的時候有拿下來一下，談不攏之後就又戴上。」、「（問：你在安定魚塭現場的時候，除了你們在場4位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後來是還有聽到其他人的聲音。」、「除了我們4個人之外，應該會有7、8個，聲音滿大的。」、「（問：你說你在安定的魚塭還有被打，有或是沒有？）剛剛下車的時候有被打，那時候談不攏的時候。」、「（問：跟誰談不攏？）林進興。」、「（問：你從你家出來的時候，你說他們3個都有打你？）有點忘記了，因為當下真的是很突然，第1下又是被打頭。」、「就直接打了，我到那個轉角就突然被揍了。」、「（問：你確定你在魚塭也有被打？）有。」、「（問：被誰打？）林進興。」、「（問：你說你到魚塭下車之後還有被打，是何人打你？）林進興。」、「在小倉庫的時候，有聽到拿球棒敲地面的聲音。」、「（問：拿球棒的是誰你記得嗎？）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看不到。」、「（問：你後來為何會是跟莊勝峯一起到港口派出所，你不是說後來有人報警，大家就閃了？）對，那時候是莊仕宥載我跟莊勝峯到1個地點，放我們下車之後再坐計程車去派出所。」、「警察接手我朋友的電話的時候，他有說請現場的人到派出所。」、「（問：你在港口派出所時，為何說是你自己前往協調的地點，也沒有被妨害自由，也沒有任何人傷害你？）因為當下的狀況是比較危險。」、「（問：不是已經在派出所了？）可是那時候因為前面已經被打了，所以我怕又會發生什麼事。」、「剛才有提示給你看的監視器畫面沒有拍到你被毆打的情況，原因是什麼？）好像是剛好轉角那邊沒有監視器。」、「（問：你被打的地方是沒有拍到的部分？）對。」、「（問：你怎麼知道警察有叫你們要去派出所？）因為那時候是有聯絡朋友說要叫朋友準備錢，那時候朋友已經報案了，警察也在朋友旁邊。」、「（問：這是否是你事後了解到的情況？）對。」、「（問：你後來是如何從港口派出所離開的？）朋友去接我的。」、「（問：你離開之後就先去郭綜合醫院驗傷？）對。」、「（問：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為何？）因為有滿多地方受傷，驗傷完有先回家休息，才去報案。」等語（本院卷㈢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三第52至71頁）。
　⒊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自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你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你們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強押上車等行為？）我有。1名是莊勝峯，另1名是莊勝峯帶過去的。我跟莊勝峯有毆打葉誌展。」、「……我就在21時許前往葉誌展的住處找他，當時他要逃跑，所以我們才發生扭打，後來我們就請他上車」等語（偵卷㈠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一第17頁、第19頁），於偵查中又陳稱：「當天有叫葉誌展上車沒有錯，我有打葉誌展，因為他看到我們馬上就要跑，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我有打他，我不是很清楚我打到他哪裡，當下很亂，應該不是只有我有打，他一直在掙扎要逃跑，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當時是莊勝峯拉他上車，我開另一臺車，魚塭是莊勝峯要去的，到魚塭之後有人作勢要打他，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拉他下車」、「……後來他的朋友石頭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叫他們去處理，我說要去打麻將了，後來我就離開了」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⒋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先坦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林進興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林進興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及強押上車等行為？）2名小弟是我及莊仕宥，我有強拉他〔指證人葉誌展，下同〕上車。」、「有載他去安定區港口國道8號附近的魚塭」等語（偵卷㈠第169頁；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僅係用以證明被告莊勝峯自身之犯行），於偵查中再陳述：「我承認我有動手，上車前就有打他，我打他手還有肚子。莊仕宥是我找去的，我跟莊仕宥說要去要錢，我忘記莊仕宥、林進興有沒有打葉誌展，後來我就叫莊仕宥去開車，我好像是拉著葉誌展的手叫他上車，好像只有我1個人帶葉誌展上車，後來我就隨機決定叫莊仕宥開到安定的魚塭，打算問葉誌展怎麼處理債務，在車上我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用口罩遮住葉誌展的眼睛，到魚塭有沒有叫葉誌展跪著我不太清楚，在魚塭林進興有沒有打他我也不太清楚，在魚塭我好像沒有再打葉誌展，我好像有拿球棒敲地板，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還，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把他手機拿走，後來我拿他手機給他，叫他打給朋友拿錢來還，後來他朋友打電話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到底有什麼事，莊仕宥到魚塭之後有先離開，我再打電話叫莊仕宥來載我們去派出所，到半路他〔指被告莊仕宥〕說他有事，我就叫他放下來，我們就坐計程車去派出所，到派出所之後我跟葉誌展跟警察說是債務糾紛，沒什麼事，警察叫我們自己處理，我們就各自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23頁）。
　⒌被告莊仕宥於警詢中陳稱：「當天是莊勝峯聯絡我去他家載他，然後他就叫我直接開車到上述地點，然後在巷口等他要找的人出來，然後到了現場時，他先下車找他要找的人，然後我才下車慢慢跟著進去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4巷內，後來我看到他時，他就叫我去開車過來接應，我就趕緊把車開回來，接著他就把他要找的人押到我車上，我都在旁邊看，接著他就叫我上車，把他們載到1個不知名的魚塭地，然後我就先離開了。」、「（問：林進興當天去那做何事？）我不太清楚，我只有看到林進興跟莊勝峯還有被害人他們在說話，後來莊勝峯叫我去開車，我就開車過來協助，其他我就不清楚了。」、「（問：你是否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與林進興、莊勝峯前往葉誌展住處圍堵？）有，就是上述監視器畫面的事情。」、「當天莊勝峯是有指示我開車載他與葉誌展去某魚塭地，但都是莊勝峯報的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詳細地點。」、「我當天有參與上述事件，但我載他們到魚塭後就離開了，是後來莊勝峯又聯絡我，我才會去載他與葉誌展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問：〈警方提示上述被害人葉誌展遭強押擄走之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牌影像，經你觀看後，是否為你上述所稱你有參與之事件？〉是的。」等語（警卷即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493886號刑案偵查卷宗第12至17頁），於偵查中又稱：「當天莊勝峯找我去，他說要去北區，有1個人欠他錢，他要去看，過了一點時間林進興才到，莊勝峯走在前面，接著是我，他看到被害人之後就罵他，後來林進興才到，莊勝峯就叫我去開車，我開過來時候看到莊勝峯用手放在被害人脖子上，要被害人坐上車，我都沒有碰到被害人，也沒有推他上車，他們兩個就坐上後座，我開車。後來到魚塭之後我看到莊勝峯和葉誌展下車，下車之後林進興也來了，他們3個在講話，我沒有看到有人打他，我就先走了，我在魚塭待了10來分鐘就離開，過了差不多1小時之後，莊勝峯叫我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就載莊勝峯和葉誌展他們去安和路，他們說要坐計程車，我看到他們上計程車，我就離開，後來我還有去港口派出所等莊勝峯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19頁）。
　⒍再案發當日即109年11月22日21時27分至29分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先後出現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監視器裝設地點）附近；同日21時31分14秒至43秒許，被告莊仕宥跑離上開地點附近，乙車隨後即駛近上開地點；同日21時31分52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左上臂，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同日21時31分56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後頸部，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被告莊仕宥已下車站在被告莊勝峯旁；同日21時31分58秒至21時32分2秒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推進乙車後座，被告莊勝峯隨即跟著坐進後座，被告林進興站在乙車另一邊觀看；同日21時32分5秒至27秒許，被告莊仕宥坐上乙車駕駛座，將乙車駛離，被告林進興站在一邊看著乙車駛離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㈠第39至40頁、第43至77頁），亦有相關現場照片、乙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供參佐（偵卷㈠第40至43頁、第417頁）。而證人葉誌展之友人係於109年11月22日22時14分許以電話報案，嗣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於同日23時15分許一同前往港口派出所說明乙情，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113年1月29日南市警善偵字第1130037919號函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港口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存卷可查（本院卷㈡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二第35至38頁）；證人葉誌展曾於案發翌日即109年11月23日至郭綜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乙節，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據（偵卷㈡第361頁）。
　⒎自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案發迄今時隔已久，就若干細節未能清楚記憶，但就主要被害過程之陳述均與偵查中大致相符；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因自身利害關係，陳述時均避重就輕，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或偵查中均已坦承曾有毆打證人葉誌展及將之載往魚塭等事，被告莊仕宥於警詢及偵查中亦坦承開車接應、被告莊勝峯曾將證人葉誌展押上車載往魚塭等情，足見證人葉誌展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屬信而有徵，自堪憑採。是由證人葉誌展之證述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之陳述綜合評斷，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22日晚間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毆打證人葉誌展後，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押上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被告莊仕宥則在旁觀看助陣，增加對證人葉誌展造成之心理壓力，並負責開車接應，被告林進興於上開魚塭處曾再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復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還款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其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已使證人葉誌展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有前引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偵卷㈡第361頁）；且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為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推由被告莊勝峯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以強暴手法將證人葉誌展架入乙車內，並由被告莊仕宥駕車將之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迄至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依員警要求至港口派出所說明後，證人葉誌展始由友人接離，其間歷時甚久，復均使證人葉誌展陷於無法任意離去之境地，足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所為於時間、空間上均已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自由，自已達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程度甚明。
　⒏參以證人葉誌展遭毆打之地點固因無監視器拍攝，未留有直接之影像紀錄，然自上述證據相互勾稽，除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有動手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外，被告莊仕宥於證人葉誌展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及遭被告莊勝峯架上乙車之過程均曾在場，僅其間有短暫離開將乙車駛近之舉動，且係由被告莊仕宥負責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證人葉誌展前往魚塭處，由此益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上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施強暴、強押證人葉誌展至魚塭處而剝奪伊行動自由等情事，均有相當之默契且互相配合為之無疑。
　⒐按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依109年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上述意旨，係抽象危險犯，祇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之狀態為已足，且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而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7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地點係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為不特定公眾均可能行經之處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縱案發當時客觀上無其他人士在場，仍屬公共場所；辯護意旨認當時係夜間，廟門緊閉，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是否屬公共場所尚有疑義等語，自無可採。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上開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陣，自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施強暴，已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且易造成附近民眾恐慌不安，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至明。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其曾借給嚴建成3萬元，及曾於109年11月18日前往嚴建成住處尋訪嚴建成乙事，但矢口否認涉有重利及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辯稱：其未曾向嚴建成收取任何利息，其於109年11月18日至嚴建成住處只是要向他索討本金，其沒有打嚴建成也沒有出言恐嚇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嚴建成於偵查中就被害過程結證稱：「109年6月10日，我向他借3萬，有簽6萬元本票，還有簽6萬元借據，還交付我的身分證影本。他說利息先扣第1期4‚500元，1期是1個月，利息4‚500元，我繳了5個月就繳不下去了，他是到我實踐街住處外面收錢，也是在那邊借錢給我。」、「……當時我是帶著小孩，他們本來要繼續打，看到我帶小孩，林進興就叫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不要打，說給我1個禮拜到10天要拿利息出來」、「……莊勝峯在旁邊也對我恐嚇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我死得很難看。」、「……這期間我有去報警，但是我沒跟他們講，我一直沒有錢還他們，後來我不敢住那裡，我就搬離了」、「搬走之後就沒有再找到我了。」等語（偵卷㈡第305至306頁）。
　⒊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是嚴建成用LINE聯絡我要借款的，當時借款3萬給他，利息30天1期，5至6分，當時有簽本票1張，但本票我不知道放哪了。」、「〔109年11月18日〕……我有徒手毆打嚴建成的肚子2下。」等語（偵卷㈠第165至166頁），於偵查中亦坦承：「也是我借給嚴建成3萬元，是我自己去找嚴建成放款的，利息好像是1個月4‚500元。」、「〔109年11月18日〕……我有搥嚴建成肚子2下，問他什麼時候要還，我好像有跟嚴建成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他死得很難看」等語（偵卷㈡第324頁）。
　⒋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則稱：「（問：是否認識嚴建成？係何關係？）有聽莊勝峯說過他，但我不認識他。」、「他是跟莊勝峯借貸。」、「〔109年11月18日〕我有跟莊勝峯還有另1名我不認識的人，一同前往嚴建成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我們有攔他，但沒有毆打。」等語（偵卷㈠第14至15頁），於偵查中亦陳稱：「（問：你於109年6月10日，在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借3萬元給嚴建成，利息每1月為1期，每期4‚500元？）是莊勝峯借給他的，我不知道他們利息怎麼算。」、「我有跟莊勝峯去找過嚴建成1次，那次有遇到嚴建成」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⒌自證人嚴建成、林進興及被告莊勝峯之上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以觀，證人嚴建成關於前揭借款、利息之計算，及被告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18日至伊住處催討債務並出言恐嚇等被害過程之證述，均屬有據，自可採信；且因被告莊勝峯及證人林進興均一致陳述係由被告莊勝峯借款與證人嚴建成，被告莊勝峯復曾坦承毆打、恫嚇證人嚴建成，足認被告莊勝峯曾於事實欄「二、㈠」所述時、地借款與證人嚴建成並收取每月4,500元、共5個月之利息，另曾於事實欄「二、㈡」所述時、地以強暴、恐嚇之手法欲收取重利而未得手無誤。
　⒍按刑法上重利罪所謂急迫者，乃指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之迫切需求（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4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至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3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重利罪所謂「急迫」指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被害人欠缺借貸須以支付顯不相當重利為對價之相關知識與警覺，致其察覺力與判斷力受限者均屬之，並不以被害人有無實際借貸經驗為唯一判斷標準。亦即，縱被害人曾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對日後償還本息金錢之多寡或償還期限之久暫，具有一定理解程度之計算與權衡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1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金錢借貸為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7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嚴建成向被告莊勝峯借款時因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實際僅取得2萬5,5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5,5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約為17.65％（每月4,500元÷2萬5,500元≒0.1765），週年利率即高達約212％（17.65％×12＝212％）。衡諸現今為微利時代，一般金融機構貸放款之利率均已降低，另金融機構之現金卡或信用卡利率雖較高，亦不超過年利率20％，即使借款利率較高之當舖業者，依當舖業法規定渠等收取之利率亦不得超過年利率30％，而被告莊勝峯卻向證人嚴建成收取高達週年利率約212％之利息，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自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依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急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苛刻之高昂利息，更可徵被告莊勝峯確係利用證人嚴建成亟需款項支應，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窘境及壓力下，乘證人嚴建成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㈢關於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僅坦承其曾將款項貸與郭燕卿，然矢口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借給郭燕卿的錢都是郭燕卿打牌時陸續借的，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是郭燕卿後來倒會欠很多錢，才會說其收重利，郭燕卿匯款到其朋友任品軍帳戶給其的4,500元都是還本金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朋友介紹我去林進興那邊打牌，打牌輸錢，有向林進興借錢。」、「（問：妳當時向警察陳稱『因為我有兩個小孩要付大學學費，平常又沒有往來，才會有朋友介紹向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款3萬元』，與妳方才所述不同，有何意見？） 就是在林進興那邊打牌輸錢，順便跟他借錢。」、「（問：跟妳說要付大學學費不同？）跟他借錢所講的原因跟你講的是一樣的。有輸錢，有跟他借錢。」、「（問：借多少錢？）加起來3萬元。」、「（問：當時利息係如何約定的？）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都是匯款的。」、「（問：林進興於何地以何方式交付款項給妳？）也是在路旁。」、「（問：妳後來有無還款？）3萬元的部分我沒有還，因為我的經濟狀況不好而無法償還，所以先給林進興利息4,500元。」、「（問：當時警察問妳『何時何地跟綽號阿興的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妳說『我於108年9月28日左右在臺南市○○區○○里○○0○00號前，在綽號阿興之林進興所駕駛的自小客車內借3萬元』，是否有此事？）確實有這件事，但是日期我忘記了，因為當時警察硬要我說出1個日期，因為太久了，我也不記得日期了，我就以我匯錢給林進興的日期往前推。」、「（問：日期你不確定，但確實有借錢這件事？）是的。」、「（問：金額與地點是否正確？）正確。」、「在車上借的，打麻將是我偶爾會去那邊打個麻將，我打麻將也有欠他錢，我跟林進興比較熟悉後，有跟他開口借錢。」、「（問：林進興這次要借款給妳，車上現場有無其他人？）都沒有。」、「（問：就只有你們兩人？）是。」、「我真的忘記是從何時借款，還款到何時，當時是警察一定要我給1個日期，他就依我匯錢的紀錄開始算，算至警察找到我製作筆錄的日期去推算，警察叫我大概寫個日期，但我真的忘記了，因為時間真的太久，我真的不記得何時借款。」、「（問：利息的部分，當時有無預扣？）第1期有。」、「（問：實拿2萬4,000元？）是的。」、「（問：利息都如何給付？）匯款到林進興指定的帳戶。」、「（問：妳當時為何會找林進興借錢？）因為打牌過幾次，覺得林進興人不錯，又剛好要繳納小孩的學費，才想說試著開口問看看。」、「我沒有帳戶可以轉帳，是我向柯宗成借他的帳戶轉帳，我再給他現金。」、「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都是用柯宗成的帳戶匯錢，具體時間我忘記了。」、「（問：妳於警詢時稱『109年12月我有將利息4,500元拿給我朋友黃小姐，叫她代為交給林進興』，是否確實有此事？）確實有1次，我想說要盡快還清欠林進興的錢，那次我不方便匯款，我才請我朋友幫我匯錢給林進興。剛好那次沒有辦法使用柯宗成的帳戶，我自己的帳戶也無法匯款，所以才叫我朋友幫我匯，我再拿現金給我朋友。」、「3萬元是另外借的，賭債1萬元他也沒有跟我要。」、「（問：妳當時會向林進興借錢，是否就是有急用？）是。當時小孩開學要繳納學費，且我經濟狀況也不好。」、「（問：妳去打麻將附近的車上向林進興借錢的？）安定海寮那邊。」、「（問：為何當時係約在車上借錢？）因我上班的地點在那邊，林進興開車過去找我。」、「（問：妳是否記得妳向借林進興3萬元，實拿2萬4,000元後，第1次開始給他1個月4,500元是何時？）第1個月應該就有匯款4,500元給林進興，因為那時候剛借不好意思，因為太久了，真的忘記了，不太能確定。」、「（問：妳第1次匯款給林進興的日期為109年7月28日，所以有可能是這個的前1個月？）大約。」等語（本院卷㈡第155至164頁、第166頁、第170至171頁），即已明確證稱伊曾向被告林進興借款3萬元，實拿2萬4,000元，每月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
　⒊證人即郭燕卿之友人柯宗成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你與郭燕卿係何關係？）男女朋友。」、「（問：你們交往多久？）12年。」、「（問：這期間有無同居？）有一陣子有同居。」、「（問：在庭之被告林進興是否認識？）不認識。」、「（問：就你瞭解，郭燕卿在外有無向地下錢莊借錢？）有。」、「（問：借錢的數額及對象、利息，你是否瞭解？）對象不清楚，利息有多有少，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問：是否知悉總共借多少錢？）實際金額不知道，她不會告訴我，我僅知道蠻多的，光我拿給她去還錢的就不知道多少了。」、「郭燕卿時常要轉帳，我就把手機給郭燕卿操作我的網路銀行。」、「（問：你稱有時候會把你的手機綁定的銀行讓郭燕卿去操作網路銀行？）有。」、「（問：郭燕卿匯錢的用途，你會過問嗎？）有時候會問，有時候也不會問，在一起那麼多年了，或是她會說幫她轉帳，她會拿錢給我，到底轉帳什麼，我也不會多問。」、「中國信託帳戶給郭燕卿使用的時候，她可能有下載中國信託銀行app使用，華南銀行帳戶是我的薪轉帳戶，所以都在我的手機裡面。」等語（本院卷㈡第178至181頁），則已清楚證稱伊曾將自己申辦之上述帳戶借給證人郭燕卿轉帳匯款使用。
　⒋又證人柯宗成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於109年7月28日、109年8月27日、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9日、109年11月30日曾各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申設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證人柯宗成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於110年1月28日亦曾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上開帳戶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20日營清字第1110017520號函暨上開柯宗成華南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大分行111年9月6日永大字第1118300952號函暨上開任品軍帳戶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活期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2268號函暨上開柯宗成中信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查（偵卷㈡第451至457頁、第463至487頁，本院卷㈡第211至270頁）。而被告林進興於110年1月28日9時14分許曾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任品軍（綽號「香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向任品軍稱：「你的帳戶，我有人匯進去你的帳戶內。」、「啊你有嘿……領出來還我。」等語，亦有該等通訊監察譯文附卷可據（偵卷㈠第93頁）。
　⒌綜上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證人郭燕卿於109年7月28日至110年1月28日止，除伊陳述於000年00月間另委請友人黃小姐代為付款外，每月均於相近之日期借用證人柯宗成之帳戶固定匯款至被告林進興之友人任品軍之帳戶，此一情節合於證人郭燕卿證述伊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每月須給付4,500元利息之情節，由此足證證人郭燕卿上開所述確屬有據，堪以採信。
　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雖又改稱伊每月匯給被告林進興的4,500元並非全是利息，也會扣還一些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6頁、第169頁）；然證人郭燕卿卻又稱被告林進興未具體表示每月扣多少本金，伊也無法確認到底還了多少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7頁、第172頁），與常情至為相違，實難遽信。況證人郭燕卿原已明確證稱：「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等語（本院卷㈡第157頁），證人郭燕卿復證稱：「（問：妳向林進興借款前有無借款經驗？）有。」、「（問：因此妳很清楚利息及本金是不同的？）對，我知道。」等語（本院卷㈡第170頁），足見證人郭燕卿實無難以區辨本金及利息之情形，伊先證稱每月固定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後，始又改口稱該4,500元亦清償部分本金，卻無法陳述每月究竟清償多少本金，顯係為圖迴護被告林進興而刻意翻異前詞，自難據此為有利於被告林進興之認定。
　⒎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4月28日將3萬元貸與證人郭燕卿，然因證人郭燕卿已無法確認實際之借款日期，故參酌前揭匯款紀錄及證人郭燕卿之證述，認定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6月28日貸與證人郭燕卿款項（扣除6,000元後實際交付2萬4,000元），並於109年7月2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共收取7個月之利息3萬1,500元（含歷次匯款及證人郭燕卿所述於000年00月間委託友人轉交之部分），總計已獲取3萬7,500元之重利（6,000元＋3萬1,500元＝3萬7,500元）。
　⒏依前揭「㈡、⒍」引用之判決意旨，證人郭燕卿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時因預扣6,000元，實際僅取得2萬4,0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4,0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為18.75％（4,500元÷2萬4,000元＝0.1875），週年利率即高達225％（18.75％×12＝225％），參酌前揭「㈡、⒍」之說明，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確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伊係打麻將輸錢，又須負擔小孩的大學學費，故向被告林進興借貸等語，有如前述；而衡之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迫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嚴苛之高昂利息，更可證被告林進興確係利用證人郭燕卿亟需款項應急，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困境及壓力下，乘證人郭燕卿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仕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扣案足憑，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永康分局113年2月29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30128021號函暨員警報告、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23頁、第25至29頁、第35頁，偵卷㈡第359頁，本院卷㈡第61至67頁），足徵被告莊仕宥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經送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試射法鑑驗結果，認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110064915號鑑定書附卷可據（警卷第21至22頁），上開鑑定結果復係鑑驗機關本其專業知識、鑑定經驗而實際檢驗試射後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堪認上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管制之彈藥無訛。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員警曾在事實欄「五」所述之時、地扣得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共228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嫌，辯稱該等物品均係其友人王銀享所有云云。
　⒉員警於111年4月19日7時14分許至被告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該等咖啡包嗣經鑑定結果，均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其重量、抽測純度值及推估純質淨重各如附表二所示等節，業據被告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承無誤，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54874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㈠第185頁、第187至197頁、第201至207頁，偵卷㈡第367至370頁），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⒊證人即被告莊勝峯之友人王銀享於另案警詢中先陳稱：「東西是我跟莊勝峯的。」、「是我跟他共同所有。」、「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不敢面對刑責，所以才說查扣物品都是我的。」、「……我不知道莊勝峯是要自己施用還是做其他用途，我當時是幫忙他分裝」、「……查扣物品是我跟莊勝峯共同持有，因為他家只有莊勝峯跟他女兒住，放在他家分裝比較方便。莊勝峯知道這些物品是要用來分裝咖啡包的。」、「……就只有我跟莊勝峯一同分裝。」、「於111年4月初開始在莊勝峯住處分裝毒品咖啡包。」、「……當初莊勝峯是跟我約定毒品咖啡包全部分裝完畢後，再看毒品咖啡包全部數量討論如何分配。」等語（本院卷㈡第336至341頁）；於另案偵查中又稱：「這些東西是我和莊勝峯共同擁有的，莊勝峯出來之後跟我說他不敢面對刑責，所以都推給我。是他去跟人家買甲基甲基卡西酮、水果粉，我去買包裝，至於做完之後要怎麼分，還沒談到，我們已經分裝完成一部分，還沒全部弄好。」、「他是不是要賣我不知道，我是打算有一些自己吃，有一些打算賣人家，莊勝峯本來就有在施用毒品咖啡包。」等語明確（本院卷㈡第365頁）。
　⒋參之證人王銀享始終陳述扣案咖啡包係被告莊勝峯與伊共同持有，且證人王銀享雖自陳伊另有販賣扣案毒品咖啡包之意圖，但仍陳稱不知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咖啡包之目的，顯見證人王銀享並非為圖誣陷被告莊勝峯與伊共犯重罪而故為不利於被告莊勝峯之證述；再佐以扣案咖啡包等物數量非少，且係於被告莊勝峯之住處1樓客廳、廚房等處為警查獲，益見證人王銀享無須刻意向被告莊勝峯遮掩、隱瞞分裝毒品咖啡包之舉動，伊陳述係與被告莊勝峯共同分裝而持有該等毒品咖啡包等語，尤為可信。被告莊勝峯空言辯稱扣案毒品咖啡包均係證人王銀享單獨所有云云，無非臨訟飾卸之詞，尚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均已臻明確，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屬公共場所之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該處徒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被告莊仕宥在旁圍觀助陣，以前揭方式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破壞該處之安寧秩序；並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強行架入乙車內後，由被告莊仕宥駕車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被告林進興復在該處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則持球棒敲擊地面以威嚇證人葉誌展，即均係以不法腕力、人數優勢、在旁監視等非法手段，於時間、空間上均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徒手毆打之行為更已致證人葉誌展受有事實欄「一」所示之傷害。故核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莊仕宥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對證人葉誌展所為之剝奪行動自由犯行，雖合於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加重處罰要件，惟其等違犯上開犯行時該條文尚未增訂，即屬其等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1條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間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行，或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間就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各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但刑法第150條之罪之構成要件須聚集3人以上，性質上屬於聚合犯，並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主文記載尚無加列「共同」之必要，併予指明。
　⒋被告林進興固有於不同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動作，然其此等舉動係本於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及具有相關性之地點陸續所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傷害犯意，客觀上所侵害者並為同一被害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1個傷害罪；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復基於同一妨害自由之犯意，自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強押證人葉誌展上車後，將之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其間地點雖有更異，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共同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行為並未間斷，應為繼續犯，而僅論以1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所為之上開犯行，均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迫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被告莊仕宥參與之上開犯行，亦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上述目的，即各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3個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被告莊仕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2個罪名，亦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嚴建成急需款項之際貸以金錢，藉此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⒉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行為，係基於取得重利之目的，以強暴、恐嚇手段向證人嚴建成催討債款，然因證人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居處而未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至被告莊勝峯違犯上開犯行之行為方法雖亦合於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但因已為前開加重重利未遂罪所結合之「恐嚇」要件所評價，不再另行論罪，附予敘明。
　⒊按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係即成犯，行為人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時，如已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者，犯罪即已成立。又債務人如以簽發本票之方式給付重利者，因本票屬有價證券，行為人於收取該本票時，雖視為已取得重利而成立普通重利罪，然行為人僅能期待債務人屆期兌現該本票所載金額，實際上尚未確實取得該利息款項。惟重利業者以高利率貸放款項，其目的在實際取得重利，倘若屆期債務人並未兌現該本票債權，行為人為確實取得該重利，藉以實現並滿足其重利債權，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及傷害、毀損等不當之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本票所載金額者，此即一般社會大眾所指重利業者之暴力討債行為。而考諸刑法第344條之1加重重利罪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高利貸者，為實現債權，以不當之手段，使重利被害人繼續支付重利，或兌現因支付高額利息已簽發之票據等索討債務之行為，所衍生之社會問題而增訂。因此，行為人如為確實取得重利款項，以實現其重利債權，而持已成立普通重利罪所取得之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等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票據所載之重利金額者，自應另依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規定論處罪責，且此部分犯行與刑法第344條第1項普通重利罪之處罰原因及條件尚非相同，應無重複評價之情形（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1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後，因證人嚴建成未繼續支付利息，始另行起意，採取事實欄「二、㈡」所示強暴、恐嚇之手段，欲達到取得尚未實現之重利債權之目的，足見其先後所為係屬各自獨立之不同犯行，應分別予以評價。
　㈢被告林進興如事實欄「三」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彈藥，依同條例第5條之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而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所稱之彈藥，包括供各式槍砲使用之子彈在內。故核被告莊仕宥持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子彈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⒉被告自111年4月19日前某日起至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止持有扣案子彈，屬持有行為之繼續。又非法持有槍枝、子彈等違禁物，乃侵害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數支槍枝、數顆子彈），仍為實質上一罪（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7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仕宥雖同時非法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共2顆，依前揭判決意旨，仍僅論以一罪。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禁止非法持有，且持有第三級毒品達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亦已屬應受刑罰之行為；是核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咖啡包之行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
　⒉被告莊勝峯係與證人王銀享共同持有上開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雖證人王銀享另有販賣之意圖，然就單純持有上開毒品部分，被告莊勝峯與證人王銀享仍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部分，其犯罪事實即為事實欄「一」、「二」、「三」所示之事實（除後述「丙」所述之無罪部分外），經核與起訴書所載均為相同之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林進興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三」所示之重利犯行，被告莊勝峯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如事實欄「五」所示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行，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如事實欄「四」所示之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各屬犯意有別，行為殊異，各應予分論併罰（即被告林進興共2罪，被告莊勝峯共4罪，被告莊仕宥共2罪）。　　
　㈧被告莊勝峯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係已著手實行強暴、恐嚇之手段，但尚未因此取得重利，為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㈨量刑審酌：　
　⒈被告林進興有傷害前科（未構成累犯）；被告莊勝峯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查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被告莊仕宥於本案前則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不思理性處理債款事宜，僅因不滿證人葉誌展未按時給付款項，即恣意於證人葉誌展住處附近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使之受有身體上之傷痛，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勢，所為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其等復均以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不法手段，欲達成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所為均漠視法紀，危害社會治安及安寧秩序匪淺，且使證人葉誌展心理及精神上亦承受甚大之痛苦、壓力，殊為不該。
　⒊被告莊勝峯、林進興均不思循正途謀取財富，反各自利用證人嚴建成、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預定苛刻條件，藉以取得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所為使證人嚴建成、郭燕卿之經濟狀況更為惡化，加深心理壓力及負擔，亦均對社會經濟秩序有負面影響，均屬非是；被告莊勝峯更進而採取強暴、恐嚇之方法欲取得重利，縱未得逞，仍應予非難。
　⒋被告莊仕宥不思戒慎行事，明知子彈對社會治安及人身安全均有相當危害，為政府極力查禁之物，竟仍未經許可恣意持有扣案子彈，所為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對社會治安亦具有潛在危險，實屬不該，更顯見其法治意識薄弱；惟被告莊仕宥持有子彈之數量有限，復尚無持子彈供任何不法使用之犯罪紀錄。
　⒌被告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毒品均為我國嚴厲查禁之物，竟不思自制，未經許可無故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顯見其漠視法紀，無視政府禁制毒品之政策及決心，其所為更易滋生其他犯罪，影響整體社會秩序。
　⒍被告莊仕宥已坦承如事實欄「四」所示非法持有子彈之犯行，就此部分尚有悔意；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矢口否認其餘犯行，飾詞圖卸，均難認其等已知悔悟。
　⒎被告林進興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家有配偶及子女，從事魚塭工作；被告莊勝峯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育有1個小孩，從事防水工作；被告莊仕宥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家有母親，從事建築工作（參本院卷㈢第125頁）。
　⒏茲審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罪動機、手段、分工、參與程度、獲利情形、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依序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重利未遂罪、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類型、罪質均屬不同，犯罪情節各異，同時斟酌數罪所反應行為人之人格與犯罪傾向，及刑罰衡平、責罰相當原則等，整體評價被告莊勝峯、莊仕宥應受矯治之程度，而就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被告莊仕宥所犯之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就得易科罰金之應執行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事實欄「一」所述犯行同時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惟因被告林進興借款與證人葉誌展部分，尚難認定其與被告莊勝峯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理由詳如後列「丙、無罪部分」所述），自亦無由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等非法方法欲向證人葉誌展收取重利，不能遽論以加重重利未遂罪；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述對證人葉誌展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若屬成立，與其等前開經論罪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各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予指明。
五、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制式子彈1顆，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條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之彈藥，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莊仕宥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子彈1顆經鑑驗試射，可擊發且具殺傷力，雖亦如前述，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管之彈藥，以具有殺傷力者為限，自須具備此一要件之子彈等物，始得認係違禁物而予沒收；上開子彈1顆既經擊發，已因射擊結果從完整子彈分離而均僅餘彈殼，喪失子彈之外型、結構、性能及效用，不再具殺傷力，已非違禁物，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㈢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經鑑定結果，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其數量及檢驗前、後之重量等項均詳如附表二所示，亦有前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㈡第367至370頁）；而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第三級毒品雖無沒收銷燬之特別規定，但該等毒品業經禁止非法持有，當屬違禁物，且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已構成犯罪，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三級毒品均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包裝袋因均係供包裹4-甲基甲基卡西酮所用，縱於檢測時將其內毒品取出，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析離，應依上開規定一併諭知沒收。
  ㈣按重利罪所處罰者，並非貸放款項，而係行為人乘機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且行為人犯重利罪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則若無法取得此等重利，本無可能將款項貸以被害人，故行為人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其放款可收取之法定利息。本件被告林進興已向證人郭燕卿收取共37,500元之利息，被告莊勝峯則已向證人嚴建成收取共22,500元之利息，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等款項即各屬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犯罪所得，且均未經尋獲或發還，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各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㈤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球棒所在不明，亦無證據足證即係扣案球棒，然考量球棒係日常生活中可使用之物，其存在本身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若另外開啟執行程序探知其所在及價額，顯不符比例原則，而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之情形，故不予諭知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因無證據足證曾用於本案或與本案有何直接之關聯性，亦無從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款收取重利之犯意，於109年5月19日，在臺南市○區○○街000號，乘證人葉誌展需款急迫之際，貸與3萬元，與葉誌展約定利息每月4,500元（換算年利率為180％），藉此獲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因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無非以上開事實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供述、證人葉誌展之指述等資料可資證明，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曾貸與證人葉誌展3萬元乙事，惟堅決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僅預扣2,000元之利息，未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其他利息等語。被告莊勝峯則辯稱：3萬元是被告林進興借給證人葉誌展的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葉誌展於警詢中固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地下錢莊借錢借多少？利息多少？繳息日何時？）我跟他借3萬元，先扣利息實拿2萬5‚500元。利息1個月4‚500元（月息15分）。繳息日為每個月的19日。」、「我是在109年5月19日跟他借錢。繳交利息6期總金額2萬7‚000元。」、「我是在109年5月19日打電話給林進興借款，林進興到我現住地○○市○區○○街000號樓下放款。」、「我借3萬1個月利息4‚500元，第1期先扣利息4,500元，實拿2萬5‚500元，月息15 分。我繳交利息6期（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共2萬7‚000元。」、「繳息是每個月的19號。該地下錢莊收息時，有時開1臺自小客車2人，有時2臺自小客車5至6人，林進興或綽號小胖來收取利息。」等語（偵卷㈡第383頁、第390頁），於偵查中又證稱：「109年5月19日，當天有寫本票，我只有跟他借1次，借3萬。本票是寫3萬元的1張，另外還有1張大張的，好像是借據，是寫6萬，他說寫6萬是1個保障，我還有留身分證影本給他，寫完那些他就拿現金2萬5‚500元給我，他說利息10天4‚500元，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約地方跟我拿，給我2萬5‚500元當天他說先扣4‚500利息，但是10天後他又向我收4‚500元，後來我繳了5、6次利息給他，繳款2萬7‚000元，我還沒有繳到本金。」等語（偵卷㈡第311至312頁），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借款3萬元？）是。」、「（問：利息怎麼算？）10天4,500元。」等語（本院卷㈢第65至66頁）。
　㈡惟被告林進興雖已坦承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認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前述利息；參以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問：你欠林進興的錢繳利息的時候都是繳現金嗎？）對。」、「（問：你繳利息的部分有留下什麼證據嗎？）好像沒有。」、「（問：沒有給你收據什麼的？）沒有。」、「（問：你每10天要繳4,500元，這個錢是你去帳戶內領出來的還是你手邊的錢？）手邊的。」、「（問：所以也沒有提款的紀錄？）沒有。」等語（本院卷㈢第67至68頁），即缺乏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佐證證人葉誌展上開關於利息計算部分之證述之真實性。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憑證人葉誌展單方面之指述遽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既僅能證明被告林進興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乙事，但除證人葉誌展個人之指述外，尚乏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利息之情形，即不能逕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對證人葉誌展涉犯重利罪嫌。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所有直接、間接之證據，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涉上述重利罪嫌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判決要旨，自無以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有上開罪嫌；本諸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對證人葉誌展犯重利罪乙事自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302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承、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郁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44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項之重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說明



		  1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同款子彈經採樣試射，鑑定結果具殺傷力。
【本判決宣告沒收之物】 



		  2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經鑑定試射後現僅餘彈殼，不予宣告沒收。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及說明



		  1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紅色包裝，上有「吉祥如意」字樣）

		⑴共87包（含包裝袋87只）；驗前總毛重217.27公克（包裝總重約44.37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72.90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至6-87。
⑶隨機抽取編號6-14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2.08公克，取1.30公克鑑定用罄，餘0.7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3％。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8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5.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2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57公克（包裝總重約10.2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7.37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88至6-104。
⑶隨機抽取編號6-97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87公克，取1.02公克鑑定用罄，餘0.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5％。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36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3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福氣滿滿」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87公克（包裝總重約8.1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9.71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05至6-121。
⑶隨機抽取編號6-111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48公克，取1.05公克鑑定用罄，餘0.4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4％。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4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07包（含包裝袋107只）；驗前總毛重206.14公克（包裝總重約53.5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52.64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7，鑑定時另編號為7-1至7-107。
⑶隨機抽取編號7-78鑑定，內含綠色塊狀物，淨重1.40公克，取0.82公克鑑定用罄，餘0.58公克。
⑷檢出微量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未達1％，無法估算總純質淨重）。
⑸起訴書漏載此部分，然因此部分與編號1至3所示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合計之純質淨重顯已達5公克以上，故應予補充列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莊勝峯



            莊仕宥


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111年度偵字第2197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進興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莊勝峯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重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加重重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共同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前開各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莊仕宥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前開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進興、莊勝峯其餘被訴（共同對葉誌展犯重利罪）部分均無罪。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柒仟伍佰元對林進興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林進興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元對莊勝峯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對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林進興因葉誌展先前曾向其借款，卻未按時給付利息及還款，心生不滿，竟邀集友人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葉誌展住處附近埋伏、等待，欲伺機向葉誌展催討債款。詎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明知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附近之「鎮山城隍廟」均為不特定公眾可能行經之公共場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如在該處聚集3人以上施暴，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進興、莊勝峯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莊仕宥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同時並均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林進興自行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黑色TOYOTA，下稱甲車）、莊仕宥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淺灰色福特，下稱乙車）附載莊勝峯，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一同到達上開地點下車等候，迨葉誌展現身後，旋由林進興、莊勝峯趨前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共同以前揭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莊仕宥則在旁圍觀助陣，以此方式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其等上開所為均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旋由莊仕宥駕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接應，並由莊勝峯以手架住葉誌展後頸部，將葉誌展強行帶入乙車內，莊仕宥即駕駛乙車附載莊勝峯、葉誌展離開，林進興亦駕駛甲車隨同前往，一同將葉誌展押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旁之倉庫，林進興（起訴書記載為不詳共犯）復在倉庫內徒手毆打葉誌展之頭部、身體等處，使葉誌展共計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其間莊勝峯亦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葉誌展還款，使葉誌展感受壓力而無法逃跑，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即同時共同以前述強暴、威嚇之方式剝奪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其後因林進興、莊勝峯等人要求葉誌展聯繫朋友協助還款時，經友人察覺情況有異報警尋求協助，員警乃循線通知葉誌展等人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港口派出所（下稱港口派出所，起訴書誤載為佳里分局西港派出所）說明；嗣莊勝峯於同日23時15分許將葉誌展帶往港口派出所後，葉誌展始由友人先行接離而重獲自由，葉誌展復於驗傷後再行報案，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莊勝峯另先後為下述行為：
  ㈠莊勝峯明知嚴建成因生活所需亟待款項支應，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嚴建成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10日某時，在嚴建成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之住處外貸以嚴建成新臺幣（下同）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5,500元與嚴建成，莊勝峯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約17.65％〔計算式：每月利率約4,500元÷2萬5,500元≒17.65％，換算週年利率約達212％〕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10月間已收取嚴建成繳納之利息共2萬2,500元〔每月4,500元×5個月＝2萬2,500元〕。
  ㈡莊勝峯因嚴建成自109年11月起未能繼續給付利息，心生不滿，遂另行基於以強暴、恐嚇取得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許前往嚴建成上址住處，徒手毆打嚴建成之腹部2下（無證據足證已成傷），質問嚴建成何時還款，並向嚴建成恫稱：「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而以前揭強暴、恐嚇之方式欲取得前述重利，惟因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上址而未曾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
三、林進興前因打麻將結識郭燕卿，詎其明知郭燕卿打牌輸錢且須籌措子女學費，亟需款項應急，竟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乘郭燕卿需款孔急而向其借款之機會，於109年6月28日（起訴書記載為4月28日）某時，在臺南市○○區○○里○○0○00號附近某處路邊貸以郭燕卿3萬元，約定每月給付利息4,500元，並預扣首期利息及費用6,000元而實際僅交付本金2萬4,000元與郭燕卿，林進興即藉此取得每月利率18.75％〔計算式：每月利率4,500元÷2萬4,000元＝18.75％，換算週年利率達225％〕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總計於109年6月至000年0月間已收取郭燕卿繳納之利息共3萬7,500元〔即首期預扣之6,000元＋（每月4,500元×7個月）＝3萬7,500元〕。
四、莊仕宥明知可供槍枝使用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管制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111年4月19日前某日，在臺南市某處取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制式子彈2顆後，即將之藏放於其位於臺南市○市區○○路00巷0號之住處房間內，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嗣員警於111年4月19日8時40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子彈2顆，而查知上情。　　
五、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因友人王銀享之提議，為供己施用（尚無證據足證莊勝峯有販賣之意圖），仍與王銀享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初間某日，向不詳人士購入4-甲基甲基卡西酮粉末及包裝袋等物，並由王銀享在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內，將之分裝為附表二所示內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共計228包（起訴書記載為121包），而共同非法持有純質淨重合計達5公克以上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王銀享因另有販賣之意圖，經本院另案就王銀享所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嫌判處有期徒刑3年）；其後因員警於112年4月19日7時14分許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乃查悉上情。　　
六、案經葉誌展、嚴建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下稱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甲、起訴及審理範圍之認定：
　　關於事實欄「二、㈡」所述被告莊勝峯對被害人嚴建成所犯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部分固記載：「莊勝峯為逼迫嚴建成清償高額利息及本金，而基於加重重利之犯意，與林進興共同於109年11月18日21時50分，至上址找嚴建成，莊勝峯以徒手毆打嚴建成腹部2下，質問其何時還錢，並恐嚇其：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等語，使嚴建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嚴建成即搬離該處」等語，而曾提及被告莊勝峯與林進興「共同」前往案發地點乙事，然細繹起訴書上開記載，檢察官起訴時並未敘述被告莊勝峯就該部分犯行主觀上與林進興有犯意聯絡，亦未敘及林進興客觀上有何參與行為；且檢察官起訴時，同時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林進興對被害人嚴建成所涉之恐嚇、加重重利未遂等罪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參偵卷㈡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二第513至515頁），足認檢察官就上述犯行僅係認定被告莊勝峯曾與林進興「一同」至被害人嚴建成之住處，但並未起訴林進興亦共犯該部分犯行〔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同認該部分犯行係由被告莊勝峯1人所為（參本院卷㈠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一第67至71頁）〕。故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犯行，僅被告莊勝峯遭起訴，林進興不在起訴及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乙、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證人葉誌展、郭燕卿、柯宗成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後，檢察官並未指出伊等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嗣後於審判中之證述相較，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證據能力。
　㈡證人葉誌展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陳述前經具結；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則本無具結程序之適用。且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於審判中已對證人葉誌展、證人即共同被告莊勝峯行使對質詰問權，被告林進興及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上開證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得為證據。
　㈢其餘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林進興及其選任辯護人、被告莊勝峯及莊仕宥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因葉誌展欠錢未還，被告莊勝峯說找到葉誌展，其就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前往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之事，然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到場時看到被告莊勝峯跟葉誌展在打架，其上前要架開他們時揮到葉誌展，其知道葉誌展之後被押上車，其還跟被告莊勝峯說不可以打架、有事情到派出所講，其未跟他們到魚塭處云云；被告莊勝峯坦承其為協助被告林進興向葉誌展催討債款，曾於事實欄「一」所述時間將葉誌展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是和葉誌展互相拉扯、互毆，葉誌展可能是因此受傷，其沒有將葉誌展押上車，是請他上車到魚塭處談債務問題，其在魚塭處不曾毆打或恐嚇葉誌展云云；被告莊仕宥則坦承曾於上述時間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葉誌展至上開魚塭，但亦矢口否認涉有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嫌，辯稱：其只是受託載被告莊勝峯到場，葉誌展出現後被告莊勝峯叫其去開車，所以其不知道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是否曾毆打葉誌展，葉誌展上車時其在車上，其不知道葉誌展是否遭押上車，其載他們到魚塭後就先行離開，是後來被告莊勝峯又要其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其才會再開車前往魚塭處云云。
　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葉誌展於偵查中結證稱：「（問：被告林進興等人於109年11月22日對你妨害自由、傷害的經過為何？）他打來跟我催利息，我沒有錢可以繳，也沒接到他電話，當天晚上9點多他在我當時住處附近樓下，也就是長北街198巷口，我走路到停車場要牽車，從停車場斜坡剛上去，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突然跑出來打我，3個人都有出手打，他們打我頭、脖子、胸口、鼠蹊部，他們用徒手打我，被打的時候我有倒在地上，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就把我的脖子架住，另兩個拉我的衣服，將我在地上拖行，所以我的腳才會受傷，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莊仕宥就跑去開車，因為腳很痛，我就自己站起來走，他們的車停在巷口的霹靂龍電子遊藝場那邊，監視器拍到的畫面是我已經站起來要被他們帶上車的過程，小胖當時有架著我脖子，跟莊仕宥一起把我押上1臺福特車子〔即乙車〕後座，莊仕宥有稍微推我一下 ，林進興站在旁邊看，該車是莊仕宥開的，小胖也坐在後座全程把我架著，林進興開1臺黑色豐田〔即甲車〕，小胖在車上用口罩遮著我眼睛，然後載我到某處魚塭放我下來，帶我到旁邊倉庫，到倉庫後他們叫我跪著，我眼角有瞄到後來來了大概10幾個人，剛到魚塭下車時林進興有打我胸口、頭部、鼠蹊部，我被他打到頭的時候，從口罩縫隙眼角有瞄到是他，10幾個人到場後，有1個人拿球棒在敲地板，問我欠多少，要多久才能還。手機在被架上車時就被莊勝峯拿走，到魚塭的時候，林進興和莊勝峯拿我的手機打給我朋友阿國，他們跟阿國說我欠多少錢，現在人被押到永康，叫我朋友送3萬4‚500元到他們指定的永康砲校，我朋友接到電話就打給另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有我手機定位，就報警，他們拿我的手機過去就是每一個朋友都打，叫他們拿錢來帶我回去，林進興在跟我朋友石頭通話時，警察就拿過去，跟對方說怎麼會約在永康，看我們的定位在西港〔應為港口〕，林進興等人就立刻將電話掛掉，並且全部人都散掉，警察有我的手機叫我去西港派出所〔應為港口派出所，下同〕，小胖跟莊仕宥就載我去西港派出所，在車上叫我不要承認被他們押走，受傷是自己跌倒，只是談債務問題，到派出所時警方將莊勝峯留著叫我先走。」、「（問：〈提示監視器畫面〉這是哪些人？時間、地點？他們做了何事？）這是我剛停好車走回家拿東西，後來又要來牽車的時候，他們就打我，有部份截圖是林進興他們在確認我的車在現場，有拍到小胖架著我脖子要上車，這時候他們已經打完我，莊仕宥是先跑去開車，再跑回來跟小胖一起押我上車，林進興是站在旁邊看。」、「（問：後來他們還有再找你討債？）我後來電話換掉，也沒住那裡。」等語（偵卷㈡第312至313頁），於本院審理時又結證稱：「（問：你有無印象你跟林進興之間還是跟莊勝峯之間有債務糾紛？）有。」、「（問：你還記得是如何的糾紛嗎，可否跟我們詳述一下？）利息繳不出來，有來找我。」、「剛好我要出門，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就被他們揍。」、「後來就把我帶走。」、「把我強押上車。」、「把我押上車以後我眼睛就被擋住了，我就看不到了。」、「（問：再來你們車輛開去哪邊？）實際到哪邊我不知道，全程路程中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到目的地以後在談要怎麼去還這筆錢，有聯絡到1個朋友，他剛好看到我的定位在1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他就有報警。」、「後來警察就叫我們到派出所，哪一個派出所我忘記了。」、「（問：到目的地以後有把你的眼罩解開嗎？）有。」、「（問：當解開以後呢，債務怎麼處理？）就是在講，講不攏的時候又被揍。」、「（問：誰跟你講的？）林進興。」、「（問：你是說你一出地下室就被揍，是在哪邊被揍？）長北街有1個地下停車的，我從那個車道走上來，走出去要去車子那邊的時候就被揍。」、「剛剛轉出去，走過去就被揍。」、「旁邊是1個小工廠，有1個小廟。」、「因為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是誰先揍我，但是當下第1下就直揍我的頭，就暈掉了。」、「我就是到那個轉角的時候，有人突然就揍我，我就嚇到了。」、「先看到誰，我真的想不起來，因為當下真的太突然，又是第1下就被打頭，暈掉了。」、「（問：你確定跟林進興借的？）對。」、「（問：在本件案發前你從來沒有看過莊仕宥？）對。」、「（問：案發前就有看過林進興跟莊勝峯？）對。」、「（問：你為何會認識莊勝峯？）莊勝峯是有1次來收利息的時候有看過。」、「（問：你上他們的車是否是自願上車的嗎？）不是。」、「（問：你有講到你眼睛有被遮起來，是在哪一個階段眼睛被遮起來？）上車之後。」、「（問：用什麼遮起來還有印象嗎？）好像是口罩。」、「（問：誰遮你的眼睛？）莊勝峯。」、「（問：車子的位置你當時坐在什麼地方、莊勝峯坐什麼地方？）坐在後座。」、「（問：開車的是誰？）開車的是莊仕宥。」、「我不知道那實際是哪裡，我知道旁邊有魚塭。」、「（問：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遮住你眼睛的口罩拿下來了嗎？）下車的時候有拿下來一下，談不攏之後就又戴上。」、「（問：你在安定魚塭現場的時候，除了你們在場4位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後來是還有聽到其他人的聲音。」、「除了我們4個人之外，應該會有7、8個，聲音滿大的。」、「（問：你說你在安定的魚塭還有被打，有或是沒有？）剛剛下車的時候有被打，那時候談不攏的時候。」、「（問：跟誰談不攏？）林進興。」、「（問：你從你家出來的時候，你說他們3個都有打你？）有點忘記了，因為當下真的是很突然，第1下又是被打頭。」、「就直接打了，我到那個轉角就突然被揍了。」、「（問：你確定你在魚塭也有被打？）有。」、「（問：被誰打？）林進興。」、「（問：你說你到魚塭下車之後還有被打，是何人打你？）林進興。」、「在小倉庫的時候，有聽到拿球棒敲地面的聲音。」、「（問：拿球棒的是誰你記得嗎？）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看不到。」、「（問：你後來為何會是跟莊勝峯一起到港口派出所，你不是說後來有人報警，大家就閃了？）對，那時候是莊仕宥載我跟莊勝峯到1個地點，放我們下車之後再坐計程車去派出所。」、「警察接手我朋友的電話的時候，他有說請現場的人到派出所。」、「（問：你在港口派出所時，為何說是你自己前往協調的地點，也沒有被妨害自由，也沒有任何人傷害你？）因為當下的狀況是比較危險。」、「（問：不是已經在派出所了？）可是那時候因為前面已經被打了，所以我怕又會發生什麼事。」、「剛才有提示給你看的監視器畫面沒有拍到你被毆打的情況，原因是什麼？）好像是剛好轉角那邊沒有監視器。」、「（問：你被打的地方是沒有拍到的部分？）對。」、「（問：你怎麼知道警察有叫你們要去派出所？）因為那時候是有聯絡朋友說要叫朋友準備錢，那時候朋友已經報案了，警察也在朋友旁邊。」、「（問：這是否是你事後了解到的情況？）對。」、「（問：你後來是如何從港口派出所離開的？）朋友去接我的。」、「（問：你離開之後就先去郭綜合醫院驗傷？）對。」、「（問：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為何？）因為有滿多地方受傷，驗傷完有先回家休息，才去報案。」等語（本院卷㈢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三第52至71頁）。
　⒊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自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你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你們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強押上車等行為？）我有。1名是莊勝峯，另1名是莊勝峯帶過去的。我跟莊勝峯有毆打葉誌展。」、「……我就在21時許前往葉誌展的住處找他，當時他要逃跑，所以我們才發生扭打，後來我們就請他上車」等語（偵卷㈠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68號偵查卷宗之卷一第17頁、第19頁），於偵查中又陳稱：「當天有叫葉誌展上車沒有錯，我有打葉誌展，因為他看到我們馬上就要跑，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我有打他，我不是很清楚我打到他哪裡，當下很亂，應該不是只有我有打，他一直在掙扎要逃跑，後來莊勝峯叫莊仕宥去開車，當時是莊勝峯拉他上車，我開另一臺車，魚塭是莊勝峯要去的，到魚塭之後有人作勢要打他，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拉他下車」、「……後來他的朋友石頭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叫他們去處理，我說要去打麻將了，後來我就離開了」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⒋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先坦承：「（問：109年11月22日21時許林進興夥同2名小弟前往葉誌展住處巷口『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圍堵葉誌展？夥同前往之2名小弟為何人？林進興圍堵到葉誌展後，是否有限制葉某行動並毆打及強押上車等行為？）2名小弟是我及莊仕宥，我有強拉他〔指證人葉誌展，下同〕上車。」、「有載他去安定區港口國道8號附近的魚塭」等語（偵卷㈠第169頁；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林進興而言，僅係用以證明被告莊勝峯自身之犯行），於偵查中再陳述：「我承認我有動手，上車前就有打他，我打他手還有肚子。莊仕宥是我找去的，我跟莊仕宥說要去要錢，我忘記莊仕宥、林進興有沒有打葉誌展，後來我就叫莊仕宥去開車，我好像是拉著葉誌展的手叫他上車，好像只有我1個人帶葉誌展上車，後來我就隨機決定叫莊仕宥開到安定的魚塭，打算問葉誌展怎麼處理債務，在車上我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用口罩遮住葉誌展的眼睛，到魚塭有沒有叫葉誌展跪著我不太清楚，在魚塭林進興有沒有打他我也不太清楚，在魚塭我好像沒有再打葉誌展，我好像有拿球棒敲地板，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還，他下車的時候我有把他手機拿走，後來我拿他手機給他，叫他打給朋友拿錢來還，後來他朋友打電話報警，警察叫我們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到底有什麼事，莊仕宥到魚塭之後有先離開，我再打電話叫莊仕宥來載我們去派出所，到半路他〔指被告莊仕宥〕說他有事，我就叫他放下來，我們就坐計程車去派出所，到派出所之後我跟葉誌展跟警察說是債務糾紛，沒什麼事，警察叫我們自己處理，我們就各自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23頁）。
　⒌被告莊仕宥於警詢中陳稱：「當天是莊勝峯聯絡我去他家載他，然後他就叫我直接開車到上述地點，然後在巷口等他要找的人出來，然後到了現場時，他先下車找他要找的人，然後我才下車慢慢跟著進去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4巷內，後來我看到他時，他就叫我去開車過來接應，我就趕緊把車開回來，接著他就把他要找的人押到我車上，我都在旁邊看，接著他就叫我上車，把他們載到1個不知名的魚塭地，然後我就先離開了。」、「（問：林進興當天去那做何事？）我不太清楚，我只有看到林進興跟莊勝峯還有被害人他們在說話，後來莊勝峯叫我去開車，我就開車過來協助，其他我就不清楚了。」、「（問：你是否在109年11月22日21時許與林進興、莊勝峯前往葉誌展住處圍堵？）有，就是上述監視器畫面的事情。」、「當天莊勝峯是有指示我開車載他與葉誌展去某魚塭地，但都是莊勝峯報的路，所以我也不知道詳細地點。」、「我當天有參與上述事件，但我載他們到魚塭後就離開了，是後來莊勝峯又聯絡我，我才會去載他與葉誌展去港口派出所說明。」、「（問：〈警方提示上述被害人葉誌展遭強押擄走之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牌影像，經你觀看後，是否為你上述所稱你有參與之事件？〉是的。」等語（警卷即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493886號刑案偵查卷宗第12至17頁），於偵查中又稱：「當天莊勝峯找我去，他說要去北區，有1個人欠他錢，他要去看，過了一點時間林進興才到，莊勝峯走在前面，接著是我，他看到被害人之後就罵他，後來林進興才到，莊勝峯就叫我去開車，我開過來時候看到莊勝峯用手放在被害人脖子上，要被害人坐上車，我都沒有碰到被害人，也沒有推他上車，他們兩個就坐上後座，我開車。後來到魚塭之後我看到莊勝峯和葉誌展下車，下車之後林進興也來了，他們3個在講話，我沒有看到有人打他，我就先走了，我在魚塭待了10來分鐘就離開，過了差不多1小時之後，莊勝峯叫我載他們去港口派出所，我就載莊勝峯和葉誌展他們去安和路，他們說要坐計程車，我看到他們上計程車，我就離開，後來我還有去港口派出所等莊勝峯離開。」等語（偵卷㈡第319頁）。
　⒍再案發當日即109年11月22日21時27分至29分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先後出現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監視器裝設地點）附近；同日21時31分14秒至43秒許，被告莊仕宥跑離上開地點附近，乙車隨後即駛近上開地點；同日21時31分52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左上臂，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同日21時31分56秒許，被告莊勝峯疑似抓住證人葉誌展後頸部，被告林進興站在後面觀看，被告莊仕宥已下車站在被告莊勝峯旁；同日21時31分58秒至21時32分2秒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推進乙車後座，被告莊勝峯隨即跟著坐進後座，被告林進興站在乙車另一邊觀看；同日21時32分5秒至27秒許，被告莊仕宥坐上乙車駕駛座，將乙車駛離，被告林進興站在一邊看著乙車駛離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㈠第39至40頁、第43至77頁），亦有相關現場照片、乙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供參佐（偵卷㈠第40至43頁、第417頁）。而證人葉誌展之友人係於109年11月22日22時14分許以電話報案，嗣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於同日23時15分許一同前往港口派出所說明乙情，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113年1月29日南市警善偵字第1130037919號函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港口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存卷可查（本院卷㈡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17號刑事卷宗之卷二第35至38頁）；證人葉誌展曾於案發翌日即109年11月23日至郭綜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乙節，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據（偵卷㈡第361頁）。
　⒎自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案發迄今時隔已久，就若干細節未能清楚記憶，但就主要被害過程之陳述均與偵查中大致相符；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因自身利害關係，陳述時均避重就輕，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或偵查中均已坦承曾有毆打證人葉誌展及將之載往魚塭等事，被告莊仕宥於警詢及偵查中亦坦承開車接應、被告莊勝峯曾將證人葉誌展押上車載往魚塭等情，足見證人葉誌展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屬信而有徵，自堪憑採。是由證人葉誌展之證述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之陳述綜合評斷，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22日晚間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毆打證人葉誌展後，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押上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被告莊仕宥則在旁觀看助陣，增加對證人葉誌展造成之心理壓力，並負責開車接應，被告林進興於上開魚塭處曾再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復持球棒敲打地面要求還款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其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已使證人葉誌展受有頭部外傷、骨盆挫傷、左膝及左腳擦挫傷之傷害，有前引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偵卷㈡第361頁）；且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為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推由被告莊勝峯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以強暴手法將證人葉誌展架入乙車內，並由被告莊仕宥駕車將之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魚塭處，迄至被告莊勝峯與證人葉誌展依員警要求至港口派出所說明後，證人葉誌展始由友人接離，其間歷時甚久，復均使證人葉誌展陷於無法任意離去之境地，足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所為於時間、空間上均已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自由，自已達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程度甚明。
　⒏參以證人葉誌展遭毆打之地點固因無監視器拍攝，未留有直接之影像紀錄，然自上述證據相互勾稽，除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有動手毆打證人葉誌展之行為外，被告莊仕宥於證人葉誌展遭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及遭被告莊勝峯架上乙車之過程均曾在場，僅其間有短暫離開將乙車駛近之舉動，且係由被告莊仕宥負責駕車載送被告莊勝峯及證人葉誌展前往魚塭處，由此益見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上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施強暴、強押證人葉誌展至魚塭處而剝奪伊行動自由等情事，均有相當之默契且互相配合為之無疑。
　⒐按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依109年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上述意旨，係抽象危險犯，祇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之狀態為已足，且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而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7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地點係在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為不特定公眾均可能行經之處所，隨時可能有人員經過或往來，縱案發當時客觀上無其他人士在場，仍屬公共場所；辯護意旨認當時係夜間，廟門緊閉，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是否屬公共場所尚有疑義等語，自無可採。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上開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陣，自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施強暴，已破壞該處之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且易造成附近民眾恐慌不安，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至明。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其曾借給嚴建成3萬元，及曾於109年11月18日前往嚴建成住處尋訪嚴建成乙事，但矢口否認涉有重利及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辯稱：其未曾向嚴建成收取任何利息，其於109年11月18日至嚴建成住處只是要向他索討本金，其沒有打嚴建成也沒有出言恐嚇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嚴建成於偵查中就被害過程結證稱：「109年6月10日，我向他借3萬，有簽6萬元本票，還有簽6萬元借據，還交付我的身分證影本。他說利息先扣第1期4‚500元，1期是1個月，利息4‚500元，我繳了5個月就繳不下去了，他是到我實踐街住處外面收錢，也是在那邊借錢給我。」、「……當時我是帶著小孩，他們本來要繼續打，看到我帶小孩，林進興就叫小胖〔指被告莊勝峯〕不要打，說給我1個禮拜到10天要拿利息出來」、「……莊勝峯在旁邊也對我恐嚇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我死得很難看。」、「……這期間我有去報警，但是我沒跟他們講，我一直沒有錢還他們，後來我不敢住那裡，我就搬離了」、「搬走之後就沒有再找到我了。」等語（偵卷㈡第305至306頁）。
　⒊被告莊勝峯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是嚴建成用LINE聯絡我要借款的，當時借款3萬給他，利息30天1期，5至6分，當時有簽本票1張，但本票我不知道放哪了。」、「〔109年11月18日〕……我有徒手毆打嚴建成的肚子2下。」等語（偵卷㈠第165至166頁），於偵查中亦坦承：「也是我借給嚴建成3萬元，是我自己去找嚴建成放款的，利息好像是1個月4‚500元。」、「〔109年11月18日〕……我有搥嚴建成肚子2下，問他什麼時候要還，我好像有跟嚴建成說如果找不到人會讓他死得很難看」等語（偵卷㈡第324頁）。
　⒋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進興於警詢中則稱：「（問：是否認識嚴建成？係何關係？）有聽莊勝峯說過他，但我不認識他。」、「他是跟莊勝峯借貸。」、「〔109年11月18日〕我有跟莊勝峯還有另1名我不認識的人，一同前往嚴建成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我們有攔他，但沒有毆打。」等語（偵卷㈠第14至15頁），於偵查中亦陳稱：「（問：你於109年6月10日，在臺南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借3萬元給嚴建成，利息每1月為1期，每期4‚500元？）是莊勝峯借給他的，我不知道他們利息怎麼算。」、「我有跟莊勝峯去找過嚴建成1次，那次有遇到嚴建成」等語（偵卷㈡第329頁）。
　⒌自證人嚴建成、林進興及被告莊勝峯之上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以觀，證人嚴建成關於前揭借款、利息之計算，及被告莊勝峯曾於109年11月18日至伊住處催討債務並出言恐嚇等被害過程之證述，均屬有據，自可採信；且因被告莊勝峯及證人林進興均一致陳述係由被告莊勝峯借款與證人嚴建成，被告莊勝峯復曾坦承毆打、恫嚇證人嚴建成，足認被告莊勝峯曾於事實欄「二、㈠」所述時、地借款與證人嚴建成並收取每月4,500元、共5個月之利息，另曾於事實欄「二、㈡」所述時、地以強暴、恐嚇之手法欲收取重利而未得手無誤。
　⒍按刑法上重利罪所謂急迫者，乃指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之迫切需求（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4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至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3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重利罪所謂「急迫」指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被害人欠缺借貸須以支付顯不相當重利為對價之相關知識與警覺，致其察覺力與判斷力受限者均屬之，並不以被害人有無實際借貸經驗為唯一判斷標準。亦即，縱被害人曾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對日後償還本息金錢之多寡或償還期限之久暫，具有一定理解程度之計算與權衡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1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金錢借貸為要物契約，因金錢之交付而生效力，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7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嚴建成向被告莊勝峯借款時因預扣首期利息4,500元，實際僅取得2萬5,5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5,5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約為17.65％（每月4,500元÷2萬5,500元≒0.1765），週年利率即高達約212％（17.65％×12＝212％）。衡諸現今為微利時代，一般金融機構貸放款之利率均已降低，另金融機構之現金卡或信用卡利率雖較高，亦不超過年利率20％，即使借款利率較高之當舖業者，依當舖業法規定渠等收取之利率亦不得超過年利率30％，而被告莊勝峯卻向證人嚴建成收取高達週年利率約212％之利息，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自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依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急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苛刻之高昂利息，更可徵被告莊勝峯確係利用證人嚴建成亟需款項支應，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窘境及壓力下，乘證人嚴建成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㈢關於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林進興僅坦承其曾將款項貸與郭燕卿，然矢口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借給郭燕卿的錢都是郭燕卿打牌時陸續借的，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是郭燕卿後來倒會欠很多錢，才會說其收重利，郭燕卿匯款到其朋友任品軍帳戶給其的4,500元都是還本金云云。
　⒉證人即被害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朋友介紹我去林進興那邊打牌，打牌輸錢，有向林進興借錢。」、「（問：妳當時向警察陳稱『因為我有兩個小孩要付大學學費，平常又沒有往來，才會有朋友介紹向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款3萬元』，與妳方才所述不同，有何意見？） 就是在林進興那邊打牌輸錢，順便跟他借錢。」、「（問：跟妳說要付大學學費不同？）跟他借錢所講的原因跟你講的是一樣的。有輸錢，有跟他借錢。」、「（問：借多少錢？）加起來3萬元。」、「（問：當時利息係如何約定的？）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都是匯款的。」、「（問：林進興於何地以何方式交付款項給妳？）也是在路旁。」、「（問：妳後來有無還款？）3萬元的部分我沒有還，因為我的經濟狀況不好而無法償還，所以先給林進興利息4,500元。」、「（問：當時警察問妳『何時何地跟綽號阿興的林進興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妳說『我於108年9月28日左右在臺南市○○區○○里○○0○00號前，在綽號阿興之林進興所駕駛的自小客車內借3萬元』，是否有此事？）確實有這件事，但是日期我忘記了，因為當時警察硬要我說出1個日期，因為太久了，我也不記得日期了，我就以我匯錢給林進興的日期往前推。」、「（問：日期你不確定，但確實有借錢這件事？）是的。」、「（問：金額與地點是否正確？）正確。」、「在車上借的，打麻將是我偶爾會去那邊打個麻將，我打麻將也有欠他錢，我跟林進興比較熟悉後，有跟他開口借錢。」、「（問：林進興這次要借款給妳，車上現場有無其他人？）都沒有。」、「（問：就只有你們兩人？）是。」、「我真的忘記是從何時借款，還款到何時，當時是警察一定要我給1個日期，他就依我匯錢的紀錄開始算，算至警察找到我製作筆錄的日期去推算，警察叫我大概寫個日期，但我真的忘記了，因為時間真的太久，我真的不記得何時借款。」、「（問：利息的部分，當時有無預扣？）第1期有。」、「（問：實拿2萬4,000元？）是的。」、「（問：利息都如何給付？）匯款到林進興指定的帳戶。」、「（問：妳當時為何會找林進興借錢？）因為打牌過幾次，覺得林進興人不錯，又剛好要繳納小孩的學費，才想說試著開口問看看。」、「我沒有帳戶可以轉帳，是我向柯宗成借他的帳戶轉帳，我再給他現金。」、「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都是用柯宗成的帳戶匯錢，具體時間我忘記了。」、「（問：妳於警詢時稱『109年12月我有將利息4,500元拿給我朋友黃小姐，叫她代為交給林進興』，是否確實有此事？）確實有1次，我想說要盡快還清欠林進興的錢，那次我不方便匯款，我才請我朋友幫我匯錢給林進興。剛好那次沒有辦法使用柯宗成的帳戶，我自己的帳戶也無法匯款，所以才叫我朋友幫我匯，我再拿現金給我朋友。」、「3萬元是另外借的，賭債1萬元他也沒有跟我要。」、「（問：妳當時會向林進興借錢，是否就是有急用？）是。當時小孩開學要繳納學費，且我經濟狀況也不好。」、「（問：妳去打麻將附近的車上向林進興借錢的？）安定海寮那邊。」、「（問：為何當時係約在車上借錢？）因我上班的地點在那邊，林進興開車過去找我。」、「（問：妳是否記得妳向借林進興3萬元，實拿2萬4,000元後，第1次開始給他1個月4,500元是何時？）第1個月應該就有匯款4,500元給林進興，因為那時候剛借不好意思，因為太久了，真的忘記了，不太能確定。」、「（問：妳第1次匯款給林進興的日期為109年7月28日，所以有可能是這個的前1個月？）大約。」等語（本院卷㈡第155至164頁、第166頁、第170至171頁），即已明確證稱伊曾向被告林進興借款3萬元，實拿2萬4,000元，每月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
　⒊證人即郭燕卿之友人柯宗成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你與郭燕卿係何關係？）男女朋友。」、「（問：你們交往多久？）12年。」、「（問：這期間有無同居？）有一陣子有同居。」、「（問：在庭之被告林進興是否認識？）不認識。」、「（問：就你瞭解，郭燕卿在外有無向地下錢莊借錢？）有。」、「（問：借錢的數額及對象、利息，你是否瞭解？）對象不清楚，利息有多有少，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問：是否知悉總共借多少錢？）實際金額不知道，她不會告訴我，我僅知道蠻多的，光我拿給她去還錢的就不知道多少了。」、「郭燕卿時常要轉帳，我就把手機給郭燕卿操作我的網路銀行。」、「（問：你稱有時候會把你的手機綁定的銀行讓郭燕卿去操作網路銀行？）有。」、「（問：郭燕卿匯錢的用途，你會過問嗎？）有時候會問，有時候也不會問，在一起那麼多年了，或是她會說幫她轉帳，她會拿錢給我，到底轉帳什麼，我也不會多問。」、「中國信託帳戶給郭燕卿使用的時候，她可能有下載中國信託銀行app使用，華南銀行帳戶是我的薪轉帳戶，所以都在我的手機裡面。」等語（本院卷㈡第178至181頁），則已清楚證稱伊曾將自己申辦之上述帳戶借給證人郭燕卿轉帳匯款使用。
　⒋又證人柯宗成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於109年7月28日、109年8月27日、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9日、109年11月30日曾各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申設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證人柯宗成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於110年1月28日亦曾轉帳4,500元至任品軍上開帳戶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20日營清字第1110017520號函暨上開柯宗成華南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大分行111年9月6日永大字第1118300952號函暨上開任品軍帳戶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活期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2268號函暨上開柯宗成中信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查（偵卷㈡第451至457頁、第463至487頁，本院卷㈡第211至270頁）。而被告林進興於110年1月28日9時14分許曾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任品軍（綽號「香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向任品軍稱：「你的帳戶，我有人匯進去你的帳戶內。」、「啊你有嘿……領出來還我。」等語，亦有該等通訊監察譯文附卷可據（偵卷㈠第93頁）。
　⒌綜上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證人郭燕卿於109年7月28日至110年1月28日止，除伊陳述於000年00月間另委請友人黃小姐代為付款外，每月均於相近之日期借用證人柯宗成之帳戶固定匯款至被告林進興之友人任品軍之帳戶，此一情節合於證人郭燕卿證述伊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每月須給付4,500元利息之情節，由此足證證人郭燕卿上開所述確屬有據，堪以採信。
　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雖又改稱伊每月匯給被告林進興的4,500元並非全是利息，也會扣還一些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6頁、第169頁）；然證人郭燕卿卻又稱被告林進興未具體表示每月扣多少本金，伊也無法確認到底還了多少本金等語（本院卷㈡第164至167頁、第172頁），與常情至為相違，實難遽信。況證人郭燕卿原已明確證稱：「我欠林進興3萬元，1個月給林進興4,500元的利息」等語（本院卷㈡第157頁），證人郭燕卿復證稱：「（問：妳向林進興借款前有無借款經驗？）有。」、「（問：因此妳很清楚利息及本金是不同的？）對，我知道。」等語（本院卷㈡第170頁），足見證人郭燕卿實無難以區辨本金及利息之情形，伊先證稱每月固定給被告林進興4,500元之利息後，始又改口稱該4,500元亦清償部分本金，卻無法陳述每月究竟清償多少本金，顯係為圖迴護被告林進興而刻意翻異前詞，自難據此為有利於被告林進興之認定。
　⒎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4月28日將3萬元貸與證人郭燕卿，然因證人郭燕卿已無法確認實際之借款日期，故參酌前揭匯款紀錄及證人郭燕卿之證述，認定被告林進興係於109年6月28日貸與證人郭燕卿款項（扣除6,000元後實際交付2萬4,000元），並於109年7月2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共收取7個月之利息3萬1,500元（含歷次匯款及證人郭燕卿所述於000年00月間委託友人轉交之部分），總計已獲取3萬7,500元之重利（6,000元＋3萬1,500元＝3萬7,500元）。
　⒏依前揭「㈡、⒍」引用之判決意旨，證人郭燕卿向被告林進興借款時因預扣6,000元，實際僅取得2萬4,000元，借款本金即應為2萬4,000元，以1月之利息4,500元計算，每月利率為18.75％（4,500元÷2萬4,000元＝0.1875），週年利率即高達225％（18.75％×12＝225％），參酌前揭「㈡、⒍」之說明，已超過一般借貸之利率標準甚多，確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再證人郭燕卿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伊係打麻將輸錢，又須負擔小孩的大學學費，故向被告林進興借貸等語，有如前述；而衡之社會常情，若非有財務上之特殊、迫切需求，實無可能願意支付如此嚴苛之高昂利息，更可證被告林進興確係利用證人郭燕卿亟需款項應急，在經濟上迫切需要資金之困境及壓力下，乘證人郭燕卿急迫而貸以金錢，並取得前述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仕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扣案足憑，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永康分局113年2月29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30128021號函暨員警報告、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23頁、第25至29頁、第35頁，偵卷㈡第359頁，本院卷㈡第61至67頁），足徵被告莊仕宥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2顆經送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試射法鑑驗結果，認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110064915號鑑定書附卷可據（警卷第21至22頁），上開鑑定結果復係鑑驗機關本其專業知識、鑑定經驗而實際檢驗試射後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堪認上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管制之彈藥無訛。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認定：
　⒈訊據被告莊勝峯固坦承員警曾在事實欄「五」所述之時、地扣得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共228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嫌，辯稱該等物品均係其友人王銀享所有云云。
　⒉員警於111年4月19日7時14分許至被告莊勝峯位於臺南市○○區○○里○○000○00號之住處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咖啡包等物，該等咖啡包嗣經鑑定結果，均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其重量、抽測純度值及推估純質淨重各如附表二所示等節，業據被告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承無誤，且有本院111年聲搜字第000386號搜索票、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54874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㈠第185頁、第187至197頁、第201至207頁，偵卷㈡第367至370頁），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⒊證人即被告莊勝峯之友人王銀享於另案警詢中先陳稱：「東西是我跟莊勝峯的。」、「是我跟他共同所有。」、「他〔指被告莊勝峯，下同〕不敢面對刑責，所以才說查扣物品都是我的。」、「……我不知道莊勝峯是要自己施用還是做其他用途，我當時是幫忙他分裝」、「……查扣物品是我跟莊勝峯共同持有，因為他家只有莊勝峯跟他女兒住，放在他家分裝比較方便。莊勝峯知道這些物品是要用來分裝咖啡包的。」、「……就只有我跟莊勝峯一同分裝。」、「於111年4月初開始在莊勝峯住處分裝毒品咖啡包。」、「……當初莊勝峯是跟我約定毒品咖啡包全部分裝完畢後，再看毒品咖啡包全部數量討論如何分配。」等語（本院卷㈡第336至341頁）；於另案偵查中又稱：「這些東西是我和莊勝峯共同擁有的，莊勝峯出來之後跟我說他不敢面對刑責，所以都推給我。是他去跟人家買甲基甲基卡西酮、水果粉，我去買包裝，至於做完之後要怎麼分，還沒談到，我們已經分裝完成一部分，還沒全部弄好。」、「他是不是要賣我不知道，我是打算有一些自己吃，有一些打算賣人家，莊勝峯本來就有在施用毒品咖啡包。」等語明確（本院卷㈡第365頁）。
　⒋參之證人王銀享始終陳述扣案咖啡包係被告莊勝峯與伊共同持有，且證人王銀享雖自陳伊另有販賣扣案毒品咖啡包之意圖，但仍陳稱不知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咖啡包之目的，顯見證人王銀享並非為圖誣陷被告莊勝峯與伊共犯重罪而故為不利於被告莊勝峯之證述；再佐以扣案咖啡包等物數量非少，且係於被告莊勝峯之住處1樓客廳、廚房等處為警查獲，益見證人王銀享無須刻意向被告莊勝峯遮掩、隱瞞分裝毒品咖啡包之舉動，伊陳述係與被告莊勝峯共同分裝而持有該等毒品咖啡包等語，尤為可信。被告莊勝峯空言辯稱扣案毒品咖啡包均係證人王銀享單獨所有云云，無非臨訟飾卸之詞，尚無可採。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均已臻明確，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事實欄「一」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一同前往屬公共場所之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及鎮山城隍廟附近，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在該處徒手毆打證人葉誌展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被告莊仕宥在旁圍觀助陣，以前揭方式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破壞該處之安寧秩序；並由被告莊勝峯將證人葉誌展強行架入乙車內後，由被告莊仕宥駕車載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被告林進興復在該處毆打證人葉誌展，被告莊勝峯則持球棒敲擊地面以威嚇證人葉誌展，即均係以不法腕力、人數優勢、在旁監視等非法手段，於時間、空間上均相當程度限制證人葉誌展之人身行動自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徒手毆打之行為更已致證人葉誌展受有事實欄「一」所示之傷害。故核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莊仕宥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對證人葉誌展所為之剝奪行動自由犯行，雖合於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加重處罰要件，惟其等違犯上開犯行時該條文尚未增訂，即屬其等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1條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⒊被告林進興、莊勝峯間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行，或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間就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各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但刑法第150條之罪之構成要件須聚集3人以上，性質上屬於聚合犯，並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主文記載尚無加列「共同」之必要，併予指明。
　⒋被告林進興固有於不同地點毆打證人葉誌展之動作，然其此等舉動係本於要求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及具有相關性之地點陸續所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傷害犯意，客觀上所侵害者並為同一被害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1個傷害罪；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復基於同一妨害自由之犯意，自臺南市北區長北街198巷口、194巷內附近強押證人葉誌展上車後，將之帶往臺南市安定區某處魚塭，其間地點雖有更異，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共同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行為並未間斷，應為繼續犯，而僅論以1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所為之上開犯行，均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迫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被告莊仕宥參與之上開犯行，亦係以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手段，欲達成上述目的，即各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3個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被告莊仕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2個罪名，亦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　
　㈡關於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嚴建成急需款項之際貸以金錢，藉此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⒉被告莊勝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行為，係基於取得重利之目的，以強暴、恐嚇手段向證人嚴建成催討債款，然因證人嚴建成資力不佳並搬離居處而未再給付利息，故未能得逞，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至被告莊勝峯違犯上開犯行之行為方法雖亦合於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但因已為前開加重重利未遂罪所結合之「恐嚇」要件所評價，不再另行論罪，附予敘明。
　⒊按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係即成犯，行為人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時，如已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者，犯罪即已成立。又債務人如以簽發本票之方式給付重利者，因本票屬有價證券，行為人於收取該本票時，雖視為已取得重利而成立普通重利罪，然行為人僅能期待債務人屆期兌現該本票所載金額，實際上尚未確實取得該利息款項。惟重利業者以高利率貸放款項，其目的在實際取得重利，倘若屆期債務人並未兌現該本票債權，行為人為確實取得該重利，藉以實現並滿足其重利債權，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及傷害、毀損等不當之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本票所載金額者，此即一般社會大眾所指重利業者之暴力討債行為。而考諸刑法第344條之1加重重利罪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高利貸者，為實現債權，以不當之手段，使重利被害人繼續支付重利，或兌現因支付高額利息已簽發之票據等索討債務之行為，所衍生之社會問題而增訂。因此，行為人如為確實取得重利款項，以實現其重利債權，而持已成立普通重利罪所取得之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另行起意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等行為，迫使債務人給付該票據所載之重利金額者，自應另依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規定論處罪責，且此部分犯行與刑法第344條第1項普通重利罪之處罰原因及條件尚非相同，應無重複評價之情形（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11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後，因證人嚴建成未繼續支付利息，始另行起意，採取事實欄「二、㈡」所示強暴、恐嚇之手段，欲達到取得尚未實現之重利債權之目的，足見其先後所為係屬各自獨立之不同犯行，應分別予以評價。
　㈢被告林進興如事實欄「三」所示之行為，係乘證人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㈣關於事實欄「四」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彈藥，依同條例第5條之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而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所稱之彈藥，包括供各式槍砲使用之子彈在內。故核被告莊仕宥持有扣案如附表一所示子彈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⒉被告自111年4月19日前某日起至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止持有扣案子彈，屬持有行為之繼續。又非法持有槍枝、子彈等違禁物，乃侵害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數支槍枝、數顆子彈），仍為實質上一罪（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7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仕宥雖同時非法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子彈共2顆，依前揭判決意旨，仍僅論以一罪。
　㈤關於事實欄「五」所示犯罪事實之論罪及說明：
　⒈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列為第三級毒品，禁止非法持有，且持有第三級毒品達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亦已屬應受刑罰之行為；是核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咖啡包之行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罪。
　⒉被告莊勝峯係與證人王銀享共同持有上開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雖證人王銀享另有販賣之意圖，然就單純持有上開毒品部分，被告莊勝峯與證人王銀享仍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6721號移送併辦部分，其犯罪事實即為事實欄「一」、「二」、「三」所示之事實（除後述「丙」所述之無罪部分外），經核與起訴書所載均為相同之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林進興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三」所示之重利犯行，被告莊勝峯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如事實欄「二、㈠」所示之重利犯行、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如事實欄「五」所示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行，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如事實欄「一」所示（從一重論）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如事實欄「四」所示之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各屬犯意有別，行為殊異，各應予分論併罰（即被告林進興共2罪，被告莊勝峯共4罪，被告莊仕宥共2罪）。　　
　㈧被告莊勝峯就事實欄「二、㈡」所述之加重重利未遂犯行，係已著手實行強暴、恐嚇之手段，但尚未因此取得重利，為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㈨量刑審酌：　
　⒈被告林進興有傷害前科（未構成累犯）；被告莊勝峯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查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被告莊仕宥於本案前則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
　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不思理性處理債款事宜，僅因不滿證人葉誌展未按時給付款項，即恣意於證人葉誌展住處附近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毆打證人葉誌展，使之受有身體上之傷痛，被告莊仕宥則在場圍觀助勢，所為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其等復均以剝奪證人葉誌展行動自由之不法手段，欲達成使證人葉誌展還款之目的，所為均漠視法紀，危害社會治安及安寧秩序匪淺，且使證人葉誌展心理及精神上亦承受甚大之痛苦、壓力，殊為不該。
　⒊被告莊勝峯、林進興均不思循正途謀取財富，反各自利用證人嚴建成、郭燕卿需款孔急之際，預定苛刻條件，藉以取得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所為使證人嚴建成、郭燕卿之經濟狀況更為惡化，加深心理壓力及負擔，亦均對社會經濟秩序有負面影響，均屬非是；被告莊勝峯更進而採取強暴、恐嚇之方法欲取得重利，縱未得逞，仍應予非難。
　⒋被告莊仕宥不思戒慎行事，明知子彈對社會治安及人身安全均有相當危害，為政府極力查禁之物，竟仍未經許可恣意持有扣案子彈，所為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對社會治安亦具有潛在危險，實屬不該，更顯見其法治意識薄弱；惟被告莊仕宥持有子彈之數量有限，復尚無持子彈供任何不法使用之犯罪紀錄。
　⒌被告莊勝峯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毒品均為我國嚴厲查禁之物，竟不思自制，未經許可無故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顯見其漠視法紀，無視政府禁制毒品之政策及決心，其所為更易滋生其他犯罪，影響整體社會秩序。
　⒍被告莊仕宥已坦承如事實欄「四」所示非法持有子彈之犯行，就此部分尚有悔意；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均矢口否認其餘犯行，飾詞圖卸，均難認其等已知悔悟。
　⒎被告林進興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家有配偶及子女，從事魚塭工作；被告莊勝峯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育有1個小孩，從事防水工作；被告莊仕宥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家有母親，從事建築工作（參本院卷㈢第125頁）。
　⒏茲審酌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開犯罪動機、手段、分工、參與程度、獲利情形、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依序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重利未遂罪、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或被告莊仕宥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類型、罪質均屬不同，犯罪情節各異，同時斟酌數罪所反應行為人之人格與犯罪傾向，及刑罰衡平、責罰相當原則等，整體評價被告莊勝峯、莊仕宥應受矯治之程度，而就被告莊勝峯所犯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被告莊仕宥所犯之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就得易科罰金之應執行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就事實欄「一」所述犯行同時係犯刑法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惟因被告林進興借款與證人葉誌展部分，尚難認定其與被告莊勝峯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理由詳如後列「丙、無罪部分」所述），自亦無由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等非法方法欲向證人葉誌展收取重利，不能遽論以加重重利未遂罪；然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莊仕宥上述對證人葉誌展之加重重利未遂罪嫌若屬成立，與其等前開經論罪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各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予指明。
五、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制式子彈1顆，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條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之彈藥，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莊仕宥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子彈1顆經鑑驗試射，可擊發且具殺傷力，雖亦如前述，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管之彈藥，以具有殺傷力者為限，自須具備此一要件之子彈等物，始得認係違禁物而予沒收；上開子彈1顆既經擊發，已因射擊結果從完整子彈分離而均僅餘彈殼，喪失子彈之外型、結構、性能及效用，不再具殺傷力，已非違禁物，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㈢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經鑑定結果，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其數量及檢驗前、後之重量等項均詳如附表二所示，亦有前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㈡第367至370頁）；而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第三級毒品雖無沒收銷燬之特別規定，但該等毒品業經禁止非法持有，當屬違禁物，且被告莊勝峯持有扣案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已構成犯罪，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三級毒品均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包裝袋因均係供包裹4-甲基甲基卡西酮所用，縱於檢測時將其內毒品取出，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析離，應依上開規定一併諭知沒收。
  ㈣按重利罪所處罰者，並非貸放款項，而係行為人乘機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且行為人犯重利罪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則若無法取得此等重利，本無可能將款項貸以被害人，故行為人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其放款可收取之法定利息。本件被告林進興已向證人郭燕卿收取共37,500元之利息，被告莊勝峯則已向證人嚴建成收取共22,500元之利息，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等款項即各屬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犯罪所得，且均未經尋獲或發還，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各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追徵其價額。
  ㈤被告莊勝峯違犯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球棒所在不明，亦無證據足證即係扣案球棒，然考量球棒係日常生活中可使用之物，其存在本身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若另外開啟執行程序探知其所在及價額，顯不符比例原則，而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之情形，故不予諭知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因無證據足證曾用於本案或與本案有何直接之關聯性，亦無從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款收取重利之犯意，於109年5月19日，在臺南市○區○○街000號，乘證人葉誌展需款急迫之際，貸與3萬元，與葉誌展約定利息每月4,500元（換算年利率為180％），藉此獲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高額利息。因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均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無非以上開事實有被告林進興、莊勝峯之供述、證人葉誌展之指述等資料可資證明，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林進興固坦承曾貸與證人葉誌展3萬元乙事，惟堅決否認涉有重利罪嫌，辯稱：其僅預扣2,000元之利息，未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其他利息等語。被告莊勝峯則辯稱：3萬元是被告林進興借給證人葉誌展的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葉誌展於警詢中固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地下錢莊借錢借多少？利息多少？繳息日何時？）我跟他借3萬元，先扣利息實拿2萬5‚500元。利息1個月4‚500元（月息15分）。繳息日為每個月的19日。」、「我是在109年5月19日跟他借錢。繳交利息6期總金額2萬7‚000元。」、「我是在109年5月19日打電話給林進興借款，林進興到我現住地○○市○區○○街000號樓下放款。」、「我借3萬1個月利息4‚500元，第1期先扣利息4,500元，實拿2萬5‚500元，月息15 分。我繳交利息6期（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共2萬7‚000元。」、「繳息是每個月的19號。該地下錢莊收息時，有時開1臺自小客車2人，有時2臺自小客車5至6人，林進興或綽號小胖來收取利息。」等語（偵卷㈡第383頁、第390頁），於偵查中又證稱：「109年5月19日，當天有寫本票，我只有跟他借1次，借3萬。本票是寫3萬元的1張，另外還有1張大張的，好像是借據，是寫6萬，他說寫6萬是1個保障，我還有留身分證影本給他，寫完那些他就拿現金2萬5‚500元給我，他說利息10天4‚500元，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約地方跟我拿，給我2萬5‚500元當天他說先扣4‚500利息，但是10天後他又向我收4‚500元，後來我繳了5、6次利息給他，繳款2萬7‚000元，我還沒有繳到本金。」等語（偵卷㈡第311至312頁），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問：你跟林進興借款3萬元？）是。」、「（問：利息怎麼算？）10天4,500元。」等語（本院卷㈢第65至66頁）。
　㈡惟被告林進興雖已坦承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但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認曾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前述利息；參以證人葉誌展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問：你欠林進興的錢繳利息的時候都是繳現金嗎？）對。」、「（問：你繳利息的部分有留下什麼證據嗎？）好像沒有。」、「（問：沒有給你收據什麼的？）沒有。」、「（問：你每10天要繳4,500元，這個錢是你去帳戶內領出來的還是你手邊的錢？）手邊的。」、「（問：所以也沒有提款的紀錄？）沒有。」等語（本院卷㈢第67至68頁），即缺乏任何證據資料足以佐證證人葉誌展上開關於利息計算部分之證述之真實性。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憑證人葉誌展單方面之指述遽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犯上開重利罪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既僅能證明被告林進興曾將3萬元貸與證人葉誌展乙事，但除證人葉誌展個人之指述外，尚乏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向證人葉誌展收取利息之情形，即不能逕認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曾對證人葉誌展涉犯重利罪嫌。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所有直接、間接之證據，就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所涉上述重利罪嫌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判決要旨，自無以認定被告林進興、莊勝峯涉有上開罪嫌；本諸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進興、莊勝峯共同對證人葉誌展犯重利罪乙事自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302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第344條之1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承、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郁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所犯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44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項之重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說明   1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同款子彈經採樣試射，鑑定結果具殺傷力。 【本判決宣告沒收之物】    2 口徑9×19mm制式子彈 1顆 經鑑定試射後現僅餘彈殼，不予宣告沒收。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及說明   1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紅色包裝，上有「吉祥如意」字樣） ⑴共87包（含包裝袋87只）；驗前總毛重217.27公克（包裝總重約44.37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72.90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至6-87。 ⑶隨機抽取編號6-14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2.08公克，取1.30公克鑑定用罄，餘0.7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3％。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8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5.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2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57公克（包裝總重約10.2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7.37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88至6-104。 ⑶隨機抽取編號6-97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87公克，取1.02公克鑑定用罄，餘0.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5％。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36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3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福氣滿滿」字樣） ⑴共17包（含包裝袋17只）；驗前總毛重37.87公克（包裝總重約8.1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9.71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6，鑑定時另編號為6-105至6-121。 ⑶隨機抽取編號6-111鑑定，內含綠色粉末及塊狀物，淨重1.48公克，取1.05公克鑑定用罄，餘0.4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4％。 ⑷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上開17包咖啡包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18公克。 ⑸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4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之咖啡包（透明∕暗紅色包裝，上有「食在幸福」字樣） ⑴共107包（含包裝袋107只）；驗前總毛重206.14公克（包裝總重約53.5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152.64公克。 ⑵搜索現場均編定為編號7，鑑定時另編號為7-1至7-107。 ⑶隨機抽取編號7-78鑑定，內含綠色塊狀物，淨重1.40公克，取0.82公克鑑定用罄，餘0.58公克。 ⑷檢出微量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未達1％，無法估算總純質淨重）。 ⑸起訴書漏載此部分，然因此部分與編號1至3所示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合計之純質淨重顯已達5公克以上，故應予補充列入。 



